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

                                    113年8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黃斐旻律師

            谷逸晨律師

被      告  臺北醫學大學  

代  表  人  吳麥斯       

訴訟代理人  蕭維德律師

            單鴻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

9年8月27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0968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2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

度上字第54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林建煌變更為吳

麥斯，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吳麥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

卷第13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

時（現已畢業），於民國108年5月6日遭檢舉指稱，其分別

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所上食品安全

學系開設之分析化學實驗課實驗教室（下稱系爭課程教室）

中，有對甲女（姓名年籍詳卷）為各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

行為，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前課程上課之際，有對乙女（

　　姓名年籍詳卷）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該5次行為，

下合稱系爭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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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組

成調查小組，嗣召開調查會議進行相關人員訪談後，作成第

1450856號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提經被告108年

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審議後決議，認定原

告所為系爭行為成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

第4款規定之性騷擾，建議給予大過處分，後續應接受心理

輔導，另得以適當方式向被害人道歉。嗣性平會依性平法第

25條第1項及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下稱北醫學生獎

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被告

乃於108年7月30日召開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下

稱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處分，並

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被告先以108年8月2日北醫校

秘字第1080002732號函（下稱108年8月2日函）檢附系爭性

平會處理結果通知單及系爭調查報告予原告；繼依系爭學生

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108年8月12日學生懲處通知單（下稱原

處分）通知原告，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原告不服108年8月

2日函處理結果，提起申復，經申復審議小組（下稱系爭申

復審議小組）審議後決議申復無理由，被告以108年9月12日

北醫校密字第1080003229號函（下稱108年9月12日函）檢附

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書（下稱申復審議決定）通

知原告。原告續對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提起學生申訴，經

被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審議後，決議申訴

駁回，被告遂以108年11月6日北醫校秘字第1080004056號函

（下稱108年11月6日函）檢附學生申評會評議決定書（下稱

申訴評議決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

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審理後，以109年度訴字第125

　　2號（下稱前審判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將前審判

決廢棄，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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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甲女、乙女均未在遭騷擾當下，立即反應以確認行為人，其

等僅憑事後記憶，憑空指認，已然存在極高發生錯誤之風險

　　。又依其等陳述，其等遭騷擾時點為實驗課程進行中，此時

　　，各組皆有人員走動領取器材，亦會互動討論，益徵確有指

認錯誤之極高可能性。尤以系爭課程教室並無監視錄影紀錄

　　，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即易發生誤解，此由媒體報導

諸多相關案例可悉，是以斷不能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

　　，毫無任何客觀證據即認定原告有何性騷擾之故意行為。

　㈡系爭調查報告有諸多違誤，不應作為原處分之依據：　

　⒈甲女、乙女指認行為人為原告之方式，是查看原告借用實驗

衣質押而較為模糊之學生證照片，依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

易字第30號民事判決見解，防制指認錯誤，應以成列指認之

方式，一對一指認易造成錯誤，故本件已違經驗法則及科學

驗證方法，指認根本有誤，系爭調查報告未予審究，實屬違

誤。

　⒉甲女、乙女陳述之事發時間、地點，係在周五上午3-4節上

分析化學實驗課時，當時是在白天，光線充足，且人數眾多

之公開場合，果有其等陳述之多次性騷擾，為何當下沒有鄰

近同學發現？遑論甲女陳述被觸碰次數多達4次，則在有前

次遭騷擾經驗情況下，一般人通常會有防備，豈會任由原告

多次以同樣手法觸碰？又豈有可能不當場提出異議？甚至進

行蒐證？或請求鄰近同學協助？足證其等陳述，顯違常情，

而不足採。

　⒊系爭調查報告並未完整揭露甲女、乙女之訪談摘要，又未令

原告與其等當場對質，或請求調查有利證據，以致原告完全

無法維護自身之基本權利，任由委員透過訪談，自行解讀甲

女、乙女之主觀片面陳述，逕行在毫無其他佐證情況下，作

成對原告不利之實質認定。

　⒋甲女、乙女在委員循循善誘下，甲女明白陳述以為這是原告

不小心、就不太舒服、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乙女陳述有點

像應該是手背嗎？但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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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我覺得還好、對上課或生活沒有造成什麼影響。由其等

之陳述，可知不符性平法第2條第1項第4款第1目規定之性騷

擾。

　⒌系爭調查報告訪談5人，其中甲女、乙女為指控原告之人，

屬不利原告之指摘；另2位接受訪談之A男、B女，乃聽聞甲

女、乙女指控原告之初始對象，姑不論A男、B女之陳述僅能

證明甲女、乙女有對原告提出性騷擾指控之事實，究是否確

有性騷擾之情事，根本未親眼見聞。A男、B女之陳述既源自

「甲女、乙女曾提出指控原告性騷擾」此一事實，則仍屬於

不利原告之陳述。以上均為訪談前已然確知必不利原告之對

象，又未依法調查對原告有利之證據，亦未告知原告可以調

查對其有利之證據，故調查小組對於供述證據之採擇、調查

　　，明顯未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自有違行政

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⒍調查小組所為模擬事件發生之經過，並舉出教室組別方位配

置等，作為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不利證據，俱為不利原告之

證據調查，顯見調查小組於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之調查、

蒐集，均以朝向形塑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根本未

曾設想、蒐羅有利原告之說詞或其他證據調查，亦未考量原

告過往素行，以片面且極具主觀感受之指控陳述，再恣意截

取原告之片斷陳述進而斷章取義後，妄斷原告有行止踰越性

別分界。

　⒎原告於所屬第8組主要負責取實驗用RO水，取水位置在系爭

課程室之準備室旁，授課教師則坐在準備室內或站在準備室

前授課。原告取水之行徑路線，如為避免直接穿越授課教師

前方，最直接路徑即係自第8組出發，經過第18組及第28組

後，右轉直走至取水處，此路徑會經過甲女所屬第28組，絕

無甲女所稱刻意繞路。又鍾君（姓名詳卷）為原告同系同學

　　，其所屬組別為第22組，與乙女所屬第23組只相背隔一個走

道。原告偶爾會至第22組找鍾君聊天，但通常只站在第2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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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32組間之走道，較少走至第22組與第23組間之走道，故

指摘原告刻意繞道，顯屬誤解。況第23組距離授課教師甚近

　　，又剛好背對授課教師，倘原告故意觸摸乙女臀部，極易直

接遭授課教師發覺，且可能遭乙女激烈反應，而有在鍾君面

前人格掃地之風險，故指摘原告刻意繞道至授課教師前方騷

擾乙女，亦不合常情。實驗課期間，各組為取水、領取器

材、回收物品等，人員本就走動頻繁。各組人員為特定目的

（如領取某化學物質）亦有可能同時走動，是甲女、乙女誤

認原告觸摸其等臀部之可能性甚高，縱其等轉頭觀看，亦極

有可能因時間差而誤認行為人係原告。加以其等均未曾於遭

騷擾時之第一時間反應，而係選擇隱忍，更有可能因為首次

誤認，而強化後續誤解。原告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對於取

水行進路線之說明，亦無說詞反覆之處，系爭調查報告就此

指摘原告，實屬誤解。

　⒏依甲女、乙女之陳述，除其等外，尚有他人遭到摸臀，至少

已知受害人有3人，調查小組本有機會訪查其等所述班上其

他知悉同學或其他受害同學，與其等說法及指認加以比對，

藉此確認行為人是否係原告或他人。然調查小組未予調查，

單憑其等單方指控，在無其他旁證支持其等說法下，逕作出

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不僅過於武斷，更嚴重侵害原告之權

益。若原告如其等指控係多次騷擾摸臀之人，因食髓知味，

必然於其他實驗課以同一手法騷擾他人。然而，其他實驗課

程並無任何指控，也無任何傳聞指稱原告有何不當行為，足

證騷擾其等之人並非原告，而另有其人。

　㈢性騷擾行為，因為涉及性別差異、尊重問題，通常較其他偏

差行為更難獲得校園、社會之理解與接納，甚至容易被貼上

不雅之標籤，影響未來之升學、就業與人際互動，故對於被

指控者之名譽受損至鉅，而名譽權既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

基本權利，則被告以原告性騷擾成立為由，作成對其記大過

1次之處分，不僅侵害原告名譽權，更於學校遭受不完全知

情者之異樣眼光，導致其無法專心求學，受教育權亦遭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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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得依司法院釋字第684號解釋意旨，循行政爭訟程序，

依法保障自身權益。而被告於調查程序及作成大過1次之原

處分時，自應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然自系爭性平

會開始調查時起，至對原告作成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時止，

皆未就原告有利之事實加以注意，遑論進行證據調查，原處

分存有嚴重之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㈣本件性騷擾調查，對於甲女、乙女之空言指述，全盤採信，

對於原告陳述及所提證據，僅因性別關係，即全部不採信，

甚至表明調查立場為「因為我覺得在同班都是同學，如果不

是遭受碰觸，有人肢體不舒服，他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同

學應該不會隨便指控一個同學」等語，全然以推定原告有性

騷擾行為下所為之訪談，嚴重違反兩公約揭櫫之男女權利ㄧ

律平等規定。且調查小組進行訪談時，並未告知原告有關甲

女、乙女完整陳述，也未告知可以為有利於己之陳述，或請

求協助，或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隨以一問一答方式，命原

告回答。原告僅為單純學生，面對學校師長及教職員突襲式

質問，且調查小組不斷以誘導訊問方式要求原告回答不利於

己之陳述，又基於有罪推定且毫無證據情況下，恣意推定原

告有性騷擾行為，系爭調查報告已全然不可採信，嚴重侵害

原告受憲法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益徵系爭調查報告不足採

信，則原處分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㈤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委員數不足，

所為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應予撤銷：

　⒈依該次會議簽到單所示，學生事務委員共計25人，依會議規

範第4條第1項規定，至少須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即13人方得開

議。該日計有蔡佩珊、陳怡葶、吳慶榕及林益仁等委員4人

請假未出席，另有郭漢彬、鄭信忠、周桂如、郭乃文、李友

專、謝邦昌、陳志華、張佳琪、黃彥華及邱麗芸委員等10委

員未親自出席而由他人代為簽到。因為事涉人事考核，非屬

事務性議案，上開未親自出席之委員，應無任何法源得以委

託他人出席就本件懲處案進行討論、表決，且依本院9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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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字第2331號判決見解，各該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應具有不可

替代性。準此，該日會議於討論、表決本件具高度屬人性懲

處案時，上開由他人代為出席之委員，均應視為未出席。因

此，扣除請假4人及未親自出席10人，該日出席僅為11人，

並未達2分之1以上出席之開會議事數額，是該次會議所為記

大過1次之決議，程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遑論依會議規

範第23條第1項規定，縱委員因故不能出席，亦應以書面委

託其他委員出席會議，然上開未親自出席之10委員，亦非委

由其他委員出席，益徵該次會議所為記大過1次之決議，程

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

　⒉依證人黃昭文之證述可知，郭乃文及李友專2位委員確實並

未出具書面委託書予謝芳宜及高淑慧委員；甚而鄭信忠、陳

志華、謝邦昌3位委員同樣未提出書面委託書。被告於處理

重要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極為便宜行事，相關授權之

事項、範圍等皆付之闕如，嚴重違背一般重要會議代理出席

之常情，亦使原告並未受到制度設計應有之程序保障，未獲

得合法組成之系爭學務會議審議性平會調查結果，嚴重侵害

原告之權益。姑不論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即乙證5、6）

是否為合法之書面授權書，其內容亦皆僅提及「出席」，故

是否包含授權進行表決？其對個別議案表決的意向如何？亦

皆無隻字片語可作為代表出席委員之憑依。是本件鄭信忠、

陳志華、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等5位委員並未合法授權

他人出席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應未達法定

人數而不合法。

　⒊依證人黃豪銘、劉景平之證述可知，各該委員並未接到任何

關於系爭調查報告內容或其他相關資料，則於此種並無任何

資料參酌之情況下，各該委員根本不可能針對原告懲處案件

進行實質審議，更無法對系爭調查結果作出接受與否之決定

　　，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就原告懲處案所為之決定，實非合法

　　。證人黃昭文亦陳稱並未提供詳細資料予各該委員審議。況

參酌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簽到紀錄，證人黃昭文所指之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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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承辦人應係列席之賴婷吟小姐，但其並非性平會委員，更

非調查小組之成員。是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所接獲之性平

會調查資訊，實屬被告行政單位整理之片面資訊，益徵本件

懲處案並未經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實質審議，實非合法。

　㈥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倘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

　　，且經過性平會查證屬實者，被告得核予最高為記大過之處

分，而非應核予大過之處分。亦即，被告依前開規定仍應按

具體個案行使裁量，而非不論個案輕重，均一律論以大過處

分。原告平日學業尚稱優良，素行良好，並無不良嗜好，亦

無不尊重多元性別之前例，被告於決定懲處輕重時，均未考

量前述情況。又依原處分所載，被告應僅係毫無考慮、毫無

保留的援引系爭調查報告內容，並無進一步裁量應予原告之

懲處種類，核屬裁量怠惰，是被告作成原處分，自有違誤，

應予撤銷。

　㈦原告依法提出申復後，被告即成立申復審議小組，敦聘陳怡

樺教授、章修璇律師及沃國瑋組長為申復審議小組成員。然

陳怡樺名列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之中，卻又擔任本件申復審

議小組成員，顯於法不合，是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並不

合法，所為申復審議決定應予撤銷。 

　㈧申訴評議決定有以下違法，應予撤銷：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為106-107學年度及108-109學年度之性平會

委員，曾參與108年5月27日決議成立調查小組之會議及108

年7月23日決議本件性騷擾成立之會議，於學生申訴程序中

　　，其兼為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應屬有利害關係而應自行迴

避，然於過程中，其非但沒有自行迴避，甚而參與整個評議

過程，是申訴評議決定亦屬違法，應予撤銷。

　⒉申訴評議決定理由二並未說明委員討論內容為何？認定原告

所提理由尚難認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之回應為何？不採原

告提出各項證物之法理基礎為何？未就原告所提理由逐一駁

斥；理由三單純援引法條文字，遽然得出調查小組及申復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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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小組之組成均合法之結論。然對原告提及陳怡樺名列性平

會委員名冊之中，卻擔任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未為任何說明

　　，顯然未附理由；理由四，僅援引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

第9款規定，即認定被告得核予原告記大過1次之處分，然對

原告主張未考量各項因素而有裁量怠惰乙節，隻字未提，益

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等語。

　㈨並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申復審議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調查報告及系爭性平會訪談紀錄，堪認原告有刻意以

手碰觸甲女、乙女之臀部而構成校園性騷擾之行為：

  ⒈系爭性平會委員均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且於

作成系爭調查報告前，3位委員已進行多次且長時間訪談，

對於性騷擾事件是否成立，具有對訪談對象親見親聞得以透

過五官感知受訪談對象神情、語氣及互動之經驗，再經性平

會10位委員投票表決一致同意本件性騷擾成立，堪認系爭調

查報告結果對於事實認定，具有極高度之真實性與參考性。

又性平會調查具有高度屬人性，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

　　，學校及主管機關應受其拘束，行政法院固不受其拘束，仍

應審酌，並應降低對其審查密度，絕非謂行政法院應捨系爭

調查報告不用，而須全面重啟調查，亦非如原告主張應改以

刑事訴訟之法理重新進行審理。　

  ⒉本件係被告身為教育單位調查校園性騷擾事件，並非追訴原

告有關性騷擾之刑事責任，系爭性平會委員亦非檢調單位，

行為人亦無刑罰適用，其舉證強度當然有所不同，性平法亦

無任何類推適用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法條或法理，系爭性平

會委員對原告訪談方式及過程亦屬適法，且A男及B女並非訪

談前已確知必不利於原告之陳述對象，原告竟如此主張，又

主張未依法調查或告知可調查對其有利之證據，均以朝向形

塑其確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顯屬無據。系爭性平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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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性騷擾事件，旨在使學生得以在健康環境學習，學生如涉

此情事，被告亦期待學生以改過遷善為目標，而非處以刑罰

　　，被告對外之懲處公告，已經遮隱原告名字，且未記載任何

有關性騷擾事件文字，亦提醒原告銷過之救濟方式，嗣原告

亦提出申請，該記大過處分業經銷除，對於原告之影響輕微

　　，絕無原告所主張應適用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法則之餘地

　　。

　⒊系爭性平會對於甲女、乙女辨認原告係行為人之方式，已詳

加調查比對客觀事證，包含其等遭觸碰臀部後，均立即轉頭

辨識原告長相，包含原告有一整撮白色頭髮特徵，此情亦與

原告女友即證人謝佩樺證述原告有此特徵相符，以及原告經

常未攜帶實驗衣之習慣，其等對於原告之長相熟悉度絕非模

糊，其等亦從未表示不確定係何人所觸摸，僅對初次遭受觸

摸臀部是否係他人故意所為有所懷疑，然對於係遭原告觸摸

則指證歷歷，並於確知原告長相後，跟隨於後拍攝原告學生

證以確認其姓名、系級、組別等身分資料，是其等誤認行為

人並非原告之機率極低。

　⒋系爭性平會業對於系爭課程教室走道相當寬敞，比對訪談紀

錄、申訴書，並審視該教室組別位置圖、走道照片及原告走

路動線等事證，認為原告絕無可能多次不小心碰觸甲女、乙

女之臀部。

  ⒌系爭性平會之委員態度客觀中立，並未偏袒甲女、乙女，反

於對原告訪談時提醒其可主張自己是無意，惟原告未提出對

己有利事證，反多次閃爍其詞，略呈語無倫次狀態，導致委

員認其說詞均難採信，惟委員仍對於原告有利及不利事證均

有注意，並為原告利益，建議予以心理輔導。

  ⒍依原告於訪談報告陳述，可見其受訪談之初，或因無法確知

系爭課程教室是否設有監視器，故回答上閃爍其詞，不斷表

示自己「如有碰觸到，也是無意的」之意思。嗣於系爭性平

會調查報告作成後，發現該教室並無監視器，始改稱自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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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性騷擾之行為，甚至不斷主張應以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

明法則來檢視其是否曾有性騷擾行為，委不足取。

　⒎原告主張甲女陳述「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就不太舒服

　　」、「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等語，乙女陳稱「其實當下我

覺得還好」等語，進而主張不符合性騷擾定義，屬斷章取義

　　，委不足取。因甲女旨在說明其受到原告觸摸臀部初次之經

歷與後續遭多次觸摸後感受之比較，絕非在於表達原告之行

為未對於其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造成影響

　　。乙女陳述上情後隨即表示「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顯見

乙女已因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嚴重影響其人格尊嚴。況其等

均以遭原告觸摸臀部乙事向系爭性平會提出申訴。

  ⒏被告對是否成立性騷擾，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僅能

依據系爭調查報告，不能自行判斷，故就系爭性平會作成性

騷擾成立之結論後，對於被告而言，所謂注意對於原告有利

及不利之事項，係應為何種懲處之考量，而被告核予原告記

大過1次之處分，係考量系爭調查報告業已認定原告多次觸

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須

依規定處分以啟自新，使原告畢業後出社會得以導回正軌，

惟亦考量處分紀錄可能對於學生未來升學之機會有所影響，

故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設有改過銷過之機制，目前原處分業

經銷除。

　㈡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組織、決議及表決

均無違法：　　

  ⒈會議規範之性質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之法規命令，僅具

行政指導性質，難認可一體適用相關會議。被告縱未另定議

事規則，亦尚難逕以被告應適用會議規範為基礎，指摘原處

分之合法性，而應審認被告學生事務會議慣例，以及各與會

人員受託代理出席及表決之實質狀態，認定會議之決議是否

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多數決之結論。查被告相關議事規則、

組織規程，均未規定須書面委託始得合法代表出席學生事務

會議，亦無受委託出席者須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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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

出席之依據，亦難作為須委託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始得代

表出席之依據。況該條項既為委託代表發言之規定，與委託

出席有別，亦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系

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據組織規程所列之組織成員，當天原應出

席之成員為25位，其中親自出席者有12位，委託代理出席者

有10位（包含5位委託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另5位委託非學生

事務委員），共計有22位出席，已達2分之1以上，且當天會

議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反對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亦無任何出

席之委員對於受委託出席之委員，是否確實合法代表其他委

員，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堪認系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核予原告

大過處分，於法無違。

　⒉縱認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須受其他委員書面委託始得代表

出席會議，其中郭乃文委員及李友專委員均已於108年7月30

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前，透過電子郵件委託其他委員出席且

該等電子郵件均係被告統一配置教職員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

往來者，具有相當程度證明、保存之功能，堪認確實已具備

書面之要件。從而，縱使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4

號判決意旨，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亦至少有14人出席，已達法

定開會人數。

　⒊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全數出席之委員透過「舉手表決」之方式

一致同意通過決議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

投反對票。足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已依會議規範第55條第1

項第1款「舉手表決」之表決方式，對於是否依據北醫學生

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進行表決，經會

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以會議規範第56條、第60條所

定「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

　㈢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怠惰：

　　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所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

對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

自行調查或判斷，因此，被告於作成懲處內容之決定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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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據者，即係原告性騷擾行為已成立之事實。108年7月30日

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考量系爭調查報告已認定原告多次

觸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

致甲女、乙女感覺人格受侵犯而提申訴，須以較為嚴厲懲處

　　以啟自新，絕非毫無衡量而有裁量怠惰之情事。再者，性騷

擾事件對被害人所生危害不容忽視，甚或可能潛在導致被害

人於未來不特定期間發生精神疾病，故被告對於性騷擾行為

　　，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即設有較嚴厲之懲處，本件既經性平

會認定性騷擾成立，被告對原告核予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

於法無違。況原處分已記載銷過程序，原告亦依程序銷過，

顯見該懲處內容已有考慮對原告未來之影響。

　㈣申復審議小組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中雖列有陳怡樺，但其任期為2年至110

年7月31日，可推知其任期起迄為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

日。系爭調查報告是在108年7月25日作成，斯時陳怡樺尚非

系爭性平會委員，是事後於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始

聘任為性平會委員，亦未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及性平會

決議，無須於申復審議時迴避。

　㈤申評會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於108年10月23日申評會開會時，依法申

請自行迴避，改由李美賢代理主席。嗣於108年11月5日申評

會再次開會時，已改由李美賢擔任主席，施純明顯已迴避，

並未參與評議，原告主張施純明先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與決

議，復於申評會參與評議，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⒉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對

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自

行調查或判斷，因此申評會自無法對於性騷擾事實進行認定

　　，否則有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原告所提出之申訴狀

　　，大部分內容涉及系爭性平會認定性騷擾行為過程，系爭性

平會已於108年10月18日對原告申訴提出「臺北醫學大學學

生申訴回覆說明」，並於同年月21日送達原告，經申評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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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23日會議時審酌，原告並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

證據或指出其他重大瑕疵，故申評會認系爭性平會調查過程

均無不法，作成申訴駁回之決定，於法無違。原告主張申訴

評議決定未附理由，應予撤銷，並非可採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

有甲女及乙女（姓名年籍均詳卷）108年5月6日臺北醫學大

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別不平等事件申訴書（下稱申訴書）

各1份（本院前審卷第301-304頁）、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

防救通報處理中心108年5月6日通報單（原處分卷1第1-2頁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

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頁）、調查小組分別對甲女

　　、乙女、原告、A男及B女之訪談紀錄（本院前審卷第309-31

　　6、317-322、323-347、349-358頁）、調查小組製作及拍攝

之系爭課程教室示意位置圖及照片（本院前審卷第359-362

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6頁）、107學年度

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

分卷1第32-41頁）、被告108年8月2日函、系爭性平會處理

結果通知單及調查報告（本院前審卷第117-133頁）、108年

7月30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簽到單、個案討論保密協議書及

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42-47頁）、原處分（本院前審卷第

135頁）、被告108年8月19日公告（原處分卷1第63頁）、被

告108年9月12日函、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本院

前審卷第137-156頁）、被告108年11月6日函及申訴評議決

定（本院前審卷第157-16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

61-173頁）在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107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行為時性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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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第2條第4款、第7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四、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㈠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者。㈡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七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他方為學生者。」

　⑵第6條第5款規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

如下：……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⑶第9條第1項規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5

人至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2分之1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

　　、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

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⑷第21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

效。」

　⑸第25條第1項規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

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

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

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

當之懲處。」

　⑹第30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1項之

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日內交由

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第2項）學校或主

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

小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本

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亦同。（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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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

員總數2分之1，且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

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事件當事人分

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第4項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

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

提供相關資料。（第5項）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

避、送達、補正等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用之。（第6

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

進行之影響。（第7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調查處理時

　　，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⑺第31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

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

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2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

主管機關提出報告。（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

項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

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

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4項）學校或

主管機關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代表

列席說明。」

　⑻第32條規定：「（第1項）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3項處

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

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第2項）前項申復以1

次為限。（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

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

　⑼第35條規定：「（第1項）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

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其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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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第2項）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應審酌各級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⒉行為時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第2條第4款

所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

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

具體事實為之。」換言之，所謂性騷擾，係指在性侵害犯罪

以外，根據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

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下，行為人以明

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無論是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抑或以之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

習或工作有關權益的條件者，均屬之。是其認定標準，應以

「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即以被騷擾者認知之觀點加以認

定，而非根據行為人本身之主觀看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

度判字第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性平法第20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108年12月24日修正前之本件

行為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下稱行為時防

治準則）：

　⑴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之

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成立調

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3人或5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

　　，依本法第30條第3項規定。（第2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平

會會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

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

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⑵第23條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一、當事人為

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二、行為人與

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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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避免其對質。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

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

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

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

限。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事

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

　　，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

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⑶第29條第1項規定：「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

則，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⑷第31條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

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關。（第2項）申請人或

行為人對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

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事件管轄學校或

機關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

依下列程序處理：一、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

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

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3人或5人，其小組成

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具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

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

2分之1以上。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

審議小組成員。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

集人，並主持會議。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

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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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員列席說明。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

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

前，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4.臺北醫學大學組織規程（下稱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

第3款規定：「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三、學生事務會

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

生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之導師及學

生列席。學務長為主席，討論重要學生事務、審議學生事務

規章。」

　⒌北醫學生獎懲辦法：

　⑴第12條第9款規定：「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予記大

過之處分：……九、對他人有性騷擾、性霸凌之行為，經本

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

  ⑵第16條第2款規定：「學生之獎懲處理程序，依照下列規定

辦理：……二、記大過或大過以上之記過處分，由學生事務

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再簽請校長核定公佈……。」

　⒍會議規範：

　⑴第4條第1項規定：「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左列規定：㈠

永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以出席人超過

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前款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

除因公、因病人數計算之。㈡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㈢會員無定額者，不受開會

額數之限制。」

　⑵第11條第1項第11款規定：「開會應備置議事紀錄，其主要

項目如下：……(十一)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

　⑶第23條規定：「代表人（第1項）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

（第2項）前項規定，如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⑷第55條規定：「（第1項）表決應由主席就左列方式之一行

之，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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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表決。（或用機械表決。）㈡起立表決。㈢正反兩方分

立表決。㈣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

並得5分之1以上之贊同，即應採用。出席人應名時，應起立

答應『贊成』，『反對』或『棄權』。如未應名，再唱1次

　　，但不得3唱。㈤投票表決。（第2項）前項第5款，除對人

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示負

責為原則。」

　⑸第56條規定：「（第1項）通過與無異議認可㈠通過以表決

之方式，獲得多數之贊同者。㈡無異議認可第60條所列之事

項，得由主席徵詢議場有無異議。稍待。如無異議，即為認

可。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及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

並已宣佈認可後，不得再行提出異議。（第2項）無異議認

可之效力與表決通過同。」

　⑹附錄㈠修正特點：「一、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

書面委託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但如無另外規定，僅能參

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以防少數人收買委託書，操縱會議。

……」準此，永久性集會如無規定開會額數，以出席人超過

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為代表人，惟除另有

規定外，代表人只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表決之方式有

舉手表決等5種，獲得多數之贊同者，為通過。另有無異議

認可方式。

  ㈢原告確有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之事實，系爭

性平會之調查程序，應屬適法：

　⒈綜合上開法規範意旨，可知依性平法規定所設之性平會或調

查小組，依性平法規定均應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

力，故其提出之調查報告具專業性，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其

就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以該調查報告為依據，方

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換言之，就性平法事

件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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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

量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

權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

　　，不應自行調查。茲依前揭規定可知，就學校及主管機關對

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乃性平會之權責，故就相關

事實之認定，即應依據其所設之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⒉又行政機關依證據認定事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合

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

　　，只要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不可。又我國

行政程序法對於補強證據之種類，並無設何限制，故不問其

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

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再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之特性，其事實面上之特徵多具有場所隱密性、時間

持續性，直接證據之取得相當困難，加以被害人惟恐此類事

件對外公開不利其名節，易於產生試圖遺忘及自我隱瞞之之

心理反應，以壓抑其尊嚴受創傷後之情緒，致使被害人於事

後指訴時，其記憶隨時間經過而喪失細節或陷於片段，不易

完整還原事實之全貌。是以，為達成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

等，消除性別歧視之性平法立法目的，考量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特性，關於被害事實之認定，不採取相

當於刑事程序之嚴格證據法則，而傾向較為寬鬆緩和之採證

標準。況學校調查處理學生涉及性騷擾事件時，並非如同檢

警調機關欲追訴其犯罪行為，若經調查後認性騷擾行為成立

　　，更係以促使學生改過遷善為主要目的。從而，立法者就性

平法、性平法施行細則、防治準則等相關法規，均無採取準

用或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即可得知立法者無欲

使此類性騷擾事件之調查程序、調查證據方法及證據法則等

　　，採行如同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⒊經查：

　⑴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時（現已畢

業），於108年5月6日遭甲女及乙女向被告提出申訴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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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指稱原告分別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

在所上食品安全學系開設之系爭課程教室中，有對其為各1

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乙女指稱原告於108年4月26日之

同前分析化學實驗課上課之際，有對其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

騷擾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受理該

申訴案，錄為第1450856號案，並依性平法第30條第3項規定

　　，委派3位委員組成調查小組，成員為：曾惠副人資長、蔡

奉真副教授及何建志副教授。

　⑵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甲女時，其自陳略

以：①……那個學長去前面的時候就會特別繞到我們這一組

　　，然後再走到前面去，那走過來的過程中，就是會……就是

假裝的正常走過去，可是走過去，手就直接拍到屁股，然後

第1次的話，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之後就第2次第3次，然

後蠻多次的。②因為他一開始……一般碰到是拍過去，就是

大概碰到這樣子，可是他是就是有點像摸下去……他摸得蠻

完整。③……走道在中間，我們那邊對面是沒有人的，所以

空間是很大的，所以一開始以為不小心，可後來就覺得不太

對，因為空間都很大，可他都靠得很近。④（委員問：「他

當下摸到你，你的感受怎麼樣……）就不太不舒服。（委員

問：「這件事情之後對你自己的……除了上課之外，日常生

活有什麼影響？」）沒有耶。……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

卷可參（甲女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09-316頁）。

　⑶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乙女時，其自陳略

以：①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有種用力的感覺，

也不是輕揮過去。②有刻意的感覺就是不是輕揮，而且我也

想說會不會是走道太窄，所以我就往回看，但我對面組別是

沒有人的，走道是你橫著走路都是很有空位的，所以就是感

覺是滿刻意的。③（委員問：「你怎麼知道是誰？」）我有

記臉，但是我也沒有當下就覺得他是那種人，但我就把他臉

記住了，然後我事後再去跟其他以前被摸過的人核對是不是

那個人。（委員問：「所以你們是怎麼核對的呢？是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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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還是？」因為我其實不是問我那個事發的人，是我同組

同學說是那個有他有點白頭髮……那個白頭髮嗎？我說唉，

你怎麼知道，他就說，因為之前有同學跟他講說就是那個男

生。④對，是有壓下去的感覺，而且接觸時間也不是就是1

秒這樣，有點…⑤就覺得就覺得哇，原來是真的有人摸屁股

　　，以前會覺得他們是不是就是太神經質，但是發現哦，原來

是真的。……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是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

　　……等語，亦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憑（乙女之陳述，見本

院前審卷第317-321頁）。

　⑷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原告時，其自陳略

以：①（委員）有位女同學說在……你會刻意經過他們的那

個組別，所以會用手碰他們的臀部，那他們主張說那個次數

呢，是有好幾次以上，並不是一個無意的，不小心的碰觸，

那這兩個同學的那個說法，大家都是很類似的，那只能是在

時間上面是不同的日期……（原告）我真的完全沒有印象，

對這個事情。②沒有人會讓我……被我碰到，應該應該是沒

有，因為我就是很專心在拿水，然後拿水回去用完再去拿水

　　，然後我再趕快回來，再給他們水。③我不敢去摸別人的臀

部，或者有意去碰別人的臀部，但是如果無意的話，那我也

不會知道，所以……但是我女朋友跟我講過我有這樣的現象

　　……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佐（原告之陳述，見本院

前審卷第323-346頁）。

　⑸綜觀上情，原告雖於訪談時並未直接承認其有觸碰甲女、乙

女臀部的行為，惟甲女、乙女之陳述明確，指述情節具一致

性，參以原告並不認識甲女、乙女，甲女、乙女當不致說謊

陷害原告之可能，且甲女明白指出其遭原告觸摸臀部時有回

頭看原告、原告是保健、有女友等特徵，而乙女則明白指出

原告有白頭髮之特徵，有原告當時於臉書公開之照片3幀在

卷足參（本院前審卷第365頁），可見原告被誤認之機率低

微，堪信甲女、乙女確有遭被原告觸摸臀部行為屬實。又甲

女、乙女對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或表示不舒服，或表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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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越想越生氣，而該等行為衡諸一般人之感受，係不受歡迎

且具有性意味之行為，是以，原告對甲女、乙女所為觸摸臀

部之行為，致影響甲女、乙女之人格尊嚴，構成行為時性平

法第2條第4款第1目之性騷擾。

　⑹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除訪談被害人甲女、乙女及行為人原告

　　，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的機會外，並訪談當

時相關關係人A男及B女，經審酌上開人等之陳述及甲女、乙

女108年5月6日之申訴書、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

次系爭性平會會議紀錄、甲女、乙女及原告分別108年6月5

日之訪談錄音檔及逐字稿、甲女、乙女及原告於分析化學實

驗課的組別位置圖及出席紀錄、被告醫檢大樓3樓系爭課程

教室組別及走道照片等資料，並據甲女、乙女及原告之上開

訪談內容或調查之客觀事實，認為無疑義之部分：①甲女、

乙女所稱被摸臀部的實驗課日期，甲女、乙女及原告均有出

席。②原告（第8組）表示找同學聊天、問問題或拿RO水之

主要路線，係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位置分別為第28組

及第23組。③原告表示在實驗課除同組（第8組）實驗的同

學，比較會聊天或問問題的有另外2人，分別在第38組及第2

2組，恰是至甲女（第28組）、乙女（23組）所在位置會經

過的路線。④甲女有4週（108年3月8日、108年3月15日、10

8年3月29日、108年4月12日）上實驗課都被摸臀部，但甲女

表示108年4月26日遲到，經查出席紀錄無誤，當天受害對象

轉為乙女，查乙女確有出席。⑤甲女、乙女表示有向實驗課

的主授老師及助教反應受害情況，經訪談A男及B女確認有此

事。⑥經委員場勘醫檢大樓3樓化學實驗室，bench間的走道

至少有135公分，經A男及B女表示，一般人走走道根本就不

可能會摸到（同學的臀部）；有疑義之部分：①原告對於為

何會走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路線，說詞反覆，多次表

示因為需要專注的取水，時而說因為要跟認識的同學聊天或

問問題。②原告訪談前段未有印象於實驗課摸女學生的臀部

或不敢去摸別人的臀部，但後又表示其無法保證記憶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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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其如果有任何做錯的地方願意道歉、其國中看過心理醫

生診斷有亞斯伯格症，其常被提醒沒有注意周遭等，似在表

達他可能有做過，以其他理由規避他不是有意的及摸女學生

臀部之事實，形成心證，據以作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因而

認定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調查小組係覈實考量訪談結果及

相關事證，並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於系爭

調查報告內詳論心證形成之過程，據以認定原告符合行為時

性平法第2條第4款之性騷擾行為，尚難認有偏採被害人片面

之詞之情形，核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經驗法則，並無不

符。堪認系爭調查報告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甲女及乙女之事

實及其採證、調查程序，於法均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調查

報告未就其有利及不利之事項與證據一律注意，違背行政程

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云云，洵無可採。

　⑺性平會遂據系爭調查報告，於108年7月23日召開第2次會議

　　，對第1450856號案（即本件性騷擾案）決議通過「本案性

騷擾事件成立」，並對行為人、被害人及學校提出相關建議

　　，其中關於原告之建議為「⑴建議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12

條第9款給予大過處分，後續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⑵行

為人後續應接受心理輔導，並提供必要的關懷措施，另行為

人得以適當方式（如錄影），向被害人道歉，宣誓不再犯同

樣的行為。」等語，有該會議之簽到單、保密同意書、會議

紀錄及回覆意見等相關資料在卷可按（原處分卷1第32-36頁

　　）。

　㈣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

均屬適法，被告據此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自

屬適法：

　⒈依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北醫學生獎懲辦法

第12條第9款、第1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學生對他人有性騷

擾之行為，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

　　，得核予記大過之處分。查原告對甲女及乙女性騷擾行為，

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移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由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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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組織規程對於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額數、委託代理、表決

方式並無規定，自應適用內政部訂定發布之會議規範。次查

　　，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共有25人，其

中請假之委員有吳慶榕、林益仁、陳怡葶等3人；而委員張

秀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

高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等11人均有親自出席開會

並簽名其上；又觀以委員張秀如與蔡佩珊之簽到欄格線間亦

有一草寫之單字簽名，則以張秀如之簽名欄內既已完整簽妥

張秀如之簽名，應可認該一格線間草寫之單字簽名當係蔡佩

珊所為，此對照該次會議紀錄亦記載蔡佩珊有出席，即可得

悉蔡佩珊確有親自出席開會並簽名其上；至於無法出席而委

由他人代理並簽名之委員，則有郭漢彬（劉燦宏代）、鄭信

忠（黃豪銘代）、周桂如（郭淑瑜代）、郭乃文（謝芳宜代

　　）、李友專（高淑慧代）、謝邦昌（許怡欣代）、陳志華（

　　黃豪銘代）、張佳琪（吳明錡代）、邱麗芸（沈柏綸代）、

黃彥華（張歐群代）等10人。其中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

　　、謝邦昌、陳志華等5人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

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此部

分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

之規定，另郭漢彬、周桂如、張佳琪、邱麗芸、黃彥華等5

人均非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此部分即不

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

規定。

　⒉再者，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

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

而該條項所稱之「書面」，其方式法無特別規範，自不以單

一文件為必要，當事人雙方以書面往返達成合意，縱未在同

一書面上共同簽名，只要能有書面得以證明當事人間有達成

具拘束力之合意者，即可認已具備書面之要件而屬有效；但

若僅有口頭之承諾，並不曾以任何書面之形式證明當事人間

有達成合意者，即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所定之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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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查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陳志華等5位

委員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黃豪銘、謝芳

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而其中郭乃文、李友專分

別委託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

席，有108年7月1日及同年7月2日電子郵件附卷可考（本院

卷第43、45、131-132頁），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以

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又謝邦昌、陳志華

2位委員，被告已自陳僅有口頭委託，並無書面委託等語（

　　本院卷第108頁）；而鄭信忠委員，被告雖稱確有書面委託

　　，然其代理人即證人黃豪銘到庭證述，其有代理鄭信忠及陳

志華出席會議，其等均為其長官，長官請其做事，或係以電

子郵件通知，或係請秘書告知，故無書面委託等語（本院卷

第179頁），加以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仍無法提出

鄭信忠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會議之電子郵件或其他書面委託

　　，難認鄭信忠有書面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準此，鄭信忠、

謝邦昌及陳志華3位委員雖有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

議之委員代理出席該會議，然因無書面委託，不符合會議規

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

　　。

　⒊準此，系爭學生會議之委員共計25人，有委員14人（即張秀

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高

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與蔡佩珊等12人親自出席及

郭乃文、李友專分別委託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合法出

席，已符合會議規範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出席人超過應到人

數之半數之規定。至原告雖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學生代

表未經選舉產生，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組成不合法云云。惟

按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學生事務會議

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次按「凡本校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

會員。」、「本會置首長1人，即本學生會會長。」、「會

長職權如下：……七、會長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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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學生會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臺北醫學

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4條、第11條、第12條第7款、第14條

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

生，得經班級公開正式之選式之選舉，依分配名額選出學生

代表（簡稱學代），由全校學代組成本會。學代不得兼任本

校學生會之首長和各級幹部。……。」、「本會設正、副議

長各1名，於每屆學生代表議會下學期第3次常會中由次一學

年新任學代互選產生。」、「議長職權如下：……議長得代

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代

表議會章程第4條、第12條、第1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院

卷第345-371頁）。由上開規定可知，被告校內學生會會長

邱麗芸及學代議會議長陳怡葶既均係經被告學校全體學生選

舉所產生，且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則其等

擔任學生事務會議委員，符合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

款之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之規定。原告主張，要無可採。

　⒋復查證人即被告學生事務處專員黃昭文到庭具結證稱，系爭

學生事務會議係由性平會承辦人員先報告性評會調查結果，

亦即原告性騷擾屬實這件事，因為性騷擾屬實，依規定是記

大過，故必須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當時主席即學務長張秀

如，就表達原告的性騷擾屬實，各位委員有何意見？有沒有

委員反對性平會建議議處記大過1次的建議案？因為沒有委

員舉手反對，所以會議就認定全數通過等語（本院卷第175

頁）、證人即被告牙醫學系教授黃豪銘到庭具結證述，性平

會的人有來會議，以簡報方式報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

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人報告完畢，其個人無問題詢問報告

人，報告人離席後，由行政人員將法規唸1遍，最後主席就

說原告性騷擾如果屬實，依照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要記大過

1次，請我們出席委員用舉手方式表決。但其不記得當時主

席是說不同意的舉手？還是同意的舉手？等語（本院卷第17

　　8頁）、證人即當時藥學院院長劉景平到庭具結證稱，性平

案件係由性平會調查，該會有派人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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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用簡報報告調查之過程及建議之懲處。因為報告的蠻詳

細，其並未詢問性騷擾之其他問題。報告結束後，主席有問

我們對性平會報告建議之懲處有沒有反對意見？其沒有反對

　　，印象中亦無其他委員反對，所以就通過這個懲處等語（本

院卷第180頁）。互核證人黃昭文、證人黃豪銘及證人劉景

平證述之內容，可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於是否依北醫學生

獎懲辦法第12條之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由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人意見，請有反對意見之委員舉手，因無出席委員

舉手反對，而無異議通過。該會議乃決議：「1.依據本校獎

懲辦法第12條第9款『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經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核予陳生大過乙次之處分，

並將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2.因本學期操行成績考核

已結算，本案列記至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原處分卷1第

47頁）。由上觀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踐行之表決方法及結

果符合會議規範第56條第1項第2款、第58條第1項及第60條

規定，堪認系爭學生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均屬適法。

　⒌至原告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並未就原告懲處案進行實質審

議，各委員僅獲得片面資訊，即對原告作成大過乙次之懲處

　　，於法不合云云。查依前所述，除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性平

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

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就性平法事件

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

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量

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權

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

不應自行調查，方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本

件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

騷擾行為，既經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調查作成系爭調查報告

　　，並經108年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決議認

定屬實後，移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懲處案議處。系爭

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之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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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除發現性平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或認定

事實有重大瑕疵，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依性平法第35

條規定，應尊重性平會之調查報告。而證人黃昭文、黃豪銘

及劉景平均已證稱性平會承辦人有至該會議，以簡報方式報

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頗為詳細

　　，證人黃豪銘及劉景平均表示無疑問詢問承辦人等語在案，

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性平會調查結果

認定原告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

擾行為屬實，遂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核

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於法洵無違誤。原告主張，自不足

採。

　⒍被告依據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原處分，並依北醫學

生獎懲辦法第16條規定，於同年月19日公告，即屬適法。　

　㈤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復審議決定，

均屬適法：

　　原告主張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陳怡樺教授名列被告性平會

委員名冊中，依行為時防治準則第31條第3項第3款、臺北醫

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防治規定第30條第3項第3款，其又擔

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於法不合，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

成不合法，作成之申復決定應予撤銷云云，並提出被告性平

會網頁為憑。查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所屬性平會網頁資料記

載，其上所列之性平會委員任期為2年，任期至110年7月31

日止（本院前審卷第209-210頁）。足見該網頁所列包含陳

怡樺教授在內之該屆性平會委員任期當係自108年8月1日起

至110年7月31日止。然系爭性平會係分別於108年5月27日、

108年7月23日召開，系爭調查報告則係分別於108年6月5

日、同年6月24日及同年7月1日進行訪談及評議，斯時系爭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之組成委員均無陳怡樺，此可參107學年

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

（原處分卷1第3-7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1

頁）、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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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2-41頁）即明。足證陳怡樺並非

作成本件事實調查及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且亦無

參與其中。則陳怡樺擔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委員，並分別

於108年8月26日、108年9月2日參與討論會議，及於108年9

月10日參與作成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卷1第64-97頁），於

法並無不合，核無原告所稱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成不合法之

情，則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作成之申復決定，自屬適法。原告

主張，殊無可採。

　㈥系爭學生申評會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決定，均

無違法：　

　  原告主張施純明主任秘書先參與系爭性平會就本件原告性騷

擾事件之調查與決議，繼又以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身分參與

評議，未予迴避，是申訴評議決定不合法，應予撤銷云云。

查依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第2次之簽到單、

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32-41頁），及1

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1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簽到

單、會議保密同意書（原處分卷1第122-125頁）所示，施純

明固為參與並作成本件事實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

　　，並擔任108學年度之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惟施純明已於

系爭學生申評會予以迴避，並未參與系爭學生申評會之會議

及申訴評議決定之作成，此參諸1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

1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紀錄已載明略以：「本案為性平延

伸之申訴案，施純明主席及蔡奉真委員皆為性平會委員，依

本校學生申訴暨處理辦法第15條，考量後迴避本案，……施

純明主席於10：36離席」等情（原處分卷1第127頁），及10

　　1年11月5日108學年度第2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簽到單中有

關施純明委員及蔡奉真委員之簽到欄均已記明「迴避」（原

處分卷1第252頁）、該日會議決議亦特別註明「迴避委員：

施純明、蔡奉真」（原處分卷1第257頁」、及申訴評議決定

特別註明「（施純明委員、蔡奉真委員迴避本案，不參與評

議）」（原處分卷1第263頁）等語甚明。原告上揭主張，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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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採。又申訴評議決定已於理由欄論斷原告申訴無理由，

縱其理由簡略，未就原告申訴理由逐一說明，亦難謂未附理

由。原告主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應予撤

銷云云，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依系爭學生事務會議

決議，作成懲處原告大過乙次之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

　　，申復審議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駁，併予敘明。至原告聲請傳喚甲女、乙女、A男及B女，擬

證明甲女、乙女誤指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人云云，惟甲女、

乙女已明確指稱原告特徵，並無誤指之情，業經本院審認如

上，自無再予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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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

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

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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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
                                    113年8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黃斐旻律師
            谷逸晨律師
被      告  臺北醫學大學  


代  表  人  吳麥斯        
訴訟代理人  蕭維德律師
            單鴻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9年8月27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0968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2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林建煌變更為吳麥斯，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吳麥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3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時（現已畢業），於民國108年5月6日遭檢舉指稱，其分別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所上食品安全學系開設之分析化學實驗課實驗教室（下稱系爭課程教室）中，有對甲女（姓名年籍詳卷）為各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前課程上課之際，有對乙女（
　　姓名年籍詳卷）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該5次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嗣召開調查會議進行相關人員訪談後，作成第1450856號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提經被告108年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審議後決議，認定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成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規定之性騷擾，建議給予大過處分，後續應接受心理輔導，另得以適當方式向被害人道歉。嗣性平會依性平法第25條第1項及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下稱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被告乃於108年7月30日召開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下稱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處分，並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被告先以108年8月2日北醫校秘字第1080002732號函（下稱108年8月2日函）檢附系爭性平會處理結果通知單及系爭調查報告予原告；繼依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108年8月12日學生懲處通知單（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原告不服108年8月2日函處理結果，提起申復，經申復審議小組（下稱系爭申復審議小組）審議後決議申復無理由，被告以108年9月12日北醫校密字第1080003229號函（下稱108年9月12日函）檢附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書（下稱申復審議決定）通知原告。原告續對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提起學生申訴，經被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審議後，決議申訴駁回，被告遂以108年11月6日北醫校秘字第1080004056號函（下稱108年11月6日函）檢附學生申評會評議決定書（下稱申訴評議決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審理後，以109年度訴字第125
　　2號（下稱前審判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將前審判決廢棄，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㈠甲女、乙女均未在遭騷擾當下，立即反應以確認行為人，其等僅憑事後記憶，憑空指認，已然存在極高發生錯誤之風險
　　。又依其等陳述，其等遭騷擾時點為實驗課程進行中，此時
　　，各組皆有人員走動領取器材，亦會互動討論，益徵確有指認錯誤之極高可能性。尤以系爭課程教室並無監視錄影紀錄
　　，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即易發生誤解，此由媒體報導諸多相關案例可悉，是以斷不能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
　　，毫無任何客觀證據即認定原告有何性騷擾之故意行為。
　㈡系爭調查報告有諸多違誤，不應作為原處分之依據：　
　⒈甲女、乙女指認行為人為原告之方式，是查看原告借用實驗衣質押而較為模糊之學生證照片，依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易字第30號民事判決見解，防制指認錯誤，應以成列指認之方式，一對一指認易造成錯誤，故本件已違經驗法則及科學驗證方法，指認根本有誤，系爭調查報告未予審究，實屬違誤。
　⒉甲女、乙女陳述之事發時間、地點，係在周五上午3-4節上分析化學實驗課時，當時是在白天，光線充足，且人數眾多之公開場合，果有其等陳述之多次性騷擾，為何當下沒有鄰近同學發現？遑論甲女陳述被觸碰次數多達4次，則在有前次遭騷擾經驗情況下，一般人通常會有防備，豈會任由原告多次以同樣手法觸碰？又豈有可能不當場提出異議？甚至進行蒐證？或請求鄰近同學協助？足證其等陳述，顯違常情，而不足採。
　⒊系爭調查報告並未完整揭露甲女、乙女之訪談摘要，又未令原告與其等當場對質，或請求調查有利證據，以致原告完全無法維護自身之基本權利，任由委員透過訪談，自行解讀甲女、乙女之主觀片面陳述，逕行在毫無其他佐證情況下，作成對原告不利之實質認定。
　⒋甲女、乙女在委員循循善誘下，甲女明白陳述以為這是原告不小心、就不太舒服、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乙女陳述有點像應該是手背嗎？但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對上課或生活沒有造成什麼影響。由其等之陳述，可知不符性平法第2條第1項第4款第1目規定之性騷擾。
　⒌系爭調查報告訪談5人，其中甲女、乙女為指控原告之人，屬不利原告之指摘；另2位接受訪談之A男、B女，乃聽聞甲女、乙女指控原告之初始對象，姑不論A男、B女之陳述僅能證明甲女、乙女有對原告提出性騷擾指控之事實，究是否確有性騷擾之情事，根本未親眼見聞。A男、B女之陳述既源自「甲女、乙女曾提出指控原告性騷擾」此一事實，則仍屬於不利原告之陳述。以上均為訪談前已然確知必不利原告之對象，又未依法調查對原告有利之證據，亦未告知原告可以調查對其有利之證據，故調查小組對於供述證據之採擇、調查
　　，明顯未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自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⒍調查小組所為模擬事件發生之經過，並舉出教室組別方位配置等，作為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不利證據，俱為不利原告之證據調查，顯見調查小組於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之調查、蒐集，均以朝向形塑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根本未曾設想、蒐羅有利原告之說詞或其他證據調查，亦未考量原告過往素行，以片面且極具主觀感受之指控陳述，再恣意截取原告之片斷陳述進而斷章取義後，妄斷原告有行止踰越性別分界。
　⒎原告於所屬第8組主要負責取實驗用RO水，取水位置在系爭課程室之準備室旁，授課教師則坐在準備室內或站在準備室前授課。原告取水之行徑路線，如為避免直接穿越授課教師前方，最直接路徑即係自第8組出發，經過第18組及第28組後，右轉直走至取水處，此路徑會經過甲女所屬第28組，絕無甲女所稱刻意繞路。又鍾君（姓名詳卷）為原告同系同學
　　，其所屬組別為第22組，與乙女所屬第23組只相背隔一個走道。原告偶爾會至第22組找鍾君聊天，但通常只站在第22組與第32組間之走道，較少走至第22組與第23組間之走道，故指摘原告刻意繞道，顯屬誤解。況第23組距離授課教師甚近
　　，又剛好背對授課教師，倘原告故意觸摸乙女臀部，極易直接遭授課教師發覺，且可能遭乙女激烈反應，而有在鍾君面前人格掃地之風險，故指摘原告刻意繞道至授課教師前方騷擾乙女，亦不合常情。實驗課期間，各組為取水、領取器材、回收物品等，人員本就走動頻繁。各組人員為特定目的（如領取某化學物質）亦有可能同時走動，是甲女、乙女誤認原告觸摸其等臀部之可能性甚高，縱其等轉頭觀看，亦極有可能因時間差而誤認行為人係原告。加以其等均未曾於遭騷擾時之第一時間反應，而係選擇隱忍，更有可能因為首次誤認，而強化後續誤解。原告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對於取水行進路線之說明，亦無說詞反覆之處，系爭調查報告就此指摘原告，實屬誤解。
　⒏依甲女、乙女之陳述，除其等外，尚有他人遭到摸臀，至少已知受害人有3人，調查小組本有機會訪查其等所述班上其他知悉同學或其他受害同學，與其等說法及指認加以比對，藉此確認行為人是否係原告或他人。然調查小組未予調查，單憑其等單方指控，在無其他旁證支持其等說法下，逕作出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不僅過於武斷，更嚴重侵害原告之權益。若原告如其等指控係多次騷擾摸臀之人，因食髓知味，必然於其他實驗課以同一手法騷擾他人。然而，其他實驗課程並無任何指控，也無任何傳聞指稱原告有何不當行為，足證騷擾其等之人並非原告，而另有其人。
　㈢性騷擾行為，因為涉及性別差異、尊重問題，通常較其他偏差行為更難獲得校園、社會之理解與接納，甚至容易被貼上不雅之標籤，影響未來之升學、就業與人際互動，故對於被指控者之名譽受損至鉅，而名譽權既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則被告以原告性騷擾成立為由，作成對其記大過1次之處分，不僅侵害原告名譽權，更於學校遭受不完全知情者之異樣眼光，導致其無法專心求學，受教育權亦遭損害
　　，自得依司法院釋字第684號解釋意旨，循行政爭訟程序，依法保障自身權益。而被告於調查程序及作成大過1次之原處分時，自應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然自系爭性平會開始調查時起，至對原告作成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時止，皆未就原告有利之事實加以注意，遑論進行證據調查，原處分存有嚴重之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㈣本件性騷擾調查，對於甲女、乙女之空言指述，全盤採信，對於原告陳述及所提證據，僅因性別關係，即全部不採信，甚至表明調查立場為「因為我覺得在同班都是同學，如果不是遭受碰觸，有人肢體不舒服，他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同學應該不會隨便指控一個同學」等語，全然以推定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下所為之訪談，嚴重違反兩公約揭櫫之男女權利ㄧ律平等規定。且調查小組進行訪談時，並未告知原告有關甲女、乙女完整陳述，也未告知可以為有利於己之陳述，或請求協助，或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隨以一問一答方式，命原告回答。原告僅為單純學生，面對學校師長及教職員突襲式質問，且調查小組不斷以誘導訊問方式要求原告回答不利於己之陳述，又基於有罪推定且毫無證據情況下，恣意推定原告有性騷擾行為，系爭調查報告已全然不可採信，嚴重侵害原告受憲法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益徵系爭調查報告不足採信，則原處分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㈤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委員數不足，所為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應予撤銷：
　⒈依該次會議簽到單所示，學生事務委員共計25人，依會議規範第4條第1項規定，至少須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即13人方得開議。該日計有蔡佩珊、陳怡葶、吳慶榕及林益仁等委員4人請假未出席，另有郭漢彬、鄭信忠、周桂如、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陳志華、張佳琪、黃彥華及邱麗芸委員等10委員未親自出席而由他人代為簽到。因為事涉人事考核，非屬事務性議案，上開未親自出席之委員，應無任何法源得以委託他人出席就本件懲處案進行討論、表決，且依本院99年度訴字第2331號判決見解，各該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應具有不可替代性。準此，該日會議於討論、表決本件具高度屬人性懲處案時，上開由他人代為出席之委員，均應視為未出席。因此，扣除請假4人及未親自出席10人，該日出席僅為11人，並未達2分之1以上出席之開會議事數額，是該次會議所為記大過1次之決議，程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遑論依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縱委員因故不能出席，亦應以書面委託其他委員出席會議，然上開未親自出席之10委員，亦非委由其他委員出席，益徵該次會議所為記大過1次之決議，程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
　⒉依證人黃昭文之證述可知，郭乃文及李友專2位委員確實並未出具書面委託書予謝芳宜及高淑慧委員；甚而鄭信忠、陳志華、謝邦昌3位委員同樣未提出書面委託書。被告於處理重要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極為便宜行事，相關授權之事項、範圍等皆付之闕如，嚴重違背一般重要會議代理出席之常情，亦使原告並未受到制度設計應有之程序保障，未獲得合法組成之系爭學務會議審議性平會調查結果，嚴重侵害原告之權益。姑不論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即乙證5、6）是否為合法之書面授權書，其內容亦皆僅提及「出席」，故是否包含授權進行表決？其對個別議案表決的意向如何？亦皆無隻字片語可作為代表出席委員之憑依。是本件鄭信忠、陳志華、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等5位委員並未合法授權他人出席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應未達法定人數而不合法。
　⒊依證人黃豪銘、劉景平之證述可知，各該委員並未接到任何關於系爭調查報告內容或其他相關資料，則於此種並無任何資料參酌之情況下，各該委員根本不可能針對原告懲處案件進行實質審議，更無法對系爭調查結果作出接受與否之決定
　　，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就原告懲處案所為之決定，實非合法
　　。證人黃昭文亦陳稱並未提供詳細資料予各該委員審議。況參酌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簽到紀錄，證人黃昭文所指之性平會承辦人應係列席之賴婷吟小姐，但其並非性平會委員，更非調查小組之成員。是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所接獲之性平會調查資訊，實屬被告行政單位整理之片面資訊，益徵本件懲處案並未經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實質審議，實非合法。
　㈥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倘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
　　，且經過性平會查證屬實者，被告得核予最高為記大過之處分，而非應核予大過之處分。亦即，被告依前開規定仍應按具體個案行使裁量，而非不論個案輕重，均一律論以大過處分。原告平日學業尚稱優良，素行良好，並無不良嗜好，亦無不尊重多元性別之前例，被告於決定懲處輕重時，均未考量前述情況。又依原處分所載，被告應僅係毫無考慮、毫無保留的援引系爭調查報告內容，並無進一步裁量應予原告之懲處種類，核屬裁量怠惰，是被告作成原處分，自有違誤，應予撤銷。
　㈦原告依法提出申復後，被告即成立申復審議小組，敦聘陳怡樺教授、章修璇律師及沃國瑋組長為申復審議小組成員。然陳怡樺名列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之中，卻又擔任本件申復審議小組成員，顯於法不合，是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並不合法，所為申復審議決定應予撤銷。 
　㈧申訴評議決定有以下違法，應予撤銷：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為106-107學年度及108-109學年度之性平會委員，曾參與108年5月27日決議成立調查小組之會議及108年7月23日決議本件性騷擾成立之會議，於學生申訴程序中
　　，其兼為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應屬有利害關係而應自行迴避，然於過程中，其非但沒有自行迴避，甚而參與整個評議過程，是申訴評議決定亦屬違法，應予撤銷。
　⒉申訴評議決定理由二並未說明委員討論內容為何？認定原告所提理由尚難認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之回應為何？不採原告提出各項證物之法理基礎為何？未就原告所提理由逐一駁斥；理由三單純援引法條文字，遽然得出調查小組及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均合法之結論。然對原告提及陳怡樺名列性平會委員名冊之中，卻擔任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未為任何說明
　　，顯然未附理由；理由四，僅援引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即認定被告得核予原告記大過1次之處分，然對原告主張未考量各項因素而有裁量怠惰乙節，隻字未提，益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等語。
　㈨並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申復審議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調查報告及系爭性平會訪談紀錄，堪認原告有刻意以手碰觸甲女、乙女之臀部而構成校園性騷擾之行為：
  ⒈系爭性平會委員均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且於作成系爭調查報告前，3位委員已進行多次且長時間訪談，對於性騷擾事件是否成立，具有對訪談對象親見親聞得以透過五官感知受訪談對象神情、語氣及互動之經驗，再經性平會10位委員投票表決一致同意本件性騷擾成立，堪認系爭調查報告結果對於事實認定，具有極高度之真實性與參考性。又性平會調查具有高度屬人性，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
　　，學校及主管機關應受其拘束，行政法院固不受其拘束，仍應審酌，並應降低對其審查密度，絕非謂行政法院應捨系爭調查報告不用，而須全面重啟調查，亦非如原告主張應改以刑事訴訟之法理重新進行審理。　
  ⒉本件係被告身為教育單位調查校園性騷擾事件，並非追訴原告有關性騷擾之刑事責任，系爭性平會委員亦非檢調單位，行為人亦無刑罰適用，其舉證強度當然有所不同，性平法亦無任何類推適用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法條或法理，系爭性平會委員對原告訪談方式及過程亦屬適法，且A男及B女並非訪談前已確知必不利於原告之陳述對象，原告竟如此主張，又主張未依法調查或告知可調查對其有利之證據，均以朝向形塑其確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顯屬無據。系爭性平會調查性騷擾事件，旨在使學生得以在健康環境學習，學生如涉此情事，被告亦期待學生以改過遷善為目標，而非處以刑罰
　　，被告對外之懲處公告，已經遮隱原告名字，且未記載任何有關性騷擾事件文字，亦提醒原告銷過之救濟方式，嗣原告亦提出申請，該記大過處分業經銷除，對於原告之影響輕微
　　，絕無原告所主張應適用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法則之餘地
　　。
　⒊系爭性平會對於甲女、乙女辨認原告係行為人之方式，已詳加調查比對客觀事證，包含其等遭觸碰臀部後，均立即轉頭辨識原告長相，包含原告有一整撮白色頭髮特徵，此情亦與原告女友即證人謝佩樺證述原告有此特徵相符，以及原告經常未攜帶實驗衣之習慣，其等對於原告之長相熟悉度絕非模糊，其等亦從未表示不確定係何人所觸摸，僅對初次遭受觸摸臀部是否係他人故意所為有所懷疑，然對於係遭原告觸摸則指證歷歷，並於確知原告長相後，跟隨於後拍攝原告學生證以確認其姓名、系級、組別等身分資料，是其等誤認行為人並非原告之機率極低。
　⒋系爭性平會業對於系爭課程教室走道相當寬敞，比對訪談紀錄、申訴書，並審視該教室組別位置圖、走道照片及原告走路動線等事證，認為原告絕無可能多次不小心碰觸甲女、乙女之臀部。
  ⒌系爭性平會之委員態度客觀中立，並未偏袒甲女、乙女，反於對原告訪談時提醒其可主張自己是無意，惟原告未提出對己有利事證，反多次閃爍其詞，略呈語無倫次狀態，導致委員認其說詞均難採信，惟委員仍對於原告有利及不利事證均有注意，並為原告利益，建議予以心理輔導。
  ⒍依原告於訪談報告陳述，可見其受訪談之初，或因無法確知系爭課程教室是否設有監視器，故回答上閃爍其詞，不斷表示自己「如有碰觸到，也是無意的」之意思。嗣於系爭性平會調查報告作成後，發現該教室並無監視器，始改稱自己從未有性騷擾之行為，甚至不斷主張應以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法則來檢視其是否曾有性騷擾行為，委不足取。
　⒎原告主張甲女陳述「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就不太舒服
　　」、「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等語，乙女陳稱「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等語，進而主張不符合性騷擾定義，屬斷章取義
　　，委不足取。因甲女旨在說明其受到原告觸摸臀部初次之經歷與後續遭多次觸摸後感受之比較，絕非在於表達原告之行為未對於其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造成影響
　　。乙女陳述上情後隨即表示「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顯見乙女已因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嚴重影響其人格尊嚴。況其等均以遭原告觸摸臀部乙事向系爭性平會提出申訴。
  ⒏被告對是否成立性騷擾，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僅能依據系爭調查報告，不能自行判斷，故就系爭性平會作成性騷擾成立之結論後，對於被告而言，所謂注意對於原告有利及不利之事項，係應為何種懲處之考量，而被告核予原告記大過1次之處分，係考量系爭調查報告業已認定原告多次觸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須依規定處分以啟自新，使原告畢業後出社會得以導回正軌，惟亦考量處分紀錄可能對於學生未來升學之機會有所影響，故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設有改過銷過之機制，目前原處分業經銷除。
　㈡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組織、決議及表決均無違法：　　
  ⒈會議規範之性質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之法規命令，僅具行政指導性質，難認可一體適用相關會議。被告縱未另定議事規則，亦尚難逕以被告應適用會議規範為基礎，指摘原處分之合法性，而應審認被告學生事務會議慣例，以及各與會人員受託代理出席及表決之實質狀態，認定會議之決議是否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多數決之結論。查被告相關議事規則、組織規程，均未規定須書面委託始得合法代表出席學生事務會議，亦無受委託出席者須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規定。是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亦難作為須委託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況該條項既為委託代表發言之規定，與委託出席有別，亦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據組織規程所列之組織成員，當天原應出席之成員為25位，其中親自出席者有12位，委託代理出席者有10位（包含5位委託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另5位委託非學生事務委員），共計有22位出席，已達2分之1以上，且當天會議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反對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對於受委託出席之委員，是否確實合法代表其他委員，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堪認系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核予原告大過處分，於法無違。
　⒉縱認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須受其他委員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會議，其中郭乃文委員及李友專委員均已於108年7月30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前，透過電子郵件委託其他委員出席且該等電子郵件均係被告統一配置教職員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往來者，具有相當程度證明、保存之功能，堪認確實已具備書面之要件。從而，縱使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意旨，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亦至少有14人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⒊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全數出席之委員透過「舉手表決」之方式一致同意通過決議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投反對票。足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已依會議規範第55條第1項第1款「舉手表決」之表決方式，對於是否依據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進行表決，經會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以會議規範第56條、第60條所定「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
　㈢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怠惰：
　　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所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對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自行調查或判斷，因此，被告於作成懲處內容之決定時，所憑據者，即係原告性騷擾行為已成立之事實。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考量系爭調查報告已認定原告多次觸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致甲女、乙女感覺人格受侵犯而提申訴，須以較為嚴厲懲處
　　以啟自新，絕非毫無衡量而有裁量怠惰之情事。再者，性騷擾事件對被害人所生危害不容忽視，甚或可能潛在導致被害人於未來不特定期間發生精神疾病，故被告對於性騷擾行為
　　，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即設有較嚴厲之懲處，本件既經性平會認定性騷擾成立，被告對原告核予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於法無違。況原處分已記載銷過程序，原告亦依程序銷過，顯見該懲處內容已有考慮對原告未來之影響。
　㈣申復審議小組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中雖列有陳怡樺，但其任期為2年至110年7月31日，可推知其任期起迄為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系爭調查報告是在108年7月25日作成，斯時陳怡樺尚非系爭性平會委員，是事後於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始聘任為性平會委員，亦未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及性平會決議，無須於申復審議時迴避。
　㈤申評會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於108年10月23日申評會開會時，依法申請自行迴避，改由李美賢代理主席。嗣於108年11月5日申評會再次開會時，已改由李美賢擔任主席，施純明顯已迴避，並未參與評議，原告主張施純明先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與決議，復於申評會參與評議，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⒉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對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自行調查或判斷，因此申評會自無法對於性騷擾事實進行認定
　　，否則有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原告所提出之申訴狀
　　，大部分內容涉及系爭性平會認定性騷擾行為過程，系爭性平會已於108年10月18日對原告申訴提出「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申訴回覆說明」，並於同年月21日送達原告，經申評會於108年10月23日會議時審酌，原告並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證據或指出其他重大瑕疵，故申評會認系爭性平會調查過程均無不法，作成申訴駁回之決定，於法無違。原告主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應予撤銷，並非可採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甲女及乙女（姓名年籍均詳卷）108年5月6日臺北醫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別不平等事件申訴書（下稱申訴書）各1份（本院前審卷第301-304頁）、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108年5月6日通報單（原處分卷1第1-2頁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頁）、調查小組分別對甲女
　　、乙女、原告、A男及B女之訪談紀錄（本院前審卷第309-31
　　6、317-322、323-347、349-358頁）、調查小組製作及拍攝之系爭課程教室示意位置圖及照片（本院前審卷第359-362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6頁）、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2-41頁）、被告108年8月2日函、系爭性平會處理結果通知單及調查報告（本院前審卷第117-133頁）、108年7月30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簽到單、個案討論保密協議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42-47頁）、原處分（本院前審卷第135頁）、被告108年8月19日公告（原處分卷1第63頁）、被告108年9月12日函、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37-156頁）、被告108年11月6日函及申訴評議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57-16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61-173頁）在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107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行為時性平法：
　⑴第2條第4款、第7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㈠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㈡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七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⑵第6條第5款規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⑶第9條第1項規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2分之1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
　　、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⑷第21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⑸第25條第1項規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⑹第30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1項之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第2項）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本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亦同。（第3項）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2分之1，且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第4項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第5項）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用之。（第6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第7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調查處理時
　　，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⑺第31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2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4項）學校或主管機關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⑻第32條規定：「（第1項）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3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第2項）前項申復以1次為限。（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
　⑼第35條規定：「（第1項）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其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第2項）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應審酌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⒉行為時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第2條第4款所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換言之，所謂性騷擾，係指在性侵害犯罪以外，根據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下，行為人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無論是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工作之機會或表現抑或以之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的條件者，均屬之。是其認定標準，應以「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即以被騷擾者認知之觀點加以認定，而非根據行為人本身之主觀看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性平法第20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108年12月24日修正前之本件行為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下稱行為時防治準則）：
　⑴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之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3人或5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
　　，依本法第30條第3項規定。（第2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平會會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⑵第23條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
　　，應避免其對質。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
　　，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⑶第29條第1項規定：「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⑷第31條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關。（第2項）申請人或行為人對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一、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3人或5人，其小組成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4.臺北醫學大學組織規程（下稱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三、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之導師及學生列席。學務長為主席，討論重要學生事務、審議學生事務規章。」
　⒌北醫學生獎懲辦法：
　⑴第12條第9款規定：「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予記大過之處分：……九、對他人有性騷擾、性霸凌之行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
  ⑵第16條第2款規定：「學生之獎懲處理程序，依照下列規定辦理：……二、記大過或大過以上之記過處分，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再簽請校長核定公佈……。」
　⒍會議規範：
　⑴第4條第1項規定：「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左列規定：㈠永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前款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公、因病人數計算之。㈡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㈢會員無定額者，不受開會額數之限制。」
　⑵第11條第1項第11款規定：「開會應備置議事紀錄，其主要項目如下：……(十一)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
　⑶第23條規定：「代表人（第1項）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第2項）前項規定，如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⑷第55條規定：「（第1項）表決應由主席就左列方式之一行之，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㈠舉手表決。（或用機械表決。）㈡起立表決。㈢正反兩方分立表決。㈣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並得5分之1以上之贊同，即應採用。出席人應名時，應起立答應『贊成』，『反對』或『棄權』。如未應名，再唱1次
　　，但不得3唱。㈤投票表決。（第2項）前項第5款，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
　⑸第56條規定：「（第1項）通過與無異議認可㈠通過以表決之方式，獲得多數之贊同者。㈡無異議認可第60條所列之事項，得由主席徵詢議場有無異議。稍待。如無異議，即為認可。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及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並已宣佈認可後，不得再行提出異議。（第2項）無異議認可之效力與表決通過同。」
　⑹附錄㈠修正特點：「一、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但如無另外規定，僅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以防少數人收買委託書，操縱會議。……」準此，永久性集會如無規定開會額數，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為代表人，惟除另有規定外，代表人只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表決之方式有舉手表決等5種，獲得多數之贊同者，為通過。另有無異議認可方式。
  ㈢原告確有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之事實，系爭性平會之調查程序，應屬適法：
　⒈綜合上開法規範意旨，可知依性平法規定所設之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性平法規定均應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故其提出之調查報告具專業性，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其就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以該調查報告為依據，方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換言之，就性平法事件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量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權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
　　，不應自行調查。茲依前揭規定可知，就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乃性平會之權責，故就相關事實之認定，即應依據其所設之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⒉又行政機關依證據認定事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
　　，只要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不可。又我國行政程序法對於補強證據之種類，並無設何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再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特性，其事實面上之特徵多具有場所隱密性、時間持續性，直接證據之取得相當困難，加以被害人惟恐此類事件對外公開不利其名節，易於產生試圖遺忘及自我隱瞞之之心理反應，以壓抑其尊嚴受創傷後之情緒，致使被害人於事後指訴時，其記憶隨時間經過而喪失細節或陷於片段，不易完整還原事實之全貌。是以，為達成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之性平法立法目的，考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特性，關於被害事實之認定，不採取相當於刑事程序之嚴格證據法則，而傾向較為寬鬆緩和之採證標準。況學校調查處理學生涉及性騷擾事件時，並非如同檢警調機關欲追訴其犯罪行為，若經調查後認性騷擾行為成立
　　，更係以促使學生改過遷善為主要目的。從而，立法者就性平法、性平法施行細則、防治準則等相關法規，均無採取準用或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即可得知立法者無欲使此類性騷擾事件之調查程序、調查證據方法及證據法則等
　　，採行如同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⒊經查：
　⑴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時（現已畢業），於108年5月6日遭甲女及乙女向被告提出申訴書，甲女指稱原告分別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所上食品安全學系開設之系爭課程教室中，有對其為各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乙女指稱原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前分析化學實驗課上課之際，有對其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受理該申訴案，錄為第1450856號案，並依性平法第30條第3項規定
　　，委派3位委員組成調查小組，成員為：曾惠副人資長、蔡奉真副教授及何建志副教授。
　⑵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甲女時，其自陳略以：①……那個學長去前面的時候就會特別繞到我們這一組
　　，然後再走到前面去，那走過來的過程中，就是會……就是假裝的正常走過去，可是走過去，手就直接拍到屁股，然後第1次的話，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之後就第2次第3次，然後蠻多次的。②因為他一開始……一般碰到是拍過去，就是大概碰到這樣子，可是他是就是有點像摸下去……他摸得蠻完整。③……走道在中間，我們那邊對面是沒有人的，所以空間是很大的，所以一開始以為不小心，可後來就覺得不太對，因為空間都很大，可他都靠得很近。④（委員問：「他當下摸到你，你的感受怎麼樣……）就不太不舒服。（委員問：「這件事情之後對你自己的……除了上課之外，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沒有耶。……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參（甲女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09-316頁）。
　⑶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乙女時，其自陳略以：①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有種用力的感覺，也不是輕揮過去。②有刻意的感覺就是不是輕揮，而且我也想說會不會是走道太窄，所以我就往回看，但我對面組別是沒有人的，走道是你橫著走路都是很有空位的，所以就是感覺是滿刻意的。③（委員問：「你怎麼知道是誰？」）我有記臉，但是我也沒有當下就覺得他是那種人，但我就把他臉記住了，然後我事後再去跟其他以前被摸過的人核對是不是那個人。（委員問：「所以你們是怎麼核對的呢？是有他的照片還是？」因為我其實不是問我那個事發的人，是我同組同學說是那個有他有點白頭髮……那個白頭髮嗎？我說唉，你怎麼知道，他就說，因為之前有同學跟他講說就是那個男生。④對，是有壓下去的感覺，而且接觸時間也不是就是1秒這樣，有點…⑤就覺得就覺得哇，原來是真的有人摸屁股
　　，以前會覺得他們是不是就是太神經質，但是發現哦，原來是真的。……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是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
　　……等語，亦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憑（乙女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17-321頁）。
　⑷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原告時，其自陳略以：①（委員）有位女同學說在……你會刻意經過他們的那個組別，所以會用手碰他們的臀部，那他們主張說那個次數呢，是有好幾次以上，並不是一個無意的，不小心的碰觸，那這兩個同學的那個說法，大家都是很類似的，那只能是在時間上面是不同的日期……（原告）我真的完全沒有印象，對這個事情。②沒有人會讓我……被我碰到，應該應該是沒有，因為我就是很專心在拿水，然後拿水回去用完再去拿水
　　，然後我再趕快回來，再給他們水。③我不敢去摸別人的臀部，或者有意去碰別人的臀部，但是如果無意的話，那我也不會知道，所以……但是我女朋友跟我講過我有這樣的現象
　　……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佐（原告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23-346頁）。
　⑸綜觀上情，原告雖於訪談時並未直接承認其有觸碰甲女、乙女臀部的行為，惟甲女、乙女之陳述明確，指述情節具一致性，參以原告並不認識甲女、乙女，甲女、乙女當不致說謊陷害原告之可能，且甲女明白指出其遭原告觸摸臀部時有回頭看原告、原告是保健、有女友等特徵，而乙女則明白指出原告有白頭髮之特徵，有原告當時於臉書公開之照片3幀在卷足參（本院前審卷第365頁），可見原告被誤認之機率低微，堪信甲女、乙女確有遭被原告觸摸臀部行為屬實。又甲女、乙女對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或表示不舒服，或表示事後越想越生氣，而該等行為衡諸一般人之感受，係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之行為，是以，原告對甲女、乙女所為觸摸臀部之行為，致影響甲女、乙女之人格尊嚴，構成行為時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之性騷擾。
　⑹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除訪談被害人甲女、乙女及行為人原告
　　，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的機會外，並訪談當時相關關係人A男及B女，經審酌上開人等之陳述及甲女、乙女108年5月6日之申訴書、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會議紀錄、甲女、乙女及原告分別108年6月5日之訪談錄音檔及逐字稿、甲女、乙女及原告於分析化學實驗課的組別位置圖及出席紀錄、被告醫檢大樓3樓系爭課程教室組別及走道照片等資料，並據甲女、乙女及原告之上開訪談內容或調查之客觀事實，認為無疑義之部分：①甲女、乙女所稱被摸臀部的實驗課日期，甲女、乙女及原告均有出席。②原告（第8組）表示找同學聊天、問問題或拿RO水之主要路線，係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位置分別為第28組及第23組。③原告表示在實驗課除同組（第8組）實驗的同學，比較會聊天或問問題的有另外2人，分別在第38組及第22組，恰是至甲女（第28組）、乙女（23組）所在位置會經過的路線。④甲女有4週（108年3月8日、108年3月15日、108年3月29日、108年4月12日）上實驗課都被摸臀部，但甲女表示108年4月26日遲到，經查出席紀錄無誤，當天受害對象轉為乙女，查乙女確有出席。⑤甲女、乙女表示有向實驗課的主授老師及助教反應受害情況，經訪談A男及B女確認有此事。⑥經委員場勘醫檢大樓3樓化學實驗室，bench間的走道至少有135公分，經A男及B女表示，一般人走走道根本就不可能會摸到（同學的臀部）；有疑義之部分：①原告對於為何會走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路線，說詞反覆，多次表示因為需要專注的取水，時而說因為要跟認識的同學聊天或問問題。②原告訪談前段未有印象於實驗課摸女學生的臀部或不敢去摸別人的臀部，但後又表示其無法保證記憶的正確、其如果有任何做錯的地方願意道歉、其國中看過心理醫生診斷有亞斯伯格症，其常被提醒沒有注意周遭等，似在表達他可能有做過，以其他理由規避他不是有意的及摸女學生臀部之事實，形成心證，據以作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因而認定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調查小組係覈實考量訪談結果及相關事證，並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於系爭調查報告內詳論心證形成之過程，據以認定原告符合行為時性平法第2條第4款之性騷擾行為，尚難認有偏採被害人片面之詞之情形，核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經驗法則，並無不符。堪認系爭調查報告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甲女及乙女之事實及其採證、調查程序，於法均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調查報告未就其有利及不利之事項與證據一律注意，違背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云云，洵無可採。
　⑺性平會遂據系爭調查報告，於108年7月23日召開第2次會議
　　，對第1450856號案（即本件性騷擾案）決議通過「本案性騷擾事件成立」，並對行為人、被害人及學校提出相關建議
　　，其中關於原告之建議為「⑴建議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給予大過處分，後續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⑵行為人後續應接受心理輔導，並提供必要的關懷措施，另行為人得以適當方式（如錄影），向被害人道歉，宣誓不再犯同樣的行為。」等語，有該會議之簽到單、保密同意書、會議紀錄及回覆意見等相關資料在卷可按（原處分卷1第32-36頁
　　）。
　㈣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均屬適法，被告據此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自屬適法：
　⒈依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第1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學生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
　　，得核予記大過之處分。查原告對甲女及乙女性騷擾行為，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移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由於北醫組織規程對於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額數、委託代理、表決方式並無規定，自應適用內政部訂定發布之會議規範。次查
　　，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共有25人，其中請假之委員有吳慶榕、林益仁、陳怡葶等3人；而委員張秀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等11人均有親自出席開會並簽名其上；又觀以委員張秀如與蔡佩珊之簽到欄格線間亦有一草寫之單字簽名，則以張秀如之簽名欄內既已完整簽妥張秀如之簽名，應可認該一格線間草寫之單字簽名當係蔡佩珊所為，此對照該次會議紀錄亦記載蔡佩珊有出席，即可得悉蔡佩珊確有親自出席開會並簽名其上；至於無法出席而委由他人代理並簽名之委員，則有郭漢彬（劉燦宏代）、鄭信忠（黃豪銘代）、周桂如（郭淑瑜代）、郭乃文（謝芳宜代
　　）、李友專（高淑慧代）、謝邦昌（許怡欣代）、陳志華（
　　黃豪銘代）、張佳琪（吳明錡代）、邱麗芸（沈柏綸代）、黃彥華（張歐群代）等10人。其中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
　　、謝邦昌、陳志華等5人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此部分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另郭漢彬、周桂如、張佳琪、邱麗芸、黃彥華等5人均非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此部分即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
　⒉再者，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而該條項所稱之「書面」，其方式法無特別規範，自不以單一文件為必要，當事人雙方以書面往返達成合意，縱未在同一書面上共同簽名，只要能有書面得以證明當事人間有達成具拘束力之合意者，即可認已具備書面之要件而屬有效；但若僅有口頭之承諾，並不曾以任何書面之形式證明當事人間有達成合意者，即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所定之書面方式。查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陳志華等5位委員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而其中郭乃文、李友專分別委託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有108年7月1日及同年7月2日電子郵件附卷可考（本院卷第43、45、131-132頁），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又謝邦昌、陳志華2位委員，被告已自陳僅有口頭委託，並無書面委託等語（
　　本院卷第108頁）；而鄭信忠委員，被告雖稱確有書面委託
　　，然其代理人即證人黃豪銘到庭證述，其有代理鄭信忠及陳志華出席會議，其等均為其長官，長官請其做事，或係以電子郵件通知，或係請秘書告知，故無書面委託等語（本院卷第179頁），加以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仍無法提出鄭信忠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會議之電子郵件或其他書面委託
　　，難認鄭信忠有書面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準此，鄭信忠、謝邦昌及陳志華3位委員雖有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代理出席該會議，然因無書面委託，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
　　。
　⒊準此，系爭學生會議之委員共計25人，有委員14人（即張秀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與蔡佩珊等12人親自出席及郭乃文、李友專分別委託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合法出席，已符合會議規範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之規定。至原告雖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學生代表未經選舉產生，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組成不合法云云。惟按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次按「凡本校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會員。」、「本會置首長1人，即本學生會會長。」、「會長職權如下：……七、會長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學生會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臺北醫學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4條、第11條、第12條第7款、第1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得經班級公開正式之選式之選舉，依分配名額選出學生代表（簡稱學代），由全校學代組成本會。學代不得兼任本校學生會之首長和各級幹部。……。」、「本會設正、副議長各1名，於每屆學生代表議會下學期第3次常會中由次一學年新任學代互選產生。」、「議長職權如下：……議長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代表議會章程第4條、第12條、第1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卷第345-371頁）。由上開規定可知，被告校內學生會會長邱麗芸及學代議會議長陳怡葶既均係經被告學校全體學生選舉所產生，且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則其等擔任學生事務會議委員，符合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之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之規定。原告主張，要無可採。
　⒋復查證人即被告學生事務處專員黃昭文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係由性平會承辦人員先報告性評會調查結果，亦即原告性騷擾屬實這件事，因為性騷擾屬實，依規定是記大過，故必須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當時主席即學務長張秀如，就表達原告的性騷擾屬實，各位委員有何意見？有沒有委員反對性平會建議議處記大過1次的建議案？因為沒有委員舉手反對，所以會議就認定全數通過等語（本院卷第175頁）、證人即被告牙醫學系教授黃豪銘到庭具結證述，性平會的人有來會議，以簡報方式報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人報告完畢，其個人無問題詢問報告人，報告人離席後，由行政人員將法規唸1遍，最後主席就說原告性騷擾如果屬實，依照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要記大過1次，請我們出席委員用舉手方式表決。但其不記得當時主席是說不同意的舉手？還是同意的舉手？等語（本院卷第17
　　8頁）、證人即當時藥學院院長劉景平到庭具結證稱，性平案件係由性平會調查，該會有派人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作報告，用簡報報告調查之過程及建議之懲處。因為報告的蠻詳細，其並未詢問性騷擾之其他問題。報告結束後，主席有問我們對性平會報告建議之懲處有沒有反對意見？其沒有反對
　　，印象中亦無其他委員反對，所以就通過這個懲處等語（本院卷第180頁）。互核證人黃昭文、證人黃豪銘及證人劉景平證述之內容，可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於是否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之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請有反對意見之委員舉手，因無出席委員舉手反對，而無異議通過。該會議乃決議：「1.依據本校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核予陳生大過乙次之處分，並將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2.因本學期操行成績考核已結算，本案列記至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原處分卷1第47頁）。由上觀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踐行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符合會議規範第56條第1項第2款、第58條第1項及第60條規定，堪認系爭學生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均屬適法。
　⒌至原告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並未就原告懲處案進行實質審議，各委員僅獲得片面資訊，即對原告作成大過乙次之懲處
　　，於法不合云云。查依前所述，除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性平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就性平法事件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量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權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不應自行調查，方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本件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既經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調查作成系爭調查報告
　　，並經108年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決議認定屬實後，移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懲處案議處。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之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除發現性平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或認定事實有重大瑕疵，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依性平法第35條規定，應尊重性平會之調查報告。而證人黃昭文、黃豪銘及劉景平均已證稱性平會承辦人有至該會議，以簡報方式報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頗為詳細
　　，證人黃豪銘及劉景平均表示無疑問詢問承辦人等語在案，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性平會調查結果認定原告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屬實，遂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於法洵無違誤。原告主張，自不足採。
　⒍被告依據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原處分，並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6條規定，於同年月19日公告，即屬適法。　
　㈤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復審議決定，均屬適法：
　　原告主張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陳怡樺教授名列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中，依行為時防治準則第31條第3項第3款、臺北醫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防治規定第30條第3項第3款，其又擔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於法不合，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成不合法，作成之申復決定應予撤銷云云，並提出被告性平會網頁為憑。查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所屬性平會網頁資料記載，其上所列之性平會委員任期為2年，任期至110年7月31日止（本院前審卷第209-210頁）。足見該網頁所列包含陳怡樺教授在內之該屆性平會委員任期當係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然系爭性平會係分別於108年5月27日、108年7月23日召開，系爭調查報告則係分別於108年6月5日、同年6月24日及同年7月1日進行訪談及評議，斯時系爭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之組成委員均無陳怡樺，此可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1頁）、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2-41頁）即明。足證陳怡樺並非作成本件事實調查及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且亦無參與其中。則陳怡樺擔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委員，並分別於108年8月26日、108年9月2日參與討論會議，及於108年9月10日參與作成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卷1第64-97頁），於法並無不合，核無原告所稱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成不合法之情，則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作成之申復決定，自屬適法。原告主張，殊無可採。
　㈥系爭學生申評會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決定，均無違法：　
　  原告主張施純明主任秘書先參與系爭性平會就本件原告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與決議，繼又以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身分參與評議，未予迴避，是申訴評議決定不合法，應予撤銷云云。查依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第2次之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32-41頁），及1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1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簽到單、會議保密同意書（原處分卷1第122-125頁）所示，施純明固為參與並作成本件事實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
　　，並擔任108學年度之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惟施純明已於系爭學生申評會予以迴避，並未參與系爭學生申評會之會議及申訴評議決定之作成，此參諸1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1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紀錄已載明略以：「本案為性平延伸之申訴案，施純明主席及蔡奉真委員皆為性平會委員，依本校學生申訴暨處理辦法第15條，考量後迴避本案，……施純明主席於10：36離席」等情（原處分卷1第127頁），及10
　　1年11月5日108學年度第2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簽到單中有關施純明委員及蔡奉真委員之簽到欄均已記明「迴避」（原處分卷1第252頁）、該日會議決議亦特別註明「迴避委員：施純明、蔡奉真」（原處分卷1第257頁」、及申訴評議決定特別註明「（施純明委員、蔡奉真委員迴避本案，不參與評議）」（原處分卷1第263頁）等語甚明。原告上揭主張，委無可採。又申訴評議決定已於理由欄論斷原告申訴無理由，縱其理由簡略，未就原告申訴理由逐一說明，亦難謂未附理由。原告主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應予撤銷云云，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依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決議，作成懲處原告大過乙次之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
　　，申復審議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至原告聲請傳喚甲女、乙女、A男及B女，擬證明甲女、乙女誤指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人云云，惟甲女、乙女已明確指稱原告特徵，並無誤指之情，業經本院審認如上，自無再予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
                                    113年8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黃斐旻律師
            谷逸晨律師
被      告  臺北醫學大學  

代  表  人  吳麥斯        
訴訟代理人  蕭維德律師
            單鴻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
9年8月27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0968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2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
上字第54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林建煌變更為吳
    麥斯，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吳麥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
    卷第13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
    時（現已畢業），於民國108年5月6日遭檢舉指稱，其分別
    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所上食品安全
    學系開設之分析化學實驗課實驗教室（下稱系爭課程教室）
    中，有對甲女（姓名年籍詳卷）為各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
    行為，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前課程上課之際，有對乙女（
　　姓名年籍詳卷）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該5次行為，
    下合稱系爭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組
    成調查小組，嗣召開調查會議進行相關人員訪談後，作成第
    1450856號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提經被告108年
    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審議後決議，認定原
    告所為系爭行為成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
    第4款規定之性騷擾，建議給予大過處分，後續應接受心理
    輔導，另得以適當方式向被害人道歉。嗣性平會依性平法第
    25條第1項及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下稱北醫學生獎
    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被告
    乃於108年7月30日召開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下
    稱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處分，並
    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被告先以108年8月2日北醫校
    秘字第1080002732號函（下稱108年8月2日函）檢附系爭性
    平會處理結果通知單及系爭調查報告予原告；繼依系爭學生
    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108年8月12日學生懲處通知單（下稱原
    處分）通知原告，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原告不服108年8月
    2日函處理結果，提起申復，經申復審議小組（下稱系爭申
    復審議小組）審議後決議申復無理由，被告以108年9月12日
    北醫校密字第1080003229號函（下稱108年9月12日函）檢附
    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書（下稱申復審議決定）通
    知原告。原告續對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提起學生申訴，經
    被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審議後，決議申訴
    駁回，被告遂以108年11月6日北醫校秘字第1080004056號函
    （下稱108年11月6日函）檢附學生申評會評議決定書（下稱
    申訴評議決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
    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審理後，以109年度訴字第125
　　2號（下稱前審判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將前審判
    決廢棄，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㈠甲女、乙女均未在遭騷擾當下，立即反應以確認行為人，其
    等僅憑事後記憶，憑空指認，已然存在極高發生錯誤之風險
　　。又依其等陳述，其等遭騷擾時點為實驗課程進行中，此時
　　，各組皆有人員走動領取器材，亦會互動討論，益徵確有指
    認錯誤之極高可能性。尤以系爭課程教室並無監視錄影紀錄
　　，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即易發生誤解，此由媒體報導
    諸多相關案例可悉，是以斷不能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
　　，毫無任何客觀證據即認定原告有何性騷擾之故意行為。
　㈡系爭調查報告有諸多違誤，不應作為原處分之依據：　
　⒈甲女、乙女指認行為人為原告之方式，是查看原告借用實驗
    衣質押而較為模糊之學生證照片，依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
    易字第30號民事判決見解，防制指認錯誤，應以成列指認之
    方式，一對一指認易造成錯誤，故本件已違經驗法則及科學
    驗證方法，指認根本有誤，系爭調查報告未予審究，實屬違
    誤。
　⒉甲女、乙女陳述之事發時間、地點，係在周五上午3-4節上分
    析化學實驗課時，當時是在白天，光線充足，且人數眾多之
    公開場合，果有其等陳述之多次性騷擾，為何當下沒有鄰近
    同學發現？遑論甲女陳述被觸碰次數多達4次，則在有前次
    遭騷擾經驗情況下，一般人通常會有防備，豈會任由原告多
    次以同樣手法觸碰？又豈有可能不當場提出異議？甚至進行
    蒐證？或請求鄰近同學協助？足證其等陳述，顯違常情，而
    不足採。
　⒊系爭調查報告並未完整揭露甲女、乙女之訪談摘要，又未令
    原告與其等當場對質，或請求調查有利證據，以致原告完全
    無法維護自身之基本權利，任由委員透過訪談，自行解讀甲
    女、乙女之主觀片面陳述，逕行在毫無其他佐證情況下，作
    成對原告不利之實質認定。
　⒋甲女、乙女在委員循循善誘下，甲女明白陳述以為這是原告
    不小心、就不太舒服、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乙女陳述有點
    像應該是手背嗎？但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其實
    當下我覺得還好、對上課或生活沒有造成什麼影響。由其等
    之陳述，可知不符性平法第2條第1項第4款第1目規定之性騷
    擾。
　⒌系爭調查報告訪談5人，其中甲女、乙女為指控原告之人，屬
    不利原告之指摘；另2位接受訪談之A男、B女，乃聽聞甲女
    、乙女指控原告之初始對象，姑不論A男、B女之陳述僅能證
    明甲女、乙女有對原告提出性騷擾指控之事實，究是否確有
    性騷擾之情事，根本未親眼見聞。A男、B女之陳述既源自「
    甲女、乙女曾提出指控原告性騷擾」此一事實，則仍屬於不
    利原告之陳述。以上均為訪談前已然確知必不利原告之對象
    ，又未依法調查對原告有利之證據，亦未告知原告可以調查
    對其有利之證據，故調查小組對於供述證據之採擇、調查
　　，明顯未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自有違行政
    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⒍調查小組所為模擬事件發生之經過，並舉出教室組別方位配
    置等，作為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不利證據，俱為不利原告之
    證據調查，顯見調查小組於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之調查、
    蒐集，均以朝向形塑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根本未
    曾設想、蒐羅有利原告之說詞或其他證據調查，亦未考量原
    告過往素行，以片面且極具主觀感受之指控陳述，再恣意截
    取原告之片斷陳述進而斷章取義後，妄斷原告有行止踰越性
    別分界。
　⒎原告於所屬第8組主要負責取實驗用RO水，取水位置在系爭課
    程室之準備室旁，授課教師則坐在準備室內或站在準備室前
    授課。原告取水之行徑路線，如為避免直接穿越授課教師前
    方，最直接路徑即係自第8組出發，經過第18組及第28組後
    ，右轉直走至取水處，此路徑會經過甲女所屬第28組，絕無
    甲女所稱刻意繞路。又鍾君（姓名詳卷）為原告同系同學
　　，其所屬組別為第22組，與乙女所屬第23組只相背隔一個走
    道。原告偶爾會至第22組找鍾君聊天，但通常只站在第22組
    與第32組間之走道，較少走至第22組與第23組間之走道，故
    指摘原告刻意繞道，顯屬誤解。況第23組距離授課教師甚近
　　，又剛好背對授課教師，倘原告故意觸摸乙女臀部，極易直
    接遭授課教師發覺，且可能遭乙女激烈反應，而有在鍾君面
    前人格掃地之風險，故指摘原告刻意繞道至授課教師前方騷
    擾乙女，亦不合常情。實驗課期間，各組為取水、領取器材
    、回收物品等，人員本就走動頻繁。各組人員為特定目的（
    如領取某化學物質）亦有可能同時走動，是甲女、乙女誤認
    原告觸摸其等臀部之可能性甚高，縱其等轉頭觀看，亦極有
    可能因時間差而誤認行為人係原告。加以其等均未曾於遭騷
    擾時之第一時間反應，而係選擇隱忍，更有可能因為首次誤
    認，而強化後續誤解。原告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對於取水
    行進路線之說明，亦無說詞反覆之處，系爭調查報告就此指
    摘原告，實屬誤解。
　⒏依甲女、乙女之陳述，除其等外，尚有他人遭到摸臀，至少
    已知受害人有3人，調查小組本有機會訪查其等所述班上其
    他知悉同學或其他受害同學，與其等說法及指認加以比對，
    藉此確認行為人是否係原告或他人。然調查小組未予調查，
    單憑其等單方指控，在無其他旁證支持其等說法下，逕作出
    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不僅過於武斷，更嚴重侵害原告之權
    益。若原告如其等指控係多次騷擾摸臀之人，因食髓知味，
    必然於其他實驗課以同一手法騷擾他人。然而，其他實驗課
    程並無任何指控，也無任何傳聞指稱原告有何不當行為，足
    證騷擾其等之人並非原告，而另有其人。
　㈢性騷擾行為，因為涉及性別差異、尊重問題，通常較其他偏
    差行為更難獲得校園、社會之理解與接納，甚至容易被貼上
    不雅之標籤，影響未來之升學、就業與人際互動，故對於被
    指控者之名譽受損至鉅，而名譽權既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
    基本權利，則被告以原告性騷擾成立為由，作成對其記大過
    1次之處分，不僅侵害原告名譽權，更於學校遭受不完全知
    情者之異樣眼光，導致其無法專心求學，受教育權亦遭損害
　　，自得依司法院釋字第684號解釋意旨，循行政爭訟程序，
    依法保障自身權益。而被告於調查程序及作成大過1次之原
    處分時，自應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然自系爭性平
    會開始調查時起，至對原告作成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時止，
    皆未就原告有利之事實加以注意，遑論進行證據調查，原處
    分存有嚴重之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㈣本件性騷擾調查，對於甲女、乙女之空言指述，全盤採信，
    對於原告陳述及所提證據，僅因性別關係，即全部不採信，
    甚至表明調查立場為「因為我覺得在同班都是同學，如果不
    是遭受碰觸，有人肢體不舒服，他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同學
    應該不會隨便指控一個同學」等語，全然以推定原告有性騷
    擾行為下所為之訪談，嚴重違反兩公約揭櫫之男女權利ㄧ律
    平等規定。且調查小組進行訪談時，並未告知原告有關甲女
    、乙女完整陳述，也未告知可以為有利於己之陳述，或請求
    協助，或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隨以一問一答方式，命原告
    回答。原告僅為單純學生，面對學校師長及教職員突襲式質
    問，且調查小組不斷以誘導訊問方式要求原告回答不利於己
    之陳述，又基於有罪推定且毫無證據情況下，恣意推定原告
    有性騷擾行為，系爭調查報告已全然不可採信，嚴重侵害原
    告受憲法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益徵系爭調查報告不足採信
    ，則原處分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㈤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委員數不足，
    所為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應予撤銷：
　⒈依該次會議簽到單所示，學生事務委員共計25人，依會議規
    範第4條第1項規定，至少須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即13人方得開
    議。該日計有蔡佩珊、陳怡葶、吳慶榕及林益仁等委員4人
    請假未出席，另有郭漢彬、鄭信忠、周桂如、郭乃文、李友
    專、謝邦昌、陳志華、張佳琪、黃彥華及邱麗芸委員等10委
    員未親自出席而由他人代為簽到。因為事涉人事考核，非屬
    事務性議案，上開未親自出席之委員，應無任何法源得以委
    託他人出席就本件懲處案進行討論、表決，且依本院99年度
    訴字第2331號判決見解，各該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應具有不可
    替代性。準此，該日會議於討論、表決本件具高度屬人性懲
    處案時，上開由他人代為出席之委員，均應視為未出席。因
    此，扣除請假4人及未親自出席10人，該日出席僅為11人，
    並未達2分之1以上出席之開會議事數額，是該次會議所為記
    大過1次之決議，程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遑論依會議規
    範第23條第1項規定，縱委員因故不能出席，亦應以書面委
    託其他委員出席會議，然上開未親自出席之10委員，亦非委
    由其他委員出席，益徵該次會議所為記大過1次之決議，程
    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
　⒉依證人黃昭文之證述可知，郭乃文及李友專2位委員確實並未
    出具書面委託書予謝芳宜及高淑慧委員；甚而鄭信忠、陳志
    華、謝邦昌3位委員同樣未提出書面委託書。被告於處理重
    要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極為便宜行事，相關授權之事
    項、範圍等皆付之闕如，嚴重違背一般重要會議代理出席之
    常情，亦使原告並未受到制度設計應有之程序保障，未獲得
    合法組成之系爭學務會議審議性平會調查結果，嚴重侵害原
    告之權益。姑不論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即乙證5、6）是
    否為合法之書面授權書，其內容亦皆僅提及「出席」，故是
    否包含授權進行表決？其對個別議案表決的意向如何？亦皆
    無隻字片語可作為代表出席委員之憑依。是本件鄭信忠、陳
    志華、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等5位委員並未合法授權他
    人出席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應未達法定人
    數而不合法。
　⒊依證人黃豪銘、劉景平之證述可知，各該委員並未接到任何
    關於系爭調查報告內容或其他相關資料，則於此種並無任何
    資料參酌之情況下，各該委員根本不可能針對原告懲處案件
    進行實質審議，更無法對系爭調查結果作出接受與否之決定
　　，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就原告懲處案所為之決定，實非合法
　　。證人黃昭文亦陳稱並未提供詳細資料予各該委員審議。況
    參酌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簽到紀錄，證人黃昭文所指之性平
    會承辦人應係列席之賴婷吟小姐，但其並非性平會委員，更
    非調查小組之成員。是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所接獲之性平
    會調查資訊，實屬被告行政單位整理之片面資訊，益徵本件
    懲處案並未經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實質審議，實非合法。
　㈥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倘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
　　，且經過性平會查證屬實者，被告得核予最高為記大過之處
    分，而非應核予大過之處分。亦即，被告依前開規定仍應按
    具體個案行使裁量，而非不論個案輕重，均一律論以大過處
    分。原告平日學業尚稱優良，素行良好，並無不良嗜好，亦
    無不尊重多元性別之前例，被告於決定懲處輕重時，均未考
    量前述情況。又依原處分所載，被告應僅係毫無考慮、毫無
    保留的援引系爭調查報告內容，並無進一步裁量應予原告之
    懲處種類，核屬裁量怠惰，是被告作成原處分，自有違誤，
    應予撤銷。
　㈦原告依法提出申復後，被告即成立申復審議小組，敦聘陳怡
    樺教授、章修璇律師及沃國瑋組長為申復審議小組成員。然
    陳怡樺名列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之中，卻又擔任本件申復審
    議小組成員，顯於法不合，是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並不
    合法，所為申復審議決定應予撤銷。 
　㈧申訴評議決定有以下違法，應予撤銷：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為106-107學年度及108-109學年度之性平會
    委員，曾參與108年5月27日決議成立調查小組之會議及108
    年7月23日決議本件性騷擾成立之會議，於學生申訴程序中
　　，其兼為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應屬有利害關係而應自行迴
    避，然於過程中，其非但沒有自行迴避，甚而參與整個評議
    過程，是申訴評議決定亦屬違法，應予撤銷。
　⒉申訴評議決定理由二並未說明委員討論內容為何？認定原告
    所提理由尚難認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之回應為何？不採原
    告提出各項證物之法理基礎為何？未就原告所提理由逐一駁
    斥；理由三單純援引法條文字，遽然得出調查小組及申復審
    議小組之組成均合法之結論。然對原告提及陳怡樺名列性平
    會委員名冊之中，卻擔任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未為任何說明
　　，顯然未附理由；理由四，僅援引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
    第9款規定，即認定被告得核予原告記大過1次之處分，然對
    原告主張未考量各項因素而有裁量怠惰乙節，隻字未提，益
    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等語。
　㈨並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申復審議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調查報告及系爭性平會訪談紀錄，堪認原告有刻意以
    手碰觸甲女、乙女之臀部而構成校園性騷擾之行為：
  ⒈系爭性平會委員均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且於
    作成系爭調查報告前，3位委員已進行多次且長時間訪談，
    對於性騷擾事件是否成立，具有對訪談對象親見親聞得以透
    過五官感知受訪談對象神情、語氣及互動之經驗，再經性平
    會10位委員投票表決一致同意本件性騷擾成立，堪認系爭調
    查報告結果對於事實認定，具有極高度之真實性與參考性。
    又性平會調查具有高度屬人性，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
　　，學校及主管機關應受其拘束，行政法院固不受其拘束，仍
    應審酌，並應降低對其審查密度，絕非謂行政法院應捨系爭
    調查報告不用，而須全面重啟調查，亦非如原告主張應改以
    刑事訴訟之法理重新進行審理。　
  ⒉本件係被告身為教育單位調查校園性騷擾事件，並非追訴原
    告有關性騷擾之刑事責任，系爭性平會委員亦非檢調單位，
    行為人亦無刑罰適用，其舉證強度當然有所不同，性平法亦
    無任何類推適用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法條或法理，系爭性平
    會委員對原告訪談方式及過程亦屬適法，且A男及B女並非訪
    談前已確知必不利於原告之陳述對象，原告竟如此主張，又
    主張未依法調查或告知可調查對其有利之證據，均以朝向形
    塑其確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顯屬無據。系爭性平會調
    查性騷擾事件，旨在使學生得以在健康環境學習，學生如涉
    此情事，被告亦期待學生以改過遷善為目標，而非處以刑罰
　　，被告對外之懲處公告，已經遮隱原告名字，且未記載任何
    有關性騷擾事件文字，亦提醒原告銷過之救濟方式，嗣原告
    亦提出申請，該記大過處分業經銷除，對於原告之影響輕微
　　，絕無原告所主張應適用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法則之餘地
　　。
　⒊系爭性平會對於甲女、乙女辨認原告係行為人之方式，已詳
    加調查比對客觀事證，包含其等遭觸碰臀部後，均立即轉頭
    辨識原告長相，包含原告有一整撮白色頭髮特徵，此情亦與
    原告女友即證人謝佩樺證述原告有此特徵相符，以及原告經
    常未攜帶實驗衣之習慣，其等對於原告之長相熟悉度絕非模
    糊，其等亦從未表示不確定係何人所觸摸，僅對初次遭受觸
    摸臀部是否係他人故意所為有所懷疑，然對於係遭原告觸摸
    則指證歷歷，並於確知原告長相後，跟隨於後拍攝原告學生
    證以確認其姓名、系級、組別等身分資料，是其等誤認行為
    人並非原告之機率極低。
　⒋系爭性平會業對於系爭課程教室走道相當寬敞，比對訪談紀
    錄、申訴書，並審視該教室組別位置圖、走道照片及原告走
    路動線等事證，認為原告絕無可能多次不小心碰觸甲女、乙
    女之臀部。
  ⒌系爭性平會之委員態度客觀中立，並未偏袒甲女、乙女，反
    於對原告訪談時提醒其可主張自己是無意，惟原告未提出對
    己有利事證，反多次閃爍其詞，略呈語無倫次狀態，導致委
    員認其說詞均難採信，惟委員仍對於原告有利及不利事證均
    有注意，並為原告利益，建議予以心理輔導。
  ⒍依原告於訪談報告陳述，可見其受訪談之初，或因無法確知
    系爭課程教室是否設有監視器，故回答上閃爍其詞，不斷表
    示自己「如有碰觸到，也是無意的」之意思。嗣於系爭性平
    會調查報告作成後，發現該教室並無監視器，始改稱自己從
    未有性騷擾之行為，甚至不斷主張應以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
    明法則來檢視其是否曾有性騷擾行為，委不足取。
　⒎原告主張甲女陳述「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就不太舒服
　　」、「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等語，乙女陳稱「其實當下我
    覺得還好」等語，進而主張不符合性騷擾定義，屬斷章取義
　　，委不足取。因甲女旨在說明其受到原告觸摸臀部初次之經
    歷與後續遭多次觸摸後感受之比較，絕非在於表達原告之行
    為未對於其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造成影響
　　。乙女陳述上情後隨即表示「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顯見
    乙女已因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嚴重影響其人格尊嚴。況其等
    均以遭原告觸摸臀部乙事向系爭性平會提出申訴。
  ⒏被告對是否成立性騷擾，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僅能依
    據系爭調查報告，不能自行判斷，故就系爭性平會作成性騷
    擾成立之結論後，對於被告而言，所謂注意對於原告有利及
    不利之事項，係應為何種懲處之考量，而被告核予原告記大
    過1次之處分，係考量系爭調查報告業已認定原告多次觸摸
    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須依
    規定處分以啟自新，使原告畢業後出社會得以導回正軌，惟
    亦考量處分紀錄可能對於學生未來升學之機會有所影響，故
    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設有改過銷過之機制，目前原處分業經
    銷除。
　㈡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組織、決議及表決
    均無違法：　　
  ⒈會議規範之性質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之法規命令，僅具
    行政指導性質，難認可一體適用相關會議。被告縱未另定議
    事規則，亦尚難逕以被告應適用會議規範為基礎，指摘原處
    分之合法性，而應審認被告學生事務會議慣例，以及各與會
    人員受託代理出席及表決之實質狀態，認定會議之決議是否
    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多數決之結論。查被告相關議事規則、
    組織規程，均未規定須書面委託始得合法代表出席學生事務
    會議，亦無受委託出席者須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規定。
    是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
    出席之依據，亦難作為須委託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始得代
    表出席之依據。況該條項既為委託代表發言之規定，與委託
    出席有別，亦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系
    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據組織規程所列之組織成員，當天原應出
    席之成員為25位，其中親自出席者有12位，委託代理出席者
    有10位（包含5位委託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另5位委託非學生
    事務委員），共計有22位出席，已達2分之1以上，且當天會
    議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反對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亦無任何出
    席之委員對於受委託出席之委員，是否確實合法代表其他委
    員，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堪認系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核予原告
    大過處分，於法無違。
　⒉縱認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須受其他委員書面委託始得代表
    出席會議，其中郭乃文委員及李友專委員均已於108年7月30
    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前，透過電子郵件委託其他委員出席且
    該等電子郵件均係被告統一配置教職員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
    往來者，具有相當程度證明、保存之功能，堪認確實已具備
    書面之要件。從而，縱使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4
    號判決意旨，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亦至少有14人出席，已達法
    定開會人數。
　⒊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全數出席之委員透過「舉手表決」之方式
    一致同意通過決議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
    投反對票。足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已依會議規範第55條第1
    項第1款「舉手表決」之表決方式，對於是否依據北醫學生
    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進行表決，經會
    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以會議規範第56條、第60條所
    定「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
　㈢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怠惰：
　　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所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
    對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
    自行調查或判斷，因此，被告於作成懲處內容之決定時，所
    憑據者，即係原告性騷擾行為已成立之事實。108年7月30日
    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考量系爭調查報告已認定原告多次
    觸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
    致甲女、乙女感覺人格受侵犯而提申訴，須以較為嚴厲懲處
　　以啟自新，絕非毫無衡量而有裁量怠惰之情事。再者，性騷
    擾事件對被害人所生危害不容忽視，甚或可能潛在導致被害
    人於未來不特定期間發生精神疾病，故被告對於性騷擾行為
　　，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即設有較嚴厲之懲處，本件既經性平
    會認定性騷擾成立，被告對原告核予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
    於法無違。況原處分已記載銷過程序，原告亦依程序銷過，
    顯見該懲處內容已有考慮對原告未來之影響。
　㈣申復審議小組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中雖列有陳怡樺，但其任期為2年至110
    年7月31日，可推知其任期起迄為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
    日。系爭調查報告是在108年7月25日作成，斯時陳怡樺尚非
    系爭性平會委員，是事後於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始
    聘任為性平會委員，亦未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及性平會
    決議，無須於申復審議時迴避。
　㈤申評會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於108年10月23日申評會開會時，依法申請
    自行迴避，改由李美賢代理主席。嗣於108年11月5日申評會
    再次開會時，已改由李美賢擔任主席，施純明顯已迴避，並
    未參與評議，原告主張施純明先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與決議
    ，復於申評會參與評議，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⒉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對於
    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自行
    調查或判斷，因此申評會自無法對於性騷擾事實進行認定
　　，否則有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原告所提出之申訴狀
　　，大部分內容涉及系爭性平會認定性騷擾行為過程，系爭性
    平會已於108年10月18日對原告申訴提出「臺北醫學大學學
    生申訴回覆說明」，並於同年月21日送達原告，經申評會於
    108年10月23日會議時審酌，原告並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
    證據或指出其他重大瑕疵，故申評會認系爭性平會調查過程
    均無不法，作成申訴駁回之決定，於法無違。原告主張申訴
    評議決定未附理由，應予撤銷，並非可採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
    有甲女及乙女（姓名年籍均詳卷）108年5月6日臺北醫學大
    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別不平等事件申訴書（下稱申訴書）
    各1份（本院前審卷第301-304頁）、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
    防救通報處理中心108年5月6日通報單（原處分卷1第1-2頁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
    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頁）、調查小組分別對甲女
　　、乙女、原告、A男及B女之訪談紀錄（本院前審卷第309-31
　　6、317-322、323-347、349-358頁）、調查小組製作及拍攝
    之系爭課程教室示意位置圖及照片（本院前審卷第359-362
    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6頁）、107學年度
    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
    分卷1第32-41頁）、被告108年8月2日函、系爭性平會處理
    結果通知單及調查報告（本院前審卷第117-133頁）、108年
    7月30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簽到單、個案討論保密協議書及
    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42-47頁）、原處分（本院前審卷第
    135頁）、被告108年8月19日公告（原處分卷1第63頁）、被
    告108年9月12日函、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本院
    前審卷第137-156頁）、被告108年11月6日函及申訴評議決
    定（本院前審卷第157-16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
    61-173頁）在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107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行為時性平法：
　⑴第2條第4款、第7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四、性騷
    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㈠以明
    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㈡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
    、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七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他方為學生者。」
　⑵第6條第5款規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
    如下：……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⑶第9條第1項規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5人
    至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
    委員總數2分之1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
　　、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
    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⑷第21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
　⑸第25條第1項規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
    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
    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
    、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
    之懲處。」
　⑹第30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1項之
    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日內交由
    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第2項）學校或主
    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
    小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本
    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亦同。（第3
    項）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
    員總數2分之1，且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
    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事件當事人分
    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第4項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
    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
    提供相關資料。（第5項）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
    避、送達、補正等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用之。（第6
    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
    進行之影響。（第7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調查處理時
　　，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⑺第31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
    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
    、檢舉人及行為人。（第2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
    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主
    管機關提出報告。（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
    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
    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
    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4項）學校或主
    管機關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代表列
    席說明。」
　⑻第32條規定：「（第1項）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3項處
    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
    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第2項）前項申復以1
    次為限。（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
    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
　⑼第35條規定：「（第1項）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
    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其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
    告。（第2項）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應審酌各級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⒉行為時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第2條第4款
    所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
    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
    具體事實為之。」換言之，所謂性騷擾，係指在性侵害犯罪
    以外，根據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
    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下，行為人以明
    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無論是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抑或以之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
    習或工作有關權益的條件者，均屬之。是其認定標準，應以
    「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即以被騷擾者認知之觀點加以認
    定，而非根據行為人本身之主觀看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
    度判字第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性平法第20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108年12月24日修正前之本件
    行為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下稱行為時防
    治準則）：
　⑴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之性
    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成立調查
    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3人或5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
　　，依本法第30條第3項規定。（第2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平
    會會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
    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
    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⑵第23條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一、當事人為
    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二、行為人與
    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
　　，應避免其對質。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
    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
    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
    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
    限。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事
    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
　　，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
    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⑶第29條第1項規定：「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⑷第31條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
    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關。（第2項）申請人或
    行為人對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
    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事件管轄學校或
    機關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
    依下列程序處理：一、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
    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
    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3人或5人，其小組成
    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具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
    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
    2分之1以上。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
    審議小組成員。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
    集人，並主持會議。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
    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
    組成員列席說明。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
    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
    ，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4.臺北醫學大學組織規程（下稱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
    第3款規定：「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三、學生事務會議
    ：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之導師及學生
    列席。學務長為主席，討論重要學生事務、審議學生事務規
    章。」
　⒌北醫學生獎懲辦法：
　⑴第12條第9款規定：「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予記大過
    之處分：……九、對他人有性騷擾、性霸凌之行為，經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
  ⑵第16條第2款規定：「學生之獎懲處理程序，依照下列規定辦
    理：……二、記大過或大過以上之記過處分，由學生事務委員
    會會議通過後，再簽請校長核定公佈……。」
　⒍會議規範：
　⑴第4條第1項規定：「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左列規定：㈠永
    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以出席人超過應
    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前款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
    因公、因病人數計算之。㈡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㈢會員無定額者，不受開會額
    數之限制。」
　⑵第11條第1項第11款規定：「開會應備置議事紀錄，其主要項
    目如下：……(十一)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
　⑶第23條規定：「代表人（第1項）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第
    2項）前項規定，如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⑷第55條規定：「（第1項）表決應由主席就左列方式之一行之
    ，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㈠舉
    手表決。（或用機械表決。）㈡起立表決。㈢正反兩方分立表
    決。㈣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並得5
    分之1以上之贊同，即應採用。出席人應名時，應起立答應『
    贊成』，『反對』或『棄權』。如未應名，再唱1次
　　，但不得3唱。㈤投票表決。（第2項）前項第5款，除對人之
    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
    為原則。」
　⑸第56條規定：「（第1項）通過與無異議認可㈠通過以表決之
    方式，獲得多數之贊同者。㈡無異議認可第60條所列之事項
    ，得由主席徵詢議場有無異議。稍待。如無異議，即為認可
    。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及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並
    已宣佈認可後，不得再行提出異議。（第2項）無異議認可
    之效力與表決通過同。」
　⑹附錄㈠修正特點：「一、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
    面委託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但如無另外規定，僅能參與
    發言不得參與表決，以防少數人收買委託書，操縱會議。……
    」準此，永久性集會如無規定開會額數，以出席人超過應到
    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
    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為代表人，惟除另有
    規定外，代表人只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表決之方式有
    舉手表決等5種，獲得多數之贊同者，為通過。另有無異議
    認可方式。
  ㈢原告確有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之事實，系爭
    性平會之調查程序，應屬適法：
　⒈綜合上開法規範意旨，可知依性平法規定所設之性平會或調
    查小組，依性平法規定均應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
    力，故其提出之調查報告具專業性，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其
    就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以該調查報告為依據，方
    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換言之，就性平法事
    件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
    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
    量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
    權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
　　，不應自行調查。茲依前揭規定可知，就學校及主管機關對
    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乃性平會之權責，故就相關
    事實之認定，即應依據其所設之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⒉又行政機關依證據認定事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合
    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
　　，只要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不可。又我國
    行政程序法對於補強證據之種類，並無設何限制，故不問其
    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
    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再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之特性，其事實面上之特徵多具有場所隱密性、時間
    持續性，直接證據之取得相當困難，加以被害人惟恐此類事
    件對外公開不利其名節，易於產生試圖遺忘及自我隱瞞之之
    心理反應，以壓抑其尊嚴受創傷後之情緒，致使被害人於事
    後指訴時，其記憶隨時間經過而喪失細節或陷於片段，不易
    完整還原事實之全貌。是以，為達成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
    等，消除性別歧視之性平法立法目的，考量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特性，關於被害事實之認定，不採取相
    當於刑事程序之嚴格證據法則，而傾向較為寬鬆緩和之採證
    標準。況學校調查處理學生涉及性騷擾事件時，並非如同檢
    警調機關欲追訴其犯罪行為，若經調查後認性騷擾行為成立
　　，更係以促使學生改過遷善為主要目的。從而，立法者就性
    平法、性平法施行細則、防治準則等相關法規，均無採取準
    用或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即可得知立法者無欲
    使此類性騷擾事件之調查程序、調查證據方法及證據法則等
　　，採行如同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⒊經查：
　⑴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時（現已畢業
    ），於108年5月6日遭甲女及乙女向被告提出申訴書，甲女
    指稱原告分別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
    所上食品安全學系開設之系爭課程教室中，有對其為各1次
    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乙女指稱原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
    前分析化學實驗課上課之際，有對其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
    擾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受理該申
    訴案，錄為第1450856號案，並依性平法第30條第3項規定
　　，委派3位委員組成調查小組，成員為：曾惠副人資長、蔡
    奉真副教授及何建志副教授。
　⑵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甲女時，其自陳略以
    ：①……那個學長去前面的時候就會特別繞到我們這一組
　　，然後再走到前面去，那走過來的過程中，就是會……就是假
    裝的正常走過去，可是走過去，手就直接拍到屁股，然後第
    1次的話，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之後就第2次第3次，然後
    蠻多次的。②因為他一開始……一般碰到是拍過去，就是大概
    碰到這樣子，可是他是就是有點像摸下去……他摸得蠻完整。
    ③……走道在中間，我們那邊對面是沒有人的，所以空間是很
    大的，所以一開始以為不小心，可後來就覺得不太對，因為
    空間都很大，可他都靠得很近。④（委員問：「他當下摸到
    你，你的感受怎麼樣……）就不太不舒服。（委員問：「這件
    事情之後對你自己的……除了上課之外，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
    ？」）沒有耶。……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參（甲女之
    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09-316頁）。
　⑶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乙女時，其自陳略以
    ：①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有種用力的感覺，也
    不是輕揮過去。②有刻意的感覺就是不是輕揮，而且我也想
    說會不會是走道太窄，所以我就往回看，但我對面組別是沒
    有人的，走道是你橫著走路都是很有空位的，所以就是感覺
    是滿刻意的。③（委員問：「你怎麼知道是誰？」）我有記
    臉，但是我也沒有當下就覺得他是那種人，但我就把他臉記
    住了，然後我事後再去跟其他以前被摸過的人核對是不是那
    個人。（委員問：「所以你們是怎麼核對的呢？是有他的照
    片還是？」因為我其實不是問我那個事發的人，是我同組同
    學說是那個有他有點白頭髮……那個白頭髮嗎？我說唉，你怎
    麼知道，他就說，因為之前有同學跟他講說就是那個男生。
    ④對，是有壓下去的感覺，而且接觸時間也不是就是1秒這樣
    ，有點…⑤就覺得就覺得哇，原來是真的有人摸屁股
　　，以前會覺得他們是不是就是太神經質，但是發現哦，原來
    是真的。……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是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
　　……等語，亦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憑（乙女之陳述，見本院
    前審卷第317-321頁）。
　⑷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原告時，其自陳略以
    ：①（委員）有位女同學說在……你會刻意經過他們的那個組
    別，所以會用手碰他們的臀部，那他們主張說那個次數呢，
    是有好幾次以上，並不是一個無意的，不小心的碰觸，那這
    兩個同學的那個說法，大家都是很類似的，那只能是在時間
    上面是不同的日期……（原告）我真的完全沒有印象，對這個
    事情。②沒有人會讓我……被我碰到，應該應該是沒有，因為
    我就是很專心在拿水，然後拿水回去用完再去拿水
　　，然後我再趕快回來，再給他們水。③我不敢去摸別人的臀
    部，或者有意去碰別人的臀部，但是如果無意的話，那我也
    不會知道，所以……但是我女朋友跟我講過我有這樣的現象
　　……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佐（原告之陳述，見本院前
    審卷第323-346頁）。
　⑸綜觀上情，原告雖於訪談時並未直接承認其有觸碰甲女、乙
    女臀部的行為，惟甲女、乙女之陳述明確，指述情節具一致
    性，參以原告並不認識甲女、乙女，甲女、乙女當不致說謊
    陷害原告之可能，且甲女明白指出其遭原告觸摸臀部時有回
    頭看原告、原告是保健、有女友等特徵，而乙女則明白指出
    原告有白頭髮之特徵，有原告當時於臉書公開之照片3幀在
    卷足參（本院前審卷第365頁），可見原告被誤認之機率低
    微，堪信甲女、乙女確有遭被原告觸摸臀部行為屬實。又甲
    女、乙女對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或表示不舒服，或表示事
    後越想越生氣，而該等行為衡諸一般人之感受，係不受歡迎
    且具有性意味之行為，是以，原告對甲女、乙女所為觸摸臀
    部之行為，致影響甲女、乙女之人格尊嚴，構成行為時性平
    法第2條第4款第1目之性騷擾。
　⑹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除訪談被害人甲女、乙女及行為人原告
　　，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的機會外，並訪談當
    時相關關係人A男及B女，經審酌上開人等之陳述及甲女、乙
    女108年5月6日之申訴書、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
    次系爭性平會會議紀錄、甲女、乙女及原告分別108年6月5
    日之訪談錄音檔及逐字稿、甲女、乙女及原告於分析化學實
    驗課的組別位置圖及出席紀錄、被告醫檢大樓3樓系爭課程
    教室組別及走道照片等資料，並據甲女、乙女及原告之上開
    訪談內容或調查之客觀事實，認為無疑義之部分：①甲女、
    乙女所稱被摸臀部的實驗課日期，甲女、乙女及原告均有出
    席。②原告（第8組）表示找同學聊天、問問題或拿RO水之主
    要路線，係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位置分別為第28組及
    第23組。③原告表示在實驗課除同組（第8組）實驗的同學，
    比較會聊天或問問題的有另外2人，分別在第38組及第22組
    ，恰是至甲女（第28組）、乙女（23組）所在位置會經過的
    路線。④甲女有4週（108年3月8日、108年3月15日、108年3
    月29日、108年4月12日）上實驗課都被摸臀部，但甲女表示
    108年4月26日遲到，經查出席紀錄無誤，當天受害對象轉為
    乙女，查乙女確有出席。⑤甲女、乙女表示有向實驗課的主
    授老師及助教反應受害情況，經訪談A男及B女確認有此事。
    ⑥經委員場勘醫檢大樓3樓化學實驗室，bench間的走道至少
    有135公分，經A男及B女表示，一般人走走道根本就不可能
    會摸到（同學的臀部）；有疑義之部分：①原告對於為何會
    走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路線，說詞反覆，多次表示因
    為需要專注的取水，時而說因為要跟認識的同學聊天或問問
    題。②原告訪談前段未有印象於實驗課摸女學生的臀部或不
    敢去摸別人的臀部，但後又表示其無法保證記憶的正確、其
    如果有任何做錯的地方願意道歉、其國中看過心理醫生診斷
    有亞斯伯格症，其常被提醒沒有注意周遭等，似在表達他可
    能有做過，以其他理由規避他不是有意的及摸女學生臀部之
    事實，形成心證，據以作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因而認定原
    告性騷擾行為成立。調查小組係覈實考量訪談結果及相關事
    證，並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於系爭調查報
    告內詳論心證形成之過程，據以認定原告符合行為時性平法
    第2條第4款之性騷擾行為，尚難認有偏採被害人片面之詞之
    情形，核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經驗法則，並無不符。堪
    認系爭調查報告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甲女及乙女之事實及其
    採證、調查程序，於法均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調查報告未
    就其有利及不利之事項與證據一律注意，違背行政程序法第
    9條、第36條規定云云，洵無可採。
　⑺性平會遂據系爭調查報告，於108年7月23日召開第2次會議
　　，對第1450856號案（即本件性騷擾案）決議通過「本案性
    騷擾事件成立」，並對行為人、被害人及學校提出相關建議
　　，其中關於原告之建議為「⑴建議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12
    條第9款給予大過處分，後續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⑵行為
    人後續應接受心理輔導，並提供必要的關懷措施，另行為人
    得以適當方式（如錄影），向被害人道歉，宣誓不再犯同樣
    的行為。」等語，有該會議之簽到單、保密同意書、會議紀
    錄及回覆意見等相關資料在卷可按（原處分卷1第32-36頁
　　）。
　㈣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
    均屬適法，被告據此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自
    屬適法：
　⒈依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北醫學生獎懲辦法
    第12條第9款、第1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學生對他人有性騷
    擾之行為，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
　　，得核予記大過之處分。查原告對甲女及乙女性騷擾行為，
    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移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由於北
    醫組織規程對於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額數、委託代理、表決
    方式並無規定，自應適用內政部訂定發布之會議規範。次查
　　，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共有25人，其
    中請假之委員有吳慶榕、林益仁、陳怡葶等3人；而委員張
    秀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
    高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等11人均有親自出席開會
    並簽名其上；又觀以委員張秀如與蔡佩珊之簽到欄格線間亦
    有一草寫之單字簽名，則以張秀如之簽名欄內既已完整簽妥
    張秀如之簽名，應可認該一格線間草寫之單字簽名當係蔡佩
    珊所為，此對照該次會議紀錄亦記載蔡佩珊有出席，即可得
    悉蔡佩珊確有親自出席開會並簽名其上；至於無法出席而委
    由他人代理並簽名之委員，則有郭漢彬（劉燦宏代）、鄭信
    忠（黃豪銘代）、周桂如（郭淑瑜代）、郭乃文（謝芳宜代
　　）、李友專（高淑慧代）、謝邦昌（許怡欣代）、陳志華（
　　黃豪銘代）、張佳琪（吳明錡代）、邱麗芸（沈柏綸代）、
    黃彥華（張歐群代）等10人。其中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
　　、謝邦昌、陳志華等5人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
    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此部
    分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
    之規定，另郭漢彬、周桂如、張佳琪、邱麗芸、黃彥華等5
    人均非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此部分即不
    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
    規定。
　⒉再者，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而
    該條項所稱之「書面」，其方式法無特別規範，自不以單一
    文件為必要，當事人雙方以書面往返達成合意，縱未在同一
    書面上共同簽名，只要能有書面得以證明當事人間有達成具
    拘束力之合意者，即可認已具備書面之要件而屬有效；但若
    僅有口頭之承諾，並不曾以任何書面之形式證明當事人間有
    達成合意者，即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所定之書面方
    式。查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陳志華等5位委
    員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
    、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而其中郭乃文、李友專分別
    委託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
    ，有108年7月1日及同年7月2日電子郵件附卷可考（本院卷
    第43、45、131-132頁），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
    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又謝邦昌、陳志華2
    位委員，被告已自陳僅有口頭委託，並無書面委託等語（
　　本院卷第108頁）；而鄭信忠委員，被告雖稱確有書面委託
　　，然其代理人即證人黃豪銘到庭證述，其有代理鄭信忠及陳
    志華出席會議，其等均為其長官，長官請其做事，或係以電
    子郵件通知，或係請秘書告知，故無書面委託等語（本院卷
    第179頁），加以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仍無法提出
    鄭信忠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會議之電子郵件或其他書面委託
　　，難認鄭信忠有書面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準此，鄭信忠、
    謝邦昌及陳志華3位委員雖有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
    議之委員代理出席該會議，然因無書面委託，不符合會議規
    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
　　。
　⒊準此，系爭學生會議之委員共計25人，有委員14人（即張秀
    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高
    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與蔡佩珊等12人親自出席及
    郭乃文、李友專分別委託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合法出
    席，已符合會議規範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出席人超過應到人
    數之半數之規定。至原告雖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學生代
    表未經選舉產生，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組成不合法云云。惟
    按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學生事務會議
    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次按「凡本校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
    會員。」、「本會置首長1人，即本學生會會長。」、「會
    長職權如下：……七、會長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
    議。」、「學生會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臺北醫學大
    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4條、第11條、第12條第7款、第14條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
    ，得經班級公開正式之選式之選舉，依分配名額選出學生代
    表（簡稱學代），由全校學代組成本會。學代不得兼任本校
    學生會之首長和各級幹部。……。」、「本會設正、副議長各
    1名，於每屆學生代表議會下學期第3次常會中由次一學年新
    任學代互選產生。」、「議長職權如下：……議長得代表全體
    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代表議會章
    程第4條、第12條、第1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卷第345-3
    71頁）。由上開規定可知，被告校內學生會會長邱麗芸及學
    代議會議長陳怡葶既均係經被告學校全體學生選舉所產生，
    且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則其等擔任學生事
    務會議委員，符合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之經選舉
    產生之學生代表之規定。原告主張，要無可採。
　⒋復查證人即被告學生事務處專員黃昭文到庭具結證稱，系爭
    學生事務會議係由性平會承辦人員先報告性評會調查結果，
    亦即原告性騷擾屬實這件事，因為性騷擾屬實，依規定是記
    大過，故必須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當時主席即學務長張秀
    如，就表達原告的性騷擾屬實，各位委員有何意見？有沒有
    委員反對性平會建議議處記大過1次的建議案？因為沒有委
    員舉手反對，所以會議就認定全數通過等語（本院卷第175
    頁）、證人即被告牙醫學系教授黃豪銘到庭具結證述，性平
    會的人有來會議，以簡報方式報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
    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人報告完畢，其個人無問題詢問報告
    人，報告人離席後，由行政人員將法規唸1遍，最後主席就
    說原告性騷擾如果屬實，依照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要記大過
    1次，請我們出席委員用舉手方式表決。但其不記得當時主
    席是說不同意的舉手？還是同意的舉手？等語（本院卷第17
　　8頁）、證人即當時藥學院院長劉景平到庭具結證稱，性平
    案件係由性平會調查，該會有派人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作報
    告，用簡報報告調查之過程及建議之懲處。因為報告的蠻詳
    細，其並未詢問性騷擾之其他問題。報告結束後，主席有問
    我們對性平會報告建議之懲處有沒有反對意見？其沒有反對
　　，印象中亦無其他委員反對，所以就通過這個懲處等語（本
    院卷第180頁）。互核證人黃昭文、證人黃豪銘及證人劉景
    平證述之內容，可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於是否依北醫學生
    獎懲辦法第12條之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由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人意見，請有反對意見之委員舉手，因無出席委員
    舉手反對，而無異議通過。該會議乃決議：「1.依據本校獎
    懲辦法第12條第9款『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經本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核予陳生大過乙次之處分，並
    將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2.因本學期操行成績考核已
    結算，本案列記至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原處分卷1第47
    頁）。由上觀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踐行之表決方法及結果
    符合會議規範第56條第1項第2款、第58條第1項及第60條規
    定，堪認系爭學生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均屬適法。
　⒌至原告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並未就原告懲處案進行實質審
    議，各委員僅獲得片面資訊，即對原告作成大過乙次之懲處
　　，於法不合云云。查依前所述，除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性平
    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
    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就性平法事件
    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
    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量
    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權
    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
    不應自行調查，方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本
    件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
    騷擾行為，既經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調查作成系爭調查報告
　　，並經108年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決議認
    定屬實後，移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懲處案議處。系爭
    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之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
    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除發現性平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或認定
    事實有重大瑕疵，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依性平法第35
    條規定，應尊重性平會之調查報告。而證人黃昭文、黃豪銘
    及劉景平均已證稱性平會承辦人有至該會議，以簡報方式報
    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頗為詳細
　　，證人黃豪銘及劉景平均表示無疑問詢問承辦人等語在案，
    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性平會調查結果
    認定原告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
    擾行為屬實，遂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核
    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於法洵無違誤。原告主張，自不足
    採。
　⒍被告依據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原處分，並依北醫學
    生獎懲辦法第16條規定，於同年月19日公告，即屬適法。　
　㈤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復審議決定，
    均屬適法：
　　原告主張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陳怡樺教授名列被告性平會
    委員名冊中，依行為時防治準則第31條第3項第3款、臺北醫
    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防治規定第30條第3項第3款，其又擔
    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於法不合，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
    成不合法，作成之申復決定應予撤銷云云，並提出被告性平
    會網頁為憑。查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所屬性平會網頁資料記
    載，其上所列之性平會委員任期為2年，任期至110年7月31
    日止（本院前審卷第209-210頁）。足見該網頁所列包含陳
    怡樺教授在內之該屆性平會委員任期當係自108年8月1日起
    至110年7月31日止。然系爭性平會係分別於108年5月27日、
    108年7月23日召開，系爭調查報告則係分別於108年6月5日
    、同年6月24日及同年7月1日進行訪談及評議，斯時系爭性
    平會或調查小組之組成委員均無陳怡樺，此可參107學年度
    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
    原處分卷1第3-7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1頁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
    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2-41頁）即明。足證陳怡樺並非作
    成本件事實調查及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且亦無參
    與其中。則陳怡樺擔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委員，並分別於
    108年8月26日、108年9月2日參與討論會議，及於108年9月1
    0日參與作成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卷1第64-97頁），於法
    並無不合，核無原告所稱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成不合法之情
    ，則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作成之申復決定，自屬適法。原告主
    張，殊無可採。
　㈥系爭學生申評會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決定，均
    無違法：　
　  原告主張施純明主任秘書先參與系爭性平會就本件原告性騷
    擾事件之調查與決議，繼又以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身分參與
    評議，未予迴避，是申訴評議決定不合法，應予撤銷云云。
    查依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第2次之簽到單、
    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32-41頁），及1
    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1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簽到
    單、會議保密同意書（原處分卷1第122-125頁）所示，施純
    明固為參與並作成本件事實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
　　，並擔任108學年度之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惟施純明已於
    系爭學生申評會予以迴避，並未參與系爭學生申評會之會議
    及申訴評議決定之作成，此參諸1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
    1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紀錄已載明略以：「本案為性平延
    伸之申訴案，施純明主席及蔡奉真委員皆為性平會委員，依
    本校學生申訴暨處理辦法第15條，考量後迴避本案，……施純
    明主席於10：36離席」等情（原處分卷1第127頁），及10
　　1年11月5日108學年度第2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簽到單中有
    關施純明委員及蔡奉真委員之簽到欄均已記明「迴避」（原
    處分卷1第252頁）、該日會議決議亦特別註明「迴避委員：
    施純明、蔡奉真」（原處分卷1第257頁」、及申訴評議決定
    特別註明「（施純明委員、蔡奉真委員迴避本案，不參與評
    議）」（原處分卷1第263頁）等語甚明。原告上揭主張，委
    無可採。又申訴評議決定已於理由欄論斷原告申訴無理由，
    縱其理由簡略，未就原告申訴理由逐一說明，亦難謂未附理
    由。原告主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應予撤
    銷云云，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依系爭學生事務會議
    決議，作成懲處原告大過乙次之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
　　，申復審議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併予敘明。至原告聲請傳喚甲女、乙女、A男及B女，擬證
    明甲女、乙女誤指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人云云，惟甲女、乙
    女已明確指稱原告特徵，並無誤指之情，業經本院審認如上
    ，自無再予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
                                    113年8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黃斐旻律師
            谷逸晨律師
被      告  臺北醫學大學  


代  表  人  吳麥斯        
訴訟代理人  蕭維德律師
            單鴻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9年8月27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0968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2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林建煌變更為吳麥斯，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吳麥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3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時（現已畢業），於民國108年5月6日遭檢舉指稱，其分別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所上食品安全學系開設之分析化學實驗課實驗教室（下稱系爭課程教室）中，有對甲女（姓名年籍詳卷）為各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前課程上課之際，有對乙女（
　　姓名年籍詳卷）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該5次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嗣召開調查會議進行相關人員訪談後，作成第1450856號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提經被告108年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審議後決議，認定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成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規定之性騷擾，建議給予大過處分，後續應接受心理輔導，另得以適當方式向被害人道歉。嗣性平會依性平法第25條第1項及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下稱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被告乃於108年7月30日召開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下稱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處分，並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被告先以108年8月2日北醫校秘字第1080002732號函（下稱108年8月2日函）檢附系爭性平會處理結果通知單及系爭調查報告予原告；繼依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108年8月12日學生懲處通知單（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原告不服108年8月2日函處理結果，提起申復，經申復審議小組（下稱系爭申復審議小組）審議後決議申復無理由，被告以108年9月12日北醫校密字第1080003229號函（下稱108年9月12日函）檢附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書（下稱申復審議決定）通知原告。原告續對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提起學生申訴，經被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審議後，決議申訴駁回，被告遂以108年11月6日北醫校秘字第1080004056號函（下稱108年11月6日函）檢附學生申評會評議決定書（下稱申訴評議決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審理後，以109年度訴字第125
　　2號（下稱前審判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將前審判決廢棄，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㈠甲女、乙女均未在遭騷擾當下，立即反應以確認行為人，其等僅憑事後記憶，憑空指認，已然存在極高發生錯誤之風險
　　。又依其等陳述，其等遭騷擾時點為實驗課程進行中，此時
　　，各組皆有人員走動領取器材，亦會互動討論，益徵確有指認錯誤之極高可能性。尤以系爭課程教室並無監視錄影紀錄
　　，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即易發生誤解，此由媒體報導諸多相關案例可悉，是以斷不能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
　　，毫無任何客觀證據即認定原告有何性騷擾之故意行為。
　㈡系爭調查報告有諸多違誤，不應作為原處分之依據：　
　⒈甲女、乙女指認行為人為原告之方式，是查看原告借用實驗衣質押而較為模糊之學生證照片，依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易字第30號民事判決見解，防制指認錯誤，應以成列指認之方式，一對一指認易造成錯誤，故本件已違經驗法則及科學驗證方法，指認根本有誤，系爭調查報告未予審究，實屬違誤。
　⒉甲女、乙女陳述之事發時間、地點，係在周五上午3-4節上分析化學實驗課時，當時是在白天，光線充足，且人數眾多之公開場合，果有其等陳述之多次性騷擾，為何當下沒有鄰近同學發現？遑論甲女陳述被觸碰次數多達4次，則在有前次遭騷擾經驗情況下，一般人通常會有防備，豈會任由原告多次以同樣手法觸碰？又豈有可能不當場提出異議？甚至進行蒐證？或請求鄰近同學協助？足證其等陳述，顯違常情，而不足採。
　⒊系爭調查報告並未完整揭露甲女、乙女之訪談摘要，又未令原告與其等當場對質，或請求調查有利證據，以致原告完全無法維護自身之基本權利，任由委員透過訪談，自行解讀甲女、乙女之主觀片面陳述，逕行在毫無其他佐證情況下，作成對原告不利之實質認定。
　⒋甲女、乙女在委員循循善誘下，甲女明白陳述以為這是原告不小心、就不太舒服、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乙女陳述有點像應該是手背嗎？但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對上課或生活沒有造成什麼影響。由其等之陳述，可知不符性平法第2條第1項第4款第1目規定之性騷擾。
　⒌系爭調查報告訪談5人，其中甲女、乙女為指控原告之人，屬不利原告之指摘；另2位接受訪談之A男、B女，乃聽聞甲女、乙女指控原告之初始對象，姑不論A男、B女之陳述僅能證明甲女、乙女有對原告提出性騷擾指控之事實，究是否確有性騷擾之情事，根本未親眼見聞。A男、B女之陳述既源自「甲女、乙女曾提出指控原告性騷擾」此一事實，則仍屬於不利原告之陳述。以上均為訪談前已然確知必不利原告之對象，又未依法調查對原告有利之證據，亦未告知原告可以調查對其有利之證據，故調查小組對於供述證據之採擇、調查
　　，明顯未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自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⒍調查小組所為模擬事件發生之經過，並舉出教室組別方位配置等，作為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不利證據，俱為不利原告之證據調查，顯見調查小組於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之調查、蒐集，均以朝向形塑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根本未曾設想、蒐羅有利原告之說詞或其他證據調查，亦未考量原告過往素行，以片面且極具主觀感受之指控陳述，再恣意截取原告之片斷陳述進而斷章取義後，妄斷原告有行止踰越性別分界。
　⒎原告於所屬第8組主要負責取實驗用RO水，取水位置在系爭課程室之準備室旁，授課教師則坐在準備室內或站在準備室前授課。原告取水之行徑路線，如為避免直接穿越授課教師前方，最直接路徑即係自第8組出發，經過第18組及第28組後，右轉直走至取水處，此路徑會經過甲女所屬第28組，絕無甲女所稱刻意繞路。又鍾君（姓名詳卷）為原告同系同學
　　，其所屬組別為第22組，與乙女所屬第23組只相背隔一個走道。原告偶爾會至第22組找鍾君聊天，但通常只站在第22組與第32組間之走道，較少走至第22組與第23組間之走道，故指摘原告刻意繞道，顯屬誤解。況第23組距離授課教師甚近
　　，又剛好背對授課教師，倘原告故意觸摸乙女臀部，極易直接遭授課教師發覺，且可能遭乙女激烈反應，而有在鍾君面前人格掃地之風險，故指摘原告刻意繞道至授課教師前方騷擾乙女，亦不合常情。實驗課期間，各組為取水、領取器材、回收物品等，人員本就走動頻繁。各組人員為特定目的（如領取某化學物質）亦有可能同時走動，是甲女、乙女誤認原告觸摸其等臀部之可能性甚高，縱其等轉頭觀看，亦極有可能因時間差而誤認行為人係原告。加以其等均未曾於遭騷擾時之第一時間反應，而係選擇隱忍，更有可能因為首次誤認，而強化後續誤解。原告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對於取水行進路線之說明，亦無說詞反覆之處，系爭調查報告就此指摘原告，實屬誤解。
　⒏依甲女、乙女之陳述，除其等外，尚有他人遭到摸臀，至少已知受害人有3人，調查小組本有機會訪查其等所述班上其他知悉同學或其他受害同學，與其等說法及指認加以比對，藉此確認行為人是否係原告或他人。然調查小組未予調查，單憑其等單方指控，在無其他旁證支持其等說法下，逕作出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不僅過於武斷，更嚴重侵害原告之權益。若原告如其等指控係多次騷擾摸臀之人，因食髓知味，必然於其他實驗課以同一手法騷擾他人。然而，其他實驗課程並無任何指控，也無任何傳聞指稱原告有何不當行為，足證騷擾其等之人並非原告，而另有其人。
　㈢性騷擾行為，因為涉及性別差異、尊重問題，通常較其他偏差行為更難獲得校園、社會之理解與接納，甚至容易被貼上不雅之標籤，影響未來之升學、就業與人際互動，故對於被指控者之名譽受損至鉅，而名譽權既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則被告以原告性騷擾成立為由，作成對其記大過1次之處分，不僅侵害原告名譽權，更於學校遭受不完全知情者之異樣眼光，導致其無法專心求學，受教育權亦遭損害
　　，自得依司法院釋字第684號解釋意旨，循行政爭訟程序，依法保障自身權益。而被告於調查程序及作成大過1次之原處分時，自應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然自系爭性平會開始調查時起，至對原告作成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時止，皆未就原告有利之事實加以注意，遑論進行證據調查，原處分存有嚴重之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㈣本件性騷擾調查，對於甲女、乙女之空言指述，全盤採信，對於原告陳述及所提證據，僅因性別關係，即全部不採信，甚至表明調查立場為「因為我覺得在同班都是同學，如果不是遭受碰觸，有人肢體不舒服，他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同學應該不會隨便指控一個同學」等語，全然以推定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下所為之訪談，嚴重違反兩公約揭櫫之男女權利ㄧ律平等規定。且調查小組進行訪談時，並未告知原告有關甲女、乙女完整陳述，也未告知可以為有利於己之陳述，或請求協助，或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隨以一問一答方式，命原告回答。原告僅為單純學生，面對學校師長及教職員突襲式質問，且調查小組不斷以誘導訊問方式要求原告回答不利於己之陳述，又基於有罪推定且毫無證據情況下，恣意推定原告有性騷擾行為，系爭調查報告已全然不可採信，嚴重侵害原告受憲法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益徵系爭調查報告不足採信，則原處分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㈤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委員數不足，所為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應予撤銷：
　⒈依該次會議簽到單所示，學生事務委員共計25人，依會議規範第4條第1項規定，至少須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即13人方得開議。該日計有蔡佩珊、陳怡葶、吳慶榕及林益仁等委員4人請假未出席，另有郭漢彬、鄭信忠、周桂如、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陳志華、張佳琪、黃彥華及邱麗芸委員等10委員未親自出席而由他人代為簽到。因為事涉人事考核，非屬事務性議案，上開未親自出席之委員，應無任何法源得以委託他人出席就本件懲處案進行討論、表決，且依本院99年度訴字第2331號判決見解，各該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應具有不可替代性。準此，該日會議於討論、表決本件具高度屬人性懲處案時，上開由他人代為出席之委員，均應視為未出席。因此，扣除請假4人及未親自出席10人，該日出席僅為11人，並未達2分之1以上出席之開會議事數額，是該次會議所為記大過1次之決議，程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遑論依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縱委員因故不能出席，亦應以書面委託其他委員出席會議，然上開未親自出席之10委員，亦非委由其他委員出席，益徵該次會議所為記大過1次之決議，程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
　⒉依證人黃昭文之證述可知，郭乃文及李友專2位委員確實並未出具書面委託書予謝芳宜及高淑慧委員；甚而鄭信忠、陳志華、謝邦昌3位委員同樣未提出書面委託書。被告於處理重要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極為便宜行事，相關授權之事項、範圍等皆付之闕如，嚴重違背一般重要會議代理出席之常情，亦使原告並未受到制度設計應有之程序保障，未獲得合法組成之系爭學務會議審議性平會調查結果，嚴重侵害原告之權益。姑不論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即乙證5、6）是否為合法之書面授權書，其內容亦皆僅提及「出席」，故是否包含授權進行表決？其對個別議案表決的意向如何？亦皆無隻字片語可作為代表出席委員之憑依。是本件鄭信忠、陳志華、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等5位委員並未合法授權他人出席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應未達法定人數而不合法。
　⒊依證人黃豪銘、劉景平之證述可知，各該委員並未接到任何關於系爭調查報告內容或其他相關資料，則於此種並無任何資料參酌之情況下，各該委員根本不可能針對原告懲處案件進行實質審議，更無法對系爭調查結果作出接受與否之決定
　　，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就原告懲處案所為之決定，實非合法
　　。證人黃昭文亦陳稱並未提供詳細資料予各該委員審議。況參酌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簽到紀錄，證人黃昭文所指之性平會承辦人應係列席之賴婷吟小姐，但其並非性平會委員，更非調查小組之成員。是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所接獲之性平會調查資訊，實屬被告行政單位整理之片面資訊，益徵本件懲處案並未經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實質審議，實非合法。
　㈥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倘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
　　，且經過性平會查證屬實者，被告得核予最高為記大過之處分，而非應核予大過之處分。亦即，被告依前開規定仍應按具體個案行使裁量，而非不論個案輕重，均一律論以大過處分。原告平日學業尚稱優良，素行良好，並無不良嗜好，亦無不尊重多元性別之前例，被告於決定懲處輕重時，均未考量前述情況。又依原處分所載，被告應僅係毫無考慮、毫無保留的援引系爭調查報告內容，並無進一步裁量應予原告之懲處種類，核屬裁量怠惰，是被告作成原處分，自有違誤，應予撤銷。
　㈦原告依法提出申復後，被告即成立申復審議小組，敦聘陳怡樺教授、章修璇律師及沃國瑋組長為申復審議小組成員。然陳怡樺名列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之中，卻又擔任本件申復審議小組成員，顯於法不合，是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並不合法，所為申復審議決定應予撤銷。 
　㈧申訴評議決定有以下違法，應予撤銷：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為106-107學年度及108-109學年度之性平會委員，曾參與108年5月27日決議成立調查小組之會議及108年7月23日決議本件性騷擾成立之會議，於學生申訴程序中
　　，其兼為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應屬有利害關係而應自行迴避，然於過程中，其非但沒有自行迴避，甚而參與整個評議過程，是申訴評議決定亦屬違法，應予撤銷。
　⒉申訴評議決定理由二並未說明委員討論內容為何？認定原告所提理由尚難認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之回應為何？不採原告提出各項證物之法理基礎為何？未就原告所提理由逐一駁斥；理由三單純援引法條文字，遽然得出調查小組及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均合法之結論。然對原告提及陳怡樺名列性平會委員名冊之中，卻擔任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未為任何說明
　　，顯然未附理由；理由四，僅援引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即認定被告得核予原告記大過1次之處分，然對原告主張未考量各項因素而有裁量怠惰乙節，隻字未提，益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等語。
　㈨並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申復審議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調查報告及系爭性平會訪談紀錄，堪認原告有刻意以手碰觸甲女、乙女之臀部而構成校園性騷擾之行為：
  ⒈系爭性平會委員均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且於作成系爭調查報告前，3位委員已進行多次且長時間訪談，對於性騷擾事件是否成立，具有對訪談對象親見親聞得以透過五官感知受訪談對象神情、語氣及互動之經驗，再經性平會10位委員投票表決一致同意本件性騷擾成立，堪認系爭調查報告結果對於事實認定，具有極高度之真實性與參考性。又性平會調查具有高度屬人性，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
　　，學校及主管機關應受其拘束，行政法院固不受其拘束，仍應審酌，並應降低對其審查密度，絕非謂行政法院應捨系爭調查報告不用，而須全面重啟調查，亦非如原告主張應改以刑事訴訟之法理重新進行審理。　
  ⒉本件係被告身為教育單位調查校園性騷擾事件，並非追訴原告有關性騷擾之刑事責任，系爭性平會委員亦非檢調單位，行為人亦無刑罰適用，其舉證強度當然有所不同，性平法亦無任何類推適用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法條或法理，系爭性平會委員對原告訪談方式及過程亦屬適法，且A男及B女並非訪談前已確知必不利於原告之陳述對象，原告竟如此主張，又主張未依法調查或告知可調查對其有利之證據，均以朝向形塑其確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顯屬無據。系爭性平會調查性騷擾事件，旨在使學生得以在健康環境學習，學生如涉此情事，被告亦期待學生以改過遷善為目標，而非處以刑罰
　　，被告對外之懲處公告，已經遮隱原告名字，且未記載任何有關性騷擾事件文字，亦提醒原告銷過之救濟方式，嗣原告亦提出申請，該記大過處分業經銷除，對於原告之影響輕微
　　，絕無原告所主張應適用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法則之餘地
　　。
　⒊系爭性平會對於甲女、乙女辨認原告係行為人之方式，已詳加調查比對客觀事證，包含其等遭觸碰臀部後，均立即轉頭辨識原告長相，包含原告有一整撮白色頭髮特徵，此情亦與原告女友即證人謝佩樺證述原告有此特徵相符，以及原告經常未攜帶實驗衣之習慣，其等對於原告之長相熟悉度絕非模糊，其等亦從未表示不確定係何人所觸摸，僅對初次遭受觸摸臀部是否係他人故意所為有所懷疑，然對於係遭原告觸摸則指證歷歷，並於確知原告長相後，跟隨於後拍攝原告學生證以確認其姓名、系級、組別等身分資料，是其等誤認行為人並非原告之機率極低。
　⒋系爭性平會業對於系爭課程教室走道相當寬敞，比對訪談紀錄、申訴書，並審視該教室組別位置圖、走道照片及原告走路動線等事證，認為原告絕無可能多次不小心碰觸甲女、乙女之臀部。
  ⒌系爭性平會之委員態度客觀中立，並未偏袒甲女、乙女，反於對原告訪談時提醒其可主張自己是無意，惟原告未提出對己有利事證，反多次閃爍其詞，略呈語無倫次狀態，導致委員認其說詞均難採信，惟委員仍對於原告有利及不利事證均有注意，並為原告利益，建議予以心理輔導。
  ⒍依原告於訪談報告陳述，可見其受訪談之初，或因無法確知系爭課程教室是否設有監視器，故回答上閃爍其詞，不斷表示自己「如有碰觸到，也是無意的」之意思。嗣於系爭性平會調查報告作成後，發現該教室並無監視器，始改稱自己從未有性騷擾之行為，甚至不斷主張應以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法則來檢視其是否曾有性騷擾行為，委不足取。
　⒎原告主張甲女陳述「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就不太舒服
　　」、「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等語，乙女陳稱「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等語，進而主張不符合性騷擾定義，屬斷章取義
　　，委不足取。因甲女旨在說明其受到原告觸摸臀部初次之經歷與後續遭多次觸摸後感受之比較，絕非在於表達原告之行為未對於其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造成影響
　　。乙女陳述上情後隨即表示「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顯見乙女已因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嚴重影響其人格尊嚴。況其等均以遭原告觸摸臀部乙事向系爭性平會提出申訴。
  ⒏被告對是否成立性騷擾，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僅能依據系爭調查報告，不能自行判斷，故就系爭性平會作成性騷擾成立之結論後，對於被告而言，所謂注意對於原告有利及不利之事項，係應為何種懲處之考量，而被告核予原告記大過1次之處分，係考量系爭調查報告業已認定原告多次觸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須依規定處分以啟自新，使原告畢業後出社會得以導回正軌，惟亦考量處分紀錄可能對於學生未來升學之機會有所影響，故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設有改過銷過之機制，目前原處分業經銷除。
　㈡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組織、決議及表決均無違法：　　
  ⒈會議規範之性質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之法規命令，僅具行政指導性質，難認可一體適用相關會議。被告縱未另定議事規則，亦尚難逕以被告應適用會議規範為基礎，指摘原處分之合法性，而應審認被告學生事務會議慣例，以及各與會人員受託代理出席及表決之實質狀態，認定會議之決議是否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多數決之結論。查被告相關議事規則、組織規程，均未規定須書面委託始得合法代表出席學生事務會議，亦無受委託出席者須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規定。是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亦難作為須委託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況該條項既為委託代表發言之規定，與委託出席有別，亦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據組織規程所列之組織成員，當天原應出席之成員為25位，其中親自出席者有12位，委託代理出席者有10位（包含5位委託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另5位委託非學生事務委員），共計有22位出席，已達2分之1以上，且當天會議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反對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對於受委託出席之委員，是否確實合法代表其他委員，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堪認系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核予原告大過處分，於法無違。
　⒉縱認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須受其他委員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會議，其中郭乃文委員及李友專委員均已於108年7月30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前，透過電子郵件委託其他委員出席且該等電子郵件均係被告統一配置教職員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往來者，具有相當程度證明、保存之功能，堪認確實已具備書面之要件。從而，縱使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意旨，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亦至少有14人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⒊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全數出席之委員透過「舉手表決」之方式一致同意通過決議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投反對票。足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已依會議規範第55條第1項第1款「舉手表決」之表決方式，對於是否依據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進行表決，經會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以會議規範第56條、第60條所定「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
　㈢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怠惰：
　　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所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對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自行調查或判斷，因此，被告於作成懲處內容之決定時，所憑據者，即係原告性騷擾行為已成立之事實。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考量系爭調查報告已認定原告多次觸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致甲女、乙女感覺人格受侵犯而提申訴，須以較為嚴厲懲處
　　以啟自新，絕非毫無衡量而有裁量怠惰之情事。再者，性騷擾事件對被害人所生危害不容忽視，甚或可能潛在導致被害人於未來不特定期間發生精神疾病，故被告對於性騷擾行為
　　，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即設有較嚴厲之懲處，本件既經性平會認定性騷擾成立，被告對原告核予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於法無違。況原處分已記載銷過程序，原告亦依程序銷過，顯見該懲處內容已有考慮對原告未來之影響。
　㈣申復審議小組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中雖列有陳怡樺，但其任期為2年至110年7月31日，可推知其任期起迄為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系爭調查報告是在108年7月25日作成，斯時陳怡樺尚非系爭性平會委員，是事後於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始聘任為性平會委員，亦未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及性平會決議，無須於申復審議時迴避。
　㈤申評會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於108年10月23日申評會開會時，依法申請自行迴避，改由李美賢代理主席。嗣於108年11月5日申評會再次開會時，已改由李美賢擔任主席，施純明顯已迴避，並未參與評議，原告主張施純明先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與決議，復於申評會參與評議，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⒉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對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自行調查或判斷，因此申評會自無法對於性騷擾事實進行認定
　　，否則有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原告所提出之申訴狀
　　，大部分內容涉及系爭性平會認定性騷擾行為過程，系爭性平會已於108年10月18日對原告申訴提出「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申訴回覆說明」，並於同年月21日送達原告，經申評會於108年10月23日會議時審酌，原告並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證據或指出其他重大瑕疵，故申評會認系爭性平會調查過程均無不法，作成申訴駁回之決定，於法無違。原告主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應予撤銷，並非可採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甲女及乙女（姓名年籍均詳卷）108年5月6日臺北醫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別不平等事件申訴書（下稱申訴書）各1份（本院前審卷第301-304頁）、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108年5月6日通報單（原處分卷1第1-2頁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頁）、調查小組分別對甲女
　　、乙女、原告、A男及B女之訪談紀錄（本院前審卷第309-31
　　6、317-322、323-347、349-358頁）、調查小組製作及拍攝之系爭課程教室示意位置圖及照片（本院前審卷第359-362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6頁）、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2-41頁）、被告108年8月2日函、系爭性平會處理結果通知單及調查報告（本院前審卷第117-133頁）、108年7月30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簽到單、個案討論保密協議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42-47頁）、原處分（本院前審卷第135頁）、被告108年8月19日公告（原處分卷1第63頁）、被告108年9月12日函、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37-156頁）、被告108年11月6日函及申訴評議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57-16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61-173頁）在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107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行為時性平法：
　⑴第2條第4款、第7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㈠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㈡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七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⑵第6條第5款規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⑶第9條第1項規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2分之1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
　　、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⑷第21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⑸第25條第1項規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⑹第30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1項之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第2項）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本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亦同。（第3項）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2分之1，且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第4項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第5項）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用之。（第6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第7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調查處理時
　　，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⑺第31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2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4項）學校或主管機關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⑻第32條規定：「（第1項）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3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第2項）前項申復以1次為限。（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
　⑼第35條規定：「（第1項）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其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第2項）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應審酌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⒉行為時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第2條第4款所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換言之，所謂性騷擾，係指在性侵害犯罪以外，根據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下，行為人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無論是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工作之機會或表現抑或以之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的條件者，均屬之。是其認定標準，應以「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即以被騷擾者認知之觀點加以認定，而非根據行為人本身之主觀看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性平法第20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108年12月24日修正前之本件行為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下稱行為時防治準則）：
　⑴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之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3人或5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
　　，依本法第30條第3項規定。（第2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平會會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⑵第23條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
　　，應避免其對質。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
　　，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⑶第29條第1項規定：「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⑷第31條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關。（第2項）申請人或行為人對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一、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3人或5人，其小組成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4.臺北醫學大學組織規程（下稱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三、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之導師及學生列席。學務長為主席，討論重要學生事務、審議學生事務規章。」
　⒌北醫學生獎懲辦法：
　⑴第12條第9款規定：「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予記大過之處分：……九、對他人有性騷擾、性霸凌之行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
  ⑵第16條第2款規定：「學生之獎懲處理程序，依照下列規定辦理：……二、記大過或大過以上之記過處分，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再簽請校長核定公佈……。」
　⒍會議規範：
　⑴第4條第1項規定：「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左列規定：㈠永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前款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公、因病人數計算之。㈡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㈢會員無定額者，不受開會額數之限制。」
　⑵第11條第1項第11款規定：「開會應備置議事紀錄，其主要項目如下：……(十一)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
　⑶第23條規定：「代表人（第1項）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第2項）前項規定，如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⑷第55條規定：「（第1項）表決應由主席就左列方式之一行之，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㈠舉手表決。（或用機械表決。）㈡起立表決。㈢正反兩方分立表決。㈣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並得5分之1以上之贊同，即應採用。出席人應名時，應起立答應『贊成』，『反對』或『棄權』。如未應名，再唱1次
　　，但不得3唱。㈤投票表決。（第2項）前項第5款，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
　⑸第56條規定：「（第1項）通過與無異議認可㈠通過以表決之方式，獲得多數之贊同者。㈡無異議認可第60條所列之事項，得由主席徵詢議場有無異議。稍待。如無異議，即為認可。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及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並已宣佈認可後，不得再行提出異議。（第2項）無異議認可之效力與表決通過同。」
　⑹附錄㈠修正特點：「一、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但如無另外規定，僅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以防少數人收買委託書，操縱會議。……」準此，永久性集會如無規定開會額數，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為代表人，惟除另有規定外，代表人只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表決之方式有舉手表決等5種，獲得多數之贊同者，為通過。另有無異議認可方式。
  ㈢原告確有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之事實，系爭性平會之調查程序，應屬適法：
　⒈綜合上開法規範意旨，可知依性平法規定所設之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性平法規定均應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故其提出之調查報告具專業性，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其就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以該調查報告為依據，方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換言之，就性平法事件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量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權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
　　，不應自行調查。茲依前揭規定可知，就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乃性平會之權責，故就相關事實之認定，即應依據其所設之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⒉又行政機關依證據認定事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
　　，只要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不可。又我國行政程序法對於補強證據之種類，並無設何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再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特性，其事實面上之特徵多具有場所隱密性、時間持續性，直接證據之取得相當困難，加以被害人惟恐此類事件對外公開不利其名節，易於產生試圖遺忘及自我隱瞞之之心理反應，以壓抑其尊嚴受創傷後之情緒，致使被害人於事後指訴時，其記憶隨時間經過而喪失細節或陷於片段，不易完整還原事實之全貌。是以，為達成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之性平法立法目的，考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特性，關於被害事實之認定，不採取相當於刑事程序之嚴格證據法則，而傾向較為寬鬆緩和之採證標準。況學校調查處理學生涉及性騷擾事件時，並非如同檢警調機關欲追訴其犯罪行為，若經調查後認性騷擾行為成立
　　，更係以促使學生改過遷善為主要目的。從而，立法者就性平法、性平法施行細則、防治準則等相關法規，均無採取準用或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即可得知立法者無欲使此類性騷擾事件之調查程序、調查證據方法及證據法則等
　　，採行如同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⒊經查：
　⑴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時（現已畢業），於108年5月6日遭甲女及乙女向被告提出申訴書，甲女指稱原告分別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所上食品安全學系開設之系爭課程教室中，有對其為各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乙女指稱原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前分析化學實驗課上課之際，有對其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受理該申訴案，錄為第1450856號案，並依性平法第30條第3項規定
　　，委派3位委員組成調查小組，成員為：曾惠副人資長、蔡奉真副教授及何建志副教授。
　⑵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甲女時，其自陳略以：①……那個學長去前面的時候就會特別繞到我們這一組
　　，然後再走到前面去，那走過來的過程中，就是會……就是假裝的正常走過去，可是走過去，手就直接拍到屁股，然後第1次的話，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之後就第2次第3次，然後蠻多次的。②因為他一開始……一般碰到是拍過去，就是大概碰到這樣子，可是他是就是有點像摸下去……他摸得蠻完整。③……走道在中間，我們那邊對面是沒有人的，所以空間是很大的，所以一開始以為不小心，可後來就覺得不太對，因為空間都很大，可他都靠得很近。④（委員問：「他當下摸到你，你的感受怎麼樣……）就不太不舒服。（委員問：「這件事情之後對你自己的……除了上課之外，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沒有耶。……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參（甲女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09-316頁）。
　⑶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乙女時，其自陳略以：①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有種用力的感覺，也不是輕揮過去。②有刻意的感覺就是不是輕揮，而且我也想說會不會是走道太窄，所以我就往回看，但我對面組別是沒有人的，走道是你橫著走路都是很有空位的，所以就是感覺是滿刻意的。③（委員問：「你怎麼知道是誰？」）我有記臉，但是我也沒有當下就覺得他是那種人，但我就把他臉記住了，然後我事後再去跟其他以前被摸過的人核對是不是那個人。（委員問：「所以你們是怎麼核對的呢？是有他的照片還是？」因為我其實不是問我那個事發的人，是我同組同學說是那個有他有點白頭髮……那個白頭髮嗎？我說唉，你怎麼知道，他就說，因為之前有同學跟他講說就是那個男生。④對，是有壓下去的感覺，而且接觸時間也不是就是1秒這樣，有點…⑤就覺得就覺得哇，原來是真的有人摸屁股
　　，以前會覺得他們是不是就是太神經質，但是發現哦，原來是真的。……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是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
　　……等語，亦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憑（乙女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17-321頁）。
　⑷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原告時，其自陳略以：①（委員）有位女同學說在……你會刻意經過他們的那個組別，所以會用手碰他們的臀部，那他們主張說那個次數呢，是有好幾次以上，並不是一個無意的，不小心的碰觸，那這兩個同學的那個說法，大家都是很類似的，那只能是在時間上面是不同的日期……（原告）我真的完全沒有印象，對這個事情。②沒有人會讓我……被我碰到，應該應該是沒有，因為我就是很專心在拿水，然後拿水回去用完再去拿水
　　，然後我再趕快回來，再給他們水。③我不敢去摸別人的臀部，或者有意去碰別人的臀部，但是如果無意的話，那我也不會知道，所以……但是我女朋友跟我講過我有這樣的現象
　　……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佐（原告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23-346頁）。
　⑸綜觀上情，原告雖於訪談時並未直接承認其有觸碰甲女、乙女臀部的行為，惟甲女、乙女之陳述明確，指述情節具一致性，參以原告並不認識甲女、乙女，甲女、乙女當不致說謊陷害原告之可能，且甲女明白指出其遭原告觸摸臀部時有回頭看原告、原告是保健、有女友等特徵，而乙女則明白指出原告有白頭髮之特徵，有原告當時於臉書公開之照片3幀在卷足參（本院前審卷第365頁），可見原告被誤認之機率低微，堪信甲女、乙女確有遭被原告觸摸臀部行為屬實。又甲女、乙女對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或表示不舒服，或表示事後越想越生氣，而該等行為衡諸一般人之感受，係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之行為，是以，原告對甲女、乙女所為觸摸臀部之行為，致影響甲女、乙女之人格尊嚴，構成行為時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之性騷擾。
　⑹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除訪談被害人甲女、乙女及行為人原告
　　，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的機會外，並訪談當時相關關係人A男及B女，經審酌上開人等之陳述及甲女、乙女108年5月6日之申訴書、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會議紀錄、甲女、乙女及原告分別108年6月5日之訪談錄音檔及逐字稿、甲女、乙女及原告於分析化學實驗課的組別位置圖及出席紀錄、被告醫檢大樓3樓系爭課程教室組別及走道照片等資料，並據甲女、乙女及原告之上開訪談內容或調查之客觀事實，認為無疑義之部分：①甲女、乙女所稱被摸臀部的實驗課日期，甲女、乙女及原告均有出席。②原告（第8組）表示找同學聊天、問問題或拿RO水之主要路線，係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位置分別為第28組及第23組。③原告表示在實驗課除同組（第8組）實驗的同學，比較會聊天或問問題的有另外2人，分別在第38組及第22組，恰是至甲女（第28組）、乙女（23組）所在位置會經過的路線。④甲女有4週（108年3月8日、108年3月15日、108年3月29日、108年4月12日）上實驗課都被摸臀部，但甲女表示108年4月26日遲到，經查出席紀錄無誤，當天受害對象轉為乙女，查乙女確有出席。⑤甲女、乙女表示有向實驗課的主授老師及助教反應受害情況，經訪談A男及B女確認有此事。⑥經委員場勘醫檢大樓3樓化學實驗室，bench間的走道至少有135公分，經A男及B女表示，一般人走走道根本就不可能會摸到（同學的臀部）；有疑義之部分：①原告對於為何會走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路線，說詞反覆，多次表示因為需要專注的取水，時而說因為要跟認識的同學聊天或問問題。②原告訪談前段未有印象於實驗課摸女學生的臀部或不敢去摸別人的臀部，但後又表示其無法保證記憶的正確、其如果有任何做錯的地方願意道歉、其國中看過心理醫生診斷有亞斯伯格症，其常被提醒沒有注意周遭等，似在表達他可能有做過，以其他理由規避他不是有意的及摸女學生臀部之事實，形成心證，據以作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因而認定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調查小組係覈實考量訪談結果及相關事證，並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於系爭調查報告內詳論心證形成之過程，據以認定原告符合行為時性平法第2條第4款之性騷擾行為，尚難認有偏採被害人片面之詞之情形，核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經驗法則，並無不符。堪認系爭調查報告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甲女及乙女之事實及其採證、調查程序，於法均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調查報告未就其有利及不利之事項與證據一律注意，違背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云云，洵無可採。
　⑺性平會遂據系爭調查報告，於108年7月23日召開第2次會議
　　，對第1450856號案（即本件性騷擾案）決議通過「本案性騷擾事件成立」，並對行為人、被害人及學校提出相關建議
　　，其中關於原告之建議為「⑴建議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給予大過處分，後續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⑵行為人後續應接受心理輔導，並提供必要的關懷措施，另行為人得以適當方式（如錄影），向被害人道歉，宣誓不再犯同樣的行為。」等語，有該會議之簽到單、保密同意書、會議紀錄及回覆意見等相關資料在卷可按（原處分卷1第32-36頁
　　）。
　㈣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均屬適法，被告據此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自屬適法：
　⒈依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第1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學生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
　　，得核予記大過之處分。查原告對甲女及乙女性騷擾行為，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移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由於北醫組織規程對於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額數、委託代理、表決方式並無規定，自應適用內政部訂定發布之會議規範。次查
　　，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共有25人，其中請假之委員有吳慶榕、林益仁、陳怡葶等3人；而委員張秀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等11人均有親自出席開會並簽名其上；又觀以委員張秀如與蔡佩珊之簽到欄格線間亦有一草寫之單字簽名，則以張秀如之簽名欄內既已完整簽妥張秀如之簽名，應可認該一格線間草寫之單字簽名當係蔡佩珊所為，此對照該次會議紀錄亦記載蔡佩珊有出席，即可得悉蔡佩珊確有親自出席開會並簽名其上；至於無法出席而委由他人代理並簽名之委員，則有郭漢彬（劉燦宏代）、鄭信忠（黃豪銘代）、周桂如（郭淑瑜代）、郭乃文（謝芳宜代
　　）、李友專（高淑慧代）、謝邦昌（許怡欣代）、陳志華（
　　黃豪銘代）、張佳琪（吳明錡代）、邱麗芸（沈柏綸代）、黃彥華（張歐群代）等10人。其中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
　　、謝邦昌、陳志華等5人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此部分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另郭漢彬、周桂如、張佳琪、邱麗芸、黃彥華等5人均非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此部分即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
　⒉再者，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而該條項所稱之「書面」，其方式法無特別規範，自不以單一文件為必要，當事人雙方以書面往返達成合意，縱未在同一書面上共同簽名，只要能有書面得以證明當事人間有達成具拘束力之合意者，即可認已具備書面之要件而屬有效；但若僅有口頭之承諾，並不曾以任何書面之形式證明當事人間有達成合意者，即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所定之書面方式。查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陳志華等5位委員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而其中郭乃文、李友專分別委託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有108年7月1日及同年7月2日電子郵件附卷可考（本院卷第43、45、131-132頁），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又謝邦昌、陳志華2位委員，被告已自陳僅有口頭委託，並無書面委託等語（
　　本院卷第108頁）；而鄭信忠委員，被告雖稱確有書面委託
　　，然其代理人即證人黃豪銘到庭證述，其有代理鄭信忠及陳志華出席會議，其等均為其長官，長官請其做事，或係以電子郵件通知，或係請秘書告知，故無書面委託等語（本院卷第179頁），加以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仍無法提出鄭信忠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會議之電子郵件或其他書面委託
　　，難認鄭信忠有書面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準此，鄭信忠、謝邦昌及陳志華3位委員雖有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代理出席該會議，然因無書面委託，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
　　。
　⒊準此，系爭學生會議之委員共計25人，有委員14人（即張秀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與蔡佩珊等12人親自出席及郭乃文、李友專分別委託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合法出席，已符合會議規範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之規定。至原告雖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學生代表未經選舉產生，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組成不合法云云。惟按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次按「凡本校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會員。」、「本會置首長1人，即本學生會會長。」、「會長職權如下：……七、會長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學生會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臺北醫學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4條、第11條、第12條第7款、第1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得經班級公開正式之選式之選舉，依分配名額選出學生代表（簡稱學代），由全校學代組成本會。學代不得兼任本校學生會之首長和各級幹部。……。」、「本會設正、副議長各1名，於每屆學生代表議會下學期第3次常會中由次一學年新任學代互選產生。」、「議長職權如下：……議長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代表議會章程第4條、第12條、第1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卷第345-371頁）。由上開規定可知，被告校內學生會會長邱麗芸及學代議會議長陳怡葶既均係經被告學校全體學生選舉所產生，且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則其等擔任學生事務會議委員，符合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之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之規定。原告主張，要無可採。
　⒋復查證人即被告學生事務處專員黃昭文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係由性平會承辦人員先報告性評會調查結果，亦即原告性騷擾屬實這件事，因為性騷擾屬實，依規定是記大過，故必須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當時主席即學務長張秀如，就表達原告的性騷擾屬實，各位委員有何意見？有沒有委員反對性平會建議議處記大過1次的建議案？因為沒有委員舉手反對，所以會議就認定全數通過等語（本院卷第175頁）、證人即被告牙醫學系教授黃豪銘到庭具結證述，性平會的人有來會議，以簡報方式報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人報告完畢，其個人無問題詢問報告人，報告人離席後，由行政人員將法規唸1遍，最後主席就說原告性騷擾如果屬實，依照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要記大過1次，請我們出席委員用舉手方式表決。但其不記得當時主席是說不同意的舉手？還是同意的舉手？等語（本院卷第17
　　8頁）、證人即當時藥學院院長劉景平到庭具結證稱，性平案件係由性平會調查，該會有派人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作報告，用簡報報告調查之過程及建議之懲處。因為報告的蠻詳細，其並未詢問性騷擾之其他問題。報告結束後，主席有問我們對性平會報告建議之懲處有沒有反對意見？其沒有反對
　　，印象中亦無其他委員反對，所以就通過這個懲處等語（本院卷第180頁）。互核證人黃昭文、證人黃豪銘及證人劉景平證述之內容，可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於是否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之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請有反對意見之委員舉手，因無出席委員舉手反對，而無異議通過。該會議乃決議：「1.依據本校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核予陳生大過乙次之處分，並將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2.因本學期操行成績考核已結算，本案列記至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原處分卷1第47頁）。由上觀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踐行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符合會議規範第56條第1項第2款、第58條第1項及第60條規定，堪認系爭學生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均屬適法。
　⒌至原告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並未就原告懲處案進行實質審議，各委員僅獲得片面資訊，即對原告作成大過乙次之懲處
　　，於法不合云云。查依前所述，除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性平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就性平法事件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量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權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不應自行調查，方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本件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既經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調查作成系爭調查報告
　　，並經108年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決議認定屬實後，移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懲處案議處。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之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除發現性平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或認定事實有重大瑕疵，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依性平法第35條規定，應尊重性平會之調查報告。而證人黃昭文、黃豪銘及劉景平均已證稱性平會承辦人有至該會議，以簡報方式報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頗為詳細
　　，證人黃豪銘及劉景平均表示無疑問詢問承辦人等語在案，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性平會調查結果認定原告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屬實，遂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於法洵無違誤。原告主張，自不足採。
　⒍被告依據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原處分，並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6條規定，於同年月19日公告，即屬適法。　
　㈤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復審議決定，均屬適法：
　　原告主張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陳怡樺教授名列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中，依行為時防治準則第31條第3項第3款、臺北醫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防治規定第30條第3項第3款，其又擔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於法不合，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成不合法，作成之申復決定應予撤銷云云，並提出被告性平會網頁為憑。查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所屬性平會網頁資料記載，其上所列之性平會委員任期為2年，任期至110年7月31日止（本院前審卷第209-210頁）。足見該網頁所列包含陳怡樺教授在內之該屆性平會委員任期當係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然系爭性平會係分別於108年5月27日、108年7月23日召開，系爭調查報告則係分別於108年6月5日、同年6月24日及同年7月1日進行訪談及評議，斯時系爭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之組成委員均無陳怡樺，此可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1頁）、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2-41頁）即明。足證陳怡樺並非作成本件事實調查及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且亦無參與其中。則陳怡樺擔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委員，並分別於108年8月26日、108年9月2日參與討論會議，及於108年9月10日參與作成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卷1第64-97頁），於法並無不合，核無原告所稱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成不合法之情，則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作成之申復決定，自屬適法。原告主張，殊無可採。
　㈥系爭學生申評會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決定，均無違法：　
　  原告主張施純明主任秘書先參與系爭性平會就本件原告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與決議，繼又以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身分參與評議，未予迴避，是申訴評議決定不合法，應予撤銷云云。查依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第2次之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32-41頁），及1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1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簽到單、會議保密同意書（原處分卷1第122-125頁）所示，施純明固為參與並作成本件事實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
　　，並擔任108學年度之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惟施純明已於系爭學生申評會予以迴避，並未參與系爭學生申評會之會議及申訴評議決定之作成，此參諸1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1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紀錄已載明略以：「本案為性平延伸之申訴案，施純明主席及蔡奉真委員皆為性平會委員，依本校學生申訴暨處理辦法第15條，考量後迴避本案，……施純明主席於10：36離席」等情（原處分卷1第127頁），及10
　　1年11月5日108學年度第2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簽到單中有關施純明委員及蔡奉真委員之簽到欄均已記明「迴避」（原處分卷1第252頁）、該日會議決議亦特別註明「迴避委員：施純明、蔡奉真」（原處分卷1第257頁」、及申訴評議決定特別註明「（施純明委員、蔡奉真委員迴避本案，不參與評議）」（原處分卷1第263頁）等語甚明。原告上揭主張，委無可採。又申訴評議決定已於理由欄論斷原告申訴無理由，縱其理由簡略，未就原告申訴理由逐一說明，亦難謂未附理由。原告主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應予撤銷云云，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依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決議，作成懲處原告大過乙次之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
　　，申復審議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至原告聲請傳喚甲女、乙女、A男及B女，擬證明甲女、乙女誤指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人云云，惟甲女、乙女已明確指稱原告特徵，並無誤指之情，業經本院審認如上，自無再予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
                                    113年8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姓名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黃斐旻律師
            谷逸晨律師
被      告  臺北醫學大學  

代  表  人  吳麥斯        
訴訟代理人  蕭維德律師
            單鴻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9年8月27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0968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2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林建煌變更為吳麥斯，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吳麥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3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時（現已畢業），於民國108年5月6日遭檢舉指稱，其分別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所上食品安全學系開設之分析化學實驗課實驗教室（下稱系爭課程教室）中，有對甲女（姓名年籍詳卷）為各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前課程上課之際，有對乙女（
　　姓名年籍詳卷）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該5次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嗣召開調查會議進行相關人員訪談後，作成第1450856號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提經被告108年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審議後決議，認定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成立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規定之性騷擾，建議給予大過處分，後續應接受心理輔導，另得以適當方式向被害人道歉。嗣性平會依性平法第25條第1項及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下稱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被告乃於108年7月30日召開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下稱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處分，並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被告先以108年8月2日北醫校秘字第1080002732號函（下稱108年8月2日函）檢附系爭性平會處理結果通知單及系爭調查報告予原告；繼依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108年8月12日學生懲處通知單（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原告不服108年8月2日函處理結果，提起申復，經申復審議小組（下稱系爭申復審議小組）審議後決議申復無理由，被告以108年9月12日北醫校密字第1080003229號函（下稱108年9月12日函）檢附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書（下稱申復審議決定）通知原告。原告續對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提起學生申訴，經被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審議後，決議申訴駁回，被告遂以108年11月6日北醫校秘字第1080004056號函（下稱108年11月6日函）檢附學生申評會評議決定書（下稱申訴評議決定）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審理後，以109年度訴字第125
　　2號（下稱前審判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將前審判決廢棄，並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㈠甲女、乙女均未在遭騷擾當下，立即反應以確認行為人，其等僅憑事後記憶，憑空指認，已然存在極高發生錯誤之風險
　　。又依其等陳述，其等遭騷擾時點為實驗課程進行中，此時
　　，各組皆有人員走動領取器材，亦會互動討論，益徵確有指認錯誤之極高可能性。尤以系爭課程教室並無監視錄影紀錄
　　，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即易發生誤解，此由媒體報導諸多相關案例可悉，是以斷不能僅憑甲女、乙女之主觀感受
　　，毫無任何客觀證據即認定原告有何性騷擾之故意行為。
　㈡系爭調查報告有諸多違誤，不應作為原處分之依據：　
　⒈甲女、乙女指認行為人為原告之方式，是查看原告借用實驗衣質押而較為模糊之學生證照片，依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易字第30號民事判決見解，防制指認錯誤，應以成列指認之方式，一對一指認易造成錯誤，故本件已違經驗法則及科學驗證方法，指認根本有誤，系爭調查報告未予審究，實屬違誤。
　⒉甲女、乙女陳述之事發時間、地點，係在周五上午3-4節上分析化學實驗課時，當時是在白天，光線充足，且人數眾多之公開場合，果有其等陳述之多次性騷擾，為何當下沒有鄰近同學發現？遑論甲女陳述被觸碰次數多達4次，則在有前次遭騷擾經驗情況下，一般人通常會有防備，豈會任由原告多次以同樣手法觸碰？又豈有可能不當場提出異議？甚至進行蒐證？或請求鄰近同學協助？足證其等陳述，顯違常情，而不足採。
　⒊系爭調查報告並未完整揭露甲女、乙女之訪談摘要，又未令原告與其等當場對質，或請求調查有利證據，以致原告完全無法維護自身之基本權利，任由委員透過訪談，自行解讀甲女、乙女之主觀片面陳述，逕行在毫無其他佐證情況下，作成對原告不利之實質認定。
　⒋甲女、乙女在委員循循善誘下，甲女明白陳述以為這是原告不小心、就不太舒服、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乙女陳述有點像應該是手背嗎？但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對上課或生活沒有造成什麼影響。由其等之陳述，可知不符性平法第2條第1項第4款第1目規定之性騷擾。
　⒌系爭調查報告訪談5人，其中甲女、乙女為指控原告之人，屬不利原告之指摘；另2位接受訪談之A男、B女，乃聽聞甲女、乙女指控原告之初始對象，姑不論A男、B女之陳述僅能證明甲女、乙女有對原告提出性騷擾指控之事實，究是否確有性騷擾之情事，根本未親眼見聞。A男、B女之陳述既源自「甲女、乙女曾提出指控原告性騷擾」此一事實，則仍屬於不利原告之陳述。以上均為訪談前已然確知必不利原告之對象，又未依法調查對原告有利之證據，亦未告知原告可以調查對其有利之證據，故調查小組對於供述證據之採擇、調查
　　，明顯未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自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⒍調查小組所為模擬事件發生之經過，並舉出教室組別方位配置等，作為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不利證據，俱為不利原告之證據調查，顯見調查小組於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之調查、蒐集，均以朝向形塑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根本未曾設想、蒐羅有利原告之說詞或其他證據調查，亦未考量原告過往素行，以片面且極具主觀感受之指控陳述，再恣意截取原告之片斷陳述進而斷章取義後，妄斷原告有行止踰越性別分界。
　⒎原告於所屬第8組主要負責取實驗用RO水，取水位置在系爭課程室之準備室旁，授課教師則坐在準備室內或站在準備室前授課。原告取水之行徑路線，如為避免直接穿越授課教師前方，最直接路徑即係自第8組出發，經過第18組及第28組後，右轉直走至取水處，此路徑會經過甲女所屬第28組，絕無甲女所稱刻意繞路。又鍾君（姓名詳卷）為原告同系同學
　　，其所屬組別為第22組，與乙女所屬第23組只相背隔一個走道。原告偶爾會至第22組找鍾君聊天，但通常只站在第22組與第32組間之走道，較少走至第22組與第23組間之走道，故指摘原告刻意繞道，顯屬誤解。況第23組距離授課教師甚近
　　，又剛好背對授課教師，倘原告故意觸摸乙女臀部，極易直接遭授課教師發覺，且可能遭乙女激烈反應，而有在鍾君面前人格掃地之風險，故指摘原告刻意繞道至授課教師前方騷擾乙女，亦不合常情。實驗課期間，各組為取水、領取器材、回收物品等，人員本就走動頻繁。各組人員為特定目的（如領取某化學物質）亦有可能同時走動，是甲女、乙女誤認原告觸摸其等臀部之可能性甚高，縱其等轉頭觀看，亦極有可能因時間差而誤認行為人係原告。加以其等均未曾於遭騷擾時之第一時間反應，而係選擇隱忍，更有可能因為首次誤認，而強化後續誤解。原告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對於取水行進路線之說明，亦無說詞反覆之處，系爭調查報告就此指摘原告，實屬誤解。
　⒏依甲女、乙女之陳述，除其等外，尚有他人遭到摸臀，至少已知受害人有3人，調查小組本有機會訪查其等所述班上其他知悉同學或其他受害同學，與其等說法及指認加以比對，藉此確認行為人是否係原告或他人。然調查小組未予調查，單憑其等單方指控，在無其他旁證支持其等說法下，逕作出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不僅過於武斷，更嚴重侵害原告之權益。若原告如其等指控係多次騷擾摸臀之人，因食髓知味，必然於其他實驗課以同一手法騷擾他人。然而，其他實驗課程並無任何指控，也無任何傳聞指稱原告有何不當行為，足證騷擾其等之人並非原告，而另有其人。
　㈢性騷擾行為，因為涉及性別差異、尊重問題，通常較其他偏差行為更難獲得校園、社會之理解與接納，甚至容易被貼上不雅之標籤，影響未來之升學、就業與人際互動，故對於被指控者之名譽受損至鉅，而名譽權既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則被告以原告性騷擾成立為由，作成對其記大過1次之處分，不僅侵害原告名譽權，更於學校遭受不完全知情者之異樣眼光，導致其無法專心求學，受教育權亦遭損害
　　，自得依司法院釋字第684號解釋意旨，循行政爭訟程序，依法保障自身權益。而被告於調查程序及作成大過1次之原處分時，自應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然自系爭性平會開始調查時起，至對原告作成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時止，皆未就原告有利之事實加以注意，遑論進行證據調查，原處分存有嚴重之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㈣本件性騷擾調查，對於甲女、乙女之空言指述，全盤採信，對於原告陳述及所提證據，僅因性別關係，即全部不採信，甚至表明調查立場為「因為我覺得在同班都是同學，如果不是遭受碰觸，有人肢體不舒服，他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同學應該不會隨便指控一個同學」等語，全然以推定原告有性騷擾行為下所為之訪談，嚴重違反兩公約揭櫫之男女權利ㄧ律平等規定。且調查小組進行訪談時，並未告知原告有關甲女、乙女完整陳述，也未告知可以為有利於己之陳述，或請求協助，或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隨以一問一答方式，命原告回答。原告僅為單純學生，面對學校師長及教職員突襲式質問，且調查小組不斷以誘導訊問方式要求原告回答不利於己之陳述，又基於有罪推定且毫無證據情況下，恣意推定原告有性騷擾行為，系爭調查報告已全然不可採信，嚴重侵害原告受憲法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益徵系爭調查報告不足採信，則原處分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㈤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委員數不足，所為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應予撤銷：
　⒈依該次會議簽到單所示，學生事務委員共計25人，依會議規範第4條第1項規定，至少須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即13人方得開議。該日計有蔡佩珊、陳怡葶、吳慶榕及林益仁等委員4人請假未出席，另有郭漢彬、鄭信忠、周桂如、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陳志華、張佳琪、黃彥華及邱麗芸委員等10委員未親自出席而由他人代為簽到。因為事涉人事考核，非屬事務性議案，上開未親自出席之委員，應無任何法源得以委託他人出席就本件懲處案進行討論、表決，且依本院99年度訴字第2331號判決見解，各該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應具有不可替代性。準此，該日會議於討論、表決本件具高度屬人性懲處案時，上開由他人代為出席之委員，均應視為未出席。因此，扣除請假4人及未親自出席10人，該日出席僅為11人，並未達2分之1以上出席之開會議事數額，是該次會議所為記大過1次之決議，程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遑論依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縱委員因故不能出席，亦應以書面委託其他委員出席會議，然上開未親自出席之10委員，亦非委由其他委員出席，益徵該次會議所為記大過1次之決議，程序顯不合法，應予撤銷。
　⒉依證人黃昭文之證述可知，郭乃文及李友專2位委員確實並未出具書面委託書予謝芳宜及高淑慧委員；甚而鄭信忠、陳志華、謝邦昌3位委員同樣未提出書面委託書。被告於處理重要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出席，極為便宜行事，相關授權之事項、範圍等皆付之闕如，嚴重違背一般重要會議代理出席之常情，亦使原告並未受到制度設計應有之程序保障，未獲得合法組成之系爭學務會議審議性平會調查結果，嚴重侵害原告之權益。姑不論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即乙證5、6）是否為合法之書面授權書，其內容亦皆僅提及「出席」，故是否包含授權進行表決？其對個別議案表決的意向如何？亦皆無隻字片語可作為代表出席委員之憑依。是本件鄭信忠、陳志華、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等5位委員並未合法授權他人出席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應未達法定人數而不合法。
　⒊依證人黃豪銘、劉景平之證述可知，各該委員並未接到任何關於系爭調查報告內容或其他相關資料，則於此種並無任何資料參酌之情況下，各該委員根本不可能針對原告懲處案件進行實質審議，更無法對系爭調查結果作出接受與否之決定
　　，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就原告懲處案所為之決定，實非合法
　　。證人黃昭文亦陳稱並未提供詳細資料予各該委員審議。況參酌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簽到紀錄，證人黃昭文所指之性平會承辦人應係列席之賴婷吟小姐，但其並非性平會委員，更非調查小組之成員。是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所接獲之性平會調查資訊，實屬被告行政單位整理之片面資訊，益徵本件懲處案並未經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實質審議，實非合法。
　㈥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倘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
　　，且經過性平會查證屬實者，被告得核予最高為記大過之處分，而非應核予大過之處分。亦即，被告依前開規定仍應按具體個案行使裁量，而非不論個案輕重，均一律論以大過處分。原告平日學業尚稱優良，素行良好，並無不良嗜好，亦無不尊重多元性別之前例，被告於決定懲處輕重時，均未考量前述情況。又依原處分所載，被告應僅係毫無考慮、毫無保留的援引系爭調查報告內容，並無進一步裁量應予原告之懲處種類，核屬裁量怠惰，是被告作成原處分，自有違誤，應予撤銷。
　㈦原告依法提出申復後，被告即成立申復審議小組，敦聘陳怡樺教授、章修璇律師及沃國瑋組長為申復審議小組成員。然陳怡樺名列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之中，卻又擔任本件申復審議小組成員，顯於法不合，是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並不合法，所為申復審議決定應予撤銷。 
　㈧申訴評議決定有以下違法，應予撤銷：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為106-107學年度及108-109學年度之性平會委員，曾參與108年5月27日決議成立調查小組之會議及108年7月23日決議本件性騷擾成立之會議，於學生申訴程序中
　　，其兼為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應屬有利害關係而應自行迴避，然於過程中，其非但沒有自行迴避，甚而參與整個評議過程，是申訴評議決定亦屬違法，應予撤銷。
　⒉申訴評議決定理由二並未說明委員討論內容為何？認定原告所提理由尚難認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之回應為何？不採原告提出各項證物之法理基礎為何？未就原告所提理由逐一駁斥；理由三單純援引法條文字，遽然得出調查小組及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均合法之結論。然對原告提及陳怡樺名列性平會委員名冊之中，卻擔任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未為任何說明
　　，顯然未附理由；理由四，僅援引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即認定被告得核予原告記大過1次之處分，然對原告主張未考量各項因素而有裁量怠惰乙節，隻字未提，益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等語。
　㈨並聲明：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申復審議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調查報告及系爭性平會訪談紀錄，堪認原告有刻意以手碰觸甲女、乙女之臀部而構成校園性騷擾之行為：
  ⒈系爭性平會委員均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且於作成系爭調查報告前，3位委員已進行多次且長時間訪談，對於性騷擾事件是否成立，具有對訪談對象親見親聞得以透過五官感知受訪談對象神情、語氣及互動之經驗，再經性平會10位委員投票表決一致同意本件性騷擾成立，堪認系爭調查報告結果對於事實認定，具有極高度之真實性與參考性。又性平會調查具有高度屬人性，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
　　，學校及主管機關應受其拘束，行政法院固不受其拘束，仍應審酌，並應降低對其審查密度，絕非謂行政法院應捨系爭調查報告不用，而須全面重啟調查，亦非如原告主張應改以刑事訴訟之法理重新進行審理。　
  ⒉本件係被告身為教育單位調查校園性騷擾事件，並非追訴原告有關性騷擾之刑事責任，系爭性平會委員亦非檢調單位，行為人亦無刑罰適用，其舉證強度當然有所不同，性平法亦無任何類推適用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法條或法理，系爭性平會委員對原告訪談方式及過程亦屬適法，且A男及B女並非訪談前已確知必不利於原告之陳述對象，原告竟如此主張，又主張未依法調查或告知可調查對其有利之證據，均以朝向形塑其確有性騷擾行為之目標進行，顯屬無據。系爭性平會調查性騷擾事件，旨在使學生得以在健康環境學習，學生如涉此情事，被告亦期待學生以改過遷善為目標，而非處以刑罰
　　，被告對外之懲處公告，已經遮隱原告名字，且未記載任何有關性騷擾事件文字，亦提醒原告銷過之救濟方式，嗣原告亦提出申請，該記大過處分業經銷除，對於原告之影響輕微
　　，絕無原告所主張應適用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法則之餘地
　　。
　⒊系爭性平會對於甲女、乙女辨認原告係行為人之方式，已詳加調查比對客觀事證，包含其等遭觸碰臀部後，均立即轉頭辨識原告長相，包含原告有一整撮白色頭髮特徵，此情亦與原告女友即證人謝佩樺證述原告有此特徵相符，以及原告經常未攜帶實驗衣之習慣，其等對於原告之長相熟悉度絕非模糊，其等亦從未表示不確定係何人所觸摸，僅對初次遭受觸摸臀部是否係他人故意所為有所懷疑，然對於係遭原告觸摸則指證歷歷，並於確知原告長相後，跟隨於後拍攝原告學生證以確認其姓名、系級、組別等身分資料，是其等誤認行為人並非原告之機率極低。
　⒋系爭性平會業對於系爭課程教室走道相當寬敞，比對訪談紀錄、申訴書，並審視該教室組別位置圖、走道照片及原告走路動線等事證，認為原告絕無可能多次不小心碰觸甲女、乙女之臀部。
  ⒌系爭性平會之委員態度客觀中立，並未偏袒甲女、乙女，反於對原告訪談時提醒其可主張自己是無意，惟原告未提出對己有利事證，反多次閃爍其詞，略呈語無倫次狀態，導致委員認其說詞均難採信，惟委員仍對於原告有利及不利事證均有注意，並為原告利益，建議予以心理輔導。
  ⒍依原告於訪談報告陳述，可見其受訪談之初，或因無法確知系爭課程教室是否設有監視器，故回答上閃爍其詞，不斷表示自己「如有碰觸到，也是無意的」之意思。嗣於系爭性平會調查報告作成後，發現該教室並無監視器，始改稱自己從未有性騷擾之行為，甚至不斷主張應以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法則來檢視其是否曾有性騷擾行為，委不足取。
　⒎原告主張甲女陳述「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就不太舒服
　　」、「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等語，乙女陳稱「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等語，進而主張不符合性騷擾定義，屬斷章取義
　　，委不足取。因甲女旨在說明其受到原告觸摸臀部初次之經歷與後續遭多次觸摸後感受之比較，絕非在於表達原告之行為未對於其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造成影響
　　。乙女陳述上情後隨即表示「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顯見乙女已因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嚴重影響其人格尊嚴。況其等均以遭原告觸摸臀部乙事向系爭性平會提出申訴。
  ⒏被告對是否成立性騷擾，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僅能依據系爭調查報告，不能自行判斷，故就系爭性平會作成性騷擾成立之結論後，對於被告而言，所謂注意對於原告有利及不利之事項，係應為何種懲處之考量，而被告核予原告記大過1次之處分，係考量系爭調查報告業已認定原告多次觸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須依規定處分以啟自新，使原告畢業後出社會得以導回正軌，惟亦考量處分紀錄可能對於學生未來升學之機會有所影響，故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設有改過銷過之機制，目前原處分業經銷除。
　㈡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組織、決議及表決均無違法：　　
  ⒈會議規範之性質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之法規命令，僅具行政指導性質，難認可一體適用相關會議。被告縱未另定議事規則，亦尚難逕以被告應適用會議規範為基礎，指摘原處分之合法性，而應審認被告學生事務會議慣例，以及各與會人員受託代理出席及表決之實質狀態，認定會議之決議是否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多數決之結論。查被告相關議事規則、組織規程，均未規定須書面委託始得合法代表出席學生事務會議，亦無受委託出席者須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規定。是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亦難作為須委託同為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況該條項既為委託代表發言之規定，與委託出席有別，亦尚難作為須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之依據。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據組織規程所列之組織成員，當天原應出席之成員為25位，其中親自出席者有12位，委託代理出席者有10位（包含5位委託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另5位委託非學生事務委員），共計有22位出席，已達2分之1以上，且當天會議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反對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對於受委託出席之委員，是否確實合法代表其他委員，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堪認系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核予原告大過處分，於法無違。
　⒉縱認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須受其他委員書面委託始得代表出席會議，其中郭乃文委員及李友專委員均已於108年7月30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前，透過電子郵件委託其他委員出席且該等電子郵件均係被告統一配置教職員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往來者，具有相當程度證明、保存之功能，堪認確實已具備書面之要件。從而，縱使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意旨，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亦至少有14人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⒊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全數出席之委員透過「舉手表決」之方式一致同意通過決議給予原告大過處分，並無任何出席之委員投反對票。足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已依會議規範第55條第1項第1款「舉手表決」之表決方式，對於是否依據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進行表決，經會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以會議規範第56條、第60條所定「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
　㈢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怠惰：
　　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所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對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自行調查或判斷，因此，被告於作成懲處內容之決定時，所憑據者，即係原告性騷擾行為已成立之事實。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考量系爭調查報告已認定原告多次觸摸甲女、乙女之臀部，顯對於他人身體自主權未予尊重，致甲女、乙女感覺人格受侵犯而提申訴，須以較為嚴厲懲處
　　以啟自新，絕非毫無衡量而有裁量怠惰之情事。再者，性騷擾事件對被害人所生危害不容忽視，甚或可能潛在導致被害人於未來不特定期間發生精神疾病，故被告對於性騷擾行為
　　，於北醫學生獎懲辦法即設有較嚴厲之懲處，本件既經性平會認定性騷擾成立，被告對原告核予記大過1次之原處分，於法無違。況原處分已記載銷過程序，原告亦依程序銷過，顯見該懲處內容已有考慮對原告未來之影響。
　㈣申復審議小組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中雖列有陳怡樺，但其任期為2年至110年7月31日，可推知其任期起迄為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系爭調查報告是在108年7月25日作成，斯時陳怡樺尚非系爭性平會委員，是事後於108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始聘任為性平會委員，亦未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及性平會決議，無須於申復審議時迴避。
　㈤申評會之組織及決議，並無違法：
　⒈施純明主任秘書，於108年10月23日申評會開會時，依法申請自行迴避，改由李美賢代理主席。嗣於108年11月5日申評會再次開會時，已改由李美賢擔任主席，施純明顯已迴避，並未參與評議，原告主張施純明先參與系爭性平會調查與決議，復於申評會參與評議，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⒉依性平法第35條第1項揭示之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對於性騷擾之事實認定，本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不得自行調查或判斷，因此申評會自無法對於性騷擾事實進行認定
　　，否則有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原告所提出之申訴狀
　　，大部分內容涉及系爭性平會認定性騷擾行為過程，系爭性平會已於108年10月18日對原告申訴提出「臺北醫學大學學生申訴回覆說明」，並於同年月21日送達原告，經申評會於108年10月23日會議時審酌，原告並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證據或指出其他重大瑕疵，故申評會認系爭性平會調查過程均無不法，作成申訴駁回之決定，於法無違。原告主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應予撤銷，並非可採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如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甲女及乙女（姓名年籍均詳卷）108年5月6日臺北醫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別不平等事件申訴書（下稱申訴書）各1份（本院前審卷第301-304頁）、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108年5月6日通報單（原處分卷1第1-2頁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頁）、調查小組分別對甲女
　　、乙女、原告、A男及B女之訪談紀錄（本院前審卷第309-31
　　6、317-322、323-347、349-358頁）、調查小組製作及拍攝之系爭課程教室示意位置圖及照片（本院前審卷第359-362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6頁）、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2-41頁）、被告108年8月2日函、系爭性平會處理結果通知單及調查報告（本院前審卷第117-133頁）、108年7月30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簽到單、個案討論保密協議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42-47頁）、原處分（本院前審卷第135頁）、被告108年8月19日公告（原處分卷1第63頁）、被告108年9月12日函、申復結果通知單及申復審議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37-156頁）、被告108年11月6日函及申訴評議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57-16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前審卷第161-173頁）在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107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行為時性平法：
　⑴第2條第4款、第7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㈠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㈡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七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⑵第6條第5款規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⑶第9條第1項規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2分之1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
　　、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⑷第21條第3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⑸第25條第1項規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⑹第30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1項之申請或檢舉後，除有前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第2項）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本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亦同。（第3項）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2分之1，且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第4項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第5項）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相關規定，於本法適用或準用之。（第6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第7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調查處理時
　　，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⑺第31條規定：「（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2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第4項）學校或主管機關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⑻第32條規定：「（第1項）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3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第2項）前項申復以1次為限。（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
　⑼第35條規定：「（第1項）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其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第2項）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應審酌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⒉行為時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第2條第4款所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換言之，所謂性騷擾，係指在性侵害犯罪以外，根據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下，行為人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無論是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工作之機會或表現抑或以之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的條件者，均屬之。是其認定標準，應以「合理被害人」標準檢視，即以被騷擾者認知之觀點加以認定，而非根據行為人本身之主觀看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性平法第20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108年12月24日修正前之本件行為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下稱行為時防治準則）：
　⑴第2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之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3人或5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
　　，依本法第30條第3項規定。（第2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平會會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⑵第23條規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
　　，應避免其對質。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
　　，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⑶第29條第1項規定：「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⑷第31條規定：「（第1項）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將處理結果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之學校或機關。（第2項）申請人或行為人對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第3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一、由學校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單位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3人或5人，其小組成員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3分之1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2分之1以上。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4.臺北醫學大學組織規程（下稱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三、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之導師及學生列席。學務長為主席，討論重要學生事務、審議學生事務規章。」
　⒌北醫學生獎懲辦法：
　⑴第12條第9款規定：「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予記大過之處分：……九、對他人有性騷擾、性霸凌之行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
  ⑵第16條第2款規定：「學生之獎懲處理程序，依照下列規定辦理：……二、記大過或大過以上之記過處分，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再簽請校長核定公佈……。」
　⒍會議規範：
　⑴第4條第1項規定：「各種會議之開會額數，依左列規定：㈠永久性集會，得自定其開會額數。如無規定，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前款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公、因病人數計算之。㈡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㈢會員無定額者，不受開會額數之限制。」
　⑵第11條第1項第11款規定：「開會應備置議事紀錄，其主要項目如下：……(十一)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
　⑶第23條規定：「代表人（第1項）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第2項）前項規定，如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⑷第55條規定：「（第1項）表決應由主席就左列方式之一行之，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㈠舉手表決。（或用機械表決。）㈡起立表決。㈢正反兩方分立表決。㈣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並得5分之1以上之贊同，即應採用。出席人應名時，應起立答應『贊成』，『反對』或『棄權』。如未應名，再唱1次
　　，但不得3唱。㈤投票表決。（第2項）前項第5款，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
　⑸第56條規定：「（第1項）通過與無異議認可㈠通過以表決之方式，獲得多數之贊同者。㈡無異議認可第60條所列之事項，得由主席徵詢議場有無異議。稍待。如無異議，即為認可。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及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並已宣佈認可後，不得再行提出異議。（第2項）無異議認可之效力與表決通過同。」
　⑹附錄㈠修正特點：「一、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但如無另外規定，僅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以防少數人收買委託書，操縱會議。……」準此，永久性集會如無規定開會額數，以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處理議案之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為代表人，惟除另有規定外，代表人只能參與發言不得參與表決。表決之方式有舉手表決等5種，獲得多數之贊同者，為通過。另有無異議認可方式。
  ㈢原告確有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之事實，系爭性平會之調查程序，應屬適法：
　⒈綜合上開法規範意旨，可知依性平法規定所設之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性平法規定均應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故其提出之調查報告具專業性，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其就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以該調查報告為依據，方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換言之，就性平法事件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量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權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
　　，不應自行調查。茲依前揭規定可知，就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乃性平會之權責，故就相關事實之認定，即應依據其所設之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⒉又行政機關依證據認定事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
　　，只要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於法並無不可。又我國行政程序法對於補強證據之種類，並無設何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再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特性，其事實面上之特徵多具有場所隱密性、時間持續性，直接證據之取得相當困難，加以被害人惟恐此類事件對外公開不利其名節，易於產生試圖遺忘及自我隱瞞之之心理反應，以壓抑其尊嚴受創傷後之情緒，致使被害人於事後指訴時，其記憶隨時間經過而喪失細節或陷於片段，不易完整還原事實之全貌。是以，為達成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之性平法立法目的，考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特性，關於被害事實之認定，不採取相當於刑事程序之嚴格證據法則，而傾向較為寬鬆緩和之採證標準。況學校調查處理學生涉及性騷擾事件時，並非如同檢警調機關欲追訴其犯罪行為，若經調查後認性騷擾行為成立
　　，更係以促使學生改過遷善為主要目的。從而，立法者就性平法、性平法施行細則、防治準則等相關法規，均無採取準用或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即可得知立法者無欲使此類性騷擾事件之調查程序、調查證據方法及證據法則等
　　，採行如同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⒊經查：
　⑴原告先前就讀於被告學校保健營養系4年級學生時（現已畢業），於108年5月6日遭甲女及乙女向被告提出申訴書，甲女指稱原告分別於108年3月8日、15日、29日、同年4月12日在所上食品安全學系開設之系爭課程教室中，有對其為各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乙女指稱原告於108年4月26日之同前分析化學實驗課上課之際，有對其為1次碰觸臀部之性騷擾行為。經被告108年5月27日系爭性平會開會決議受理該申訴案，錄為第1450856號案，並依性平法第30條第3項規定
　　，委派3位委員組成調查小組，成員為：曾惠副人資長、蔡奉真副教授及何建志副教授。
　⑵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甲女時，其自陳略以：①……那個學長去前面的時候就會特別繞到我們這一組
　　，然後再走到前面去，那走過來的過程中，就是會……就是假裝的正常走過去，可是走過去，手就直接拍到屁股，然後第1次的話，我是以為這是不小心，之後就第2次第3次，然後蠻多次的。②因為他一開始……一般碰到是拍過去，就是大概碰到這樣子，可是他是就是有點像摸下去……他摸得蠻完整。③……走道在中間，我們那邊對面是沒有人的，所以空間是很大的，所以一開始以為不小心，可後來就覺得不太對，因為空間都很大，可他都靠得很近。④（委員問：「他當下摸到你，你的感受怎麼樣……）就不太不舒服。（委員問：「這件事情之後對你自己的……除了上課之外，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沒有耶。……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參（甲女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09-316頁）。
　⑶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乙女時，其自陳略以：①他沒有抓的動作，就是這樣子摸，有種用力的感覺，也不是輕揮過去。②有刻意的感覺就是不是輕揮，而且我也想說會不會是走道太窄，所以我就往回看，但我對面組別是沒有人的，走道是你橫著走路都是很有空位的，所以就是感覺是滿刻意的。③（委員問：「你怎麼知道是誰？」）我有記臉，但是我也沒有當下就覺得他是那種人，但我就把他臉記住了，然後我事後再去跟其他以前被摸過的人核對是不是那個人。（委員問：「所以你們是怎麼核對的呢？是有他的照片還是？」因為我其實不是問我那個事發的人，是我同組同學說是那個有他有點白頭髮……那個白頭髮嗎？我說唉，你怎麼知道，他就說，因為之前有同學跟他講說就是那個男生。④對，是有壓下去的感覺，而且接觸時間也不是就是1秒這樣，有點…⑤就覺得就覺得哇，原來是真的有人摸屁股
　　，以前會覺得他們是不是就是太神經質，但是發現哦，原來是真的。……其實當下我覺得還好，是事後我就越想越生氣
　　……等語，亦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憑（乙女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17-321頁）。
　⑷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於108年6月5日訪談原告時，其自陳略以：①（委員）有位女同學說在……你會刻意經過他們的那個組別，所以會用手碰他們的臀部，那他們主張說那個次數呢，是有好幾次以上，並不是一個無意的，不小心的碰觸，那這兩個同學的那個說法，大家都是很類似的，那只能是在時間上面是不同的日期……（原告）我真的完全沒有印象，對這個事情。②沒有人會讓我……被我碰到，應該應該是沒有，因為我就是很專心在拿水，然後拿水回去用完再去拿水
　　，然後我再趕快回來，再給他們水。③我不敢去摸別人的臀部，或者有意去碰別人的臀部，但是如果無意的話，那我也不會知道，所以……但是我女朋友跟我講過我有這樣的現象
　　……等語，有系爭調查報告附卷可佐（原告之陳述，見本院前審卷第323-346頁）。
　⑸綜觀上情，原告雖於訪談時並未直接承認其有觸碰甲女、乙女臀部的行為，惟甲女、乙女之陳述明確，指述情節具一致性，參以原告並不認識甲女、乙女，甲女、乙女當不致說謊陷害原告之可能，且甲女明白指出其遭原告觸摸臀部時有回頭看原告、原告是保健、有女友等特徵，而乙女則明白指出原告有白頭髮之特徵，有原告當時於臉書公開之照片3幀在卷足參（本院前審卷第365頁），可見原告被誤認之機率低微，堪信甲女、乙女確有遭被原告觸摸臀部行為屬實。又甲女、乙女對原告觸摸臀部之行為，或表示不舒服，或表示事後越想越生氣，而該等行為衡諸一般人之感受，係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之行為，是以，原告對甲女、乙女所為觸摸臀部之行為，致影響甲女、乙女之人格尊嚴，構成行為時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之性騷擾。
　⑹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除訪談被害人甲女、乙女及行為人原告
　　，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的機會外，並訪談當時相關關係人A男及B女，經審酌上開人等之陳述及甲女、乙女108年5月6日之申訴書、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會議紀錄、甲女、乙女及原告分別108年6月5日之訪談錄音檔及逐字稿、甲女、乙女及原告於分析化學實驗課的組別位置圖及出席紀錄、被告醫檢大樓3樓系爭課程教室組別及走道照片等資料，並據甲女、乙女及原告之上開訪談內容或調查之客觀事實，認為無疑義之部分：①甲女、乙女所稱被摸臀部的實驗課日期，甲女、乙女及原告均有出席。②原告（第8組）表示找同學聊天、問問題或拿RO水之主要路線，係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位置分別為第28組及第23組。③原告表示在實驗課除同組（第8組）實驗的同學，比較會聊天或問問題的有另外2人，分別在第38組及第22組，恰是至甲女（第28組）、乙女（23組）所在位置會經過的路線。④甲女有4週（108年3月8日、108年3月15日、108年3月29日、108年4月12日）上實驗課都被摸臀部，但甲女表示108年4月26日遲到，經查出席紀錄無誤，當天受害對象轉為乙女，查乙女確有出席。⑤甲女、乙女表示有向實驗課的主授老師及助教反應受害情況，經訪談A男及B女確認有此事。⑥經委員場勘醫檢大樓3樓化學實驗室，bench間的走道至少有135公分，經A男及B女表示，一般人走走道根本就不可能會摸到（同學的臀部）；有疑義之部分：①原告對於為何會走甲女、乙女實驗組別所在的路線，說詞反覆，多次表示因為需要專注的取水，時而說因為要跟認識的同學聊天或問問題。②原告訪談前段未有印象於實驗課摸女學生的臀部或不敢去摸別人的臀部，但後又表示其無法保證記憶的正確、其如果有任何做錯的地方願意道歉、其國中看過心理醫生診斷有亞斯伯格症，其常被提醒沒有注意周遭等，似在表達他可能有做過，以其他理由規避他不是有意的及摸女學生臀部之事實，形成心證，據以作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因而認定原告性騷擾行為成立。調查小組係覈實考量訪談結果及相關事證，並就原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於系爭調查報告內詳論心證形成之過程，據以認定原告符合行為時性平法第2條第4款之性騷擾行為，尚難認有偏採被害人片面之詞之情形，核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經驗法則，並無不符。堪認系爭調查報告認定原告確有性騷擾甲女及乙女之事實及其採證、調查程序，於法均無違誤。原告主張系爭調查報告未就其有利及不利之事項與證據一律注意，違背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云云，洵無可採。
　⑺性平會遂據系爭調查報告，於108年7月23日召開第2次會議
　　，對第1450856號案（即本件性騷擾案）決議通過「本案性騷擾事件成立」，並對行為人、被害人及學校提出相關建議
　　，其中關於原告之建議為「⑴建議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給予大過處分，後續移請學生事務會議議處。⑵行為人後續應接受心理輔導，並提供必要的關懷措施，另行為人得以適當方式（如錄影），向被害人道歉，宣誓不再犯同樣的行為。」等語，有該會議之簽到單、保密同意書、會議紀錄及回覆意見等相關資料在卷可按（原處分卷1第32-36頁
　　）。
　㈣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均屬適法，被告據此作成原處分，並於同年月19日公告，自屬適法：
　⒈依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第16條第2款等規定，可知學生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
　　，得核予記大過之處分。查原告對甲女及乙女性騷擾行為，經被告之性平會調查屬實，移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由於北醫組織規程對於學生事務會議之開會額數、委託代理、表決方式並無規定，自應適用內政部訂定發布之會議規範。次查
　　，108年7月30日召開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共有25人，其中請假之委員有吳慶榕、林益仁、陳怡葶等3人；而委員張秀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等11人均有親自出席開會並簽名其上；又觀以委員張秀如與蔡佩珊之簽到欄格線間亦有一草寫之單字簽名，則以張秀如之簽名欄內既已完整簽妥張秀如之簽名，應可認該一格線間草寫之單字簽名當係蔡佩珊所為，此對照該次會議紀錄亦記載蔡佩珊有出席，即可得悉蔡佩珊確有親自出席開會並簽名其上；至於無法出席而委由他人代理並簽名之委員，則有郭漢彬（劉燦宏代）、鄭信忠（黃豪銘代）、周桂如（郭淑瑜代）、郭乃文（謝芳宜代
　　）、李友專（高淑慧代）、謝邦昌（許怡欣代）、陳志華（
　　黃豪銘代）、張佳琪（吳明錡代）、邱麗芸（沈柏綸代）、黃彥華（張歐群代）等10人。其中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
　　、謝邦昌、陳志華等5人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此部分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另郭漢彬、周桂如、張佳琪、邱麗芸、黃彥華等5人均非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此部分即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
　⒉再者，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規定，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代表其發言。而該條項所稱之「書面」，其方式法無特別規範，自不以單一文件為必要，當事人雙方以書面往返達成合意，縱未在同一書面上共同簽名，只要能有書面得以證明當事人間有達成具拘束力之合意者，即可認已具備書面之要件而屬有效；但若僅有口頭之承諾，並不曾以任何書面之形式證明當事人間有達成合意者，即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所定之書面方式。查鄭信忠、郭乃文、李友專、謝邦昌、陳志華等5位委員係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委員之黃豪銘、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等人為代理，而其中郭乃文、李友專分別委託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有108年7月1日及同年7月2日電子郵件附卷可考（本院卷第43、45、131-132頁），合於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又謝邦昌、陳志華2位委員，被告已自陳僅有口頭委託，並無書面委託等語（
　　本院卷第108頁）；而鄭信忠委員，被告雖稱確有書面委託
　　，然其代理人即證人黃豪銘到庭證述，其有代理鄭信忠及陳志華出席會議，其等均為其長官，長官請其做事，或係以電子郵件通知，或係請秘書告知，故無書面委託等語（本院卷第179頁），加以被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仍無法提出鄭信忠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會議之電子郵件或其他書面委託
　　，難認鄭信忠有書面委託黃豪銘代理出席。準此，鄭信忠、謝邦昌及陳志華3位委員雖有委託斯時同屬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委員代理出席該會議，然因無書面委託，不符合會議規範第23條第1項之以書面委託同一團體之其他出席人之規定
　　。
　⒊準此，系爭學生會議之委員共計25人，有委員14人（即張秀如、劉景平、藍亭、趙振瑞、梁文俐、紀玫如、謝芳宜、高淑慧、許怡欣、黃豪銘、謝榮鴻與蔡佩珊等12人親自出席及郭乃文、李友專分別委託謝芳宜、高淑慧代理出席）合法出席，已符合會議規範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出席人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之規定。至原告雖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學生代表未經選舉產生，故系爭學生事務會議組成不合法云云。惟按前揭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長、教師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次按「凡本校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會員。」、「本會置首長1人，即本學生會會長。」、「會長職權如下：……七、會長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學生會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臺北醫學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4條、第11條、第12條第7款、第1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得經班級公開正式之選式之選舉，依分配名額選出學生代表（簡稱學代），由全校學代組成本會。學代不得兼任本校學生會之首長和各級幹部。……。」、「本會設正、副議長各1名，於每屆學生代表議會下學期第3次常會中由次一學年新任學代互選產生。」、「議長職權如下：……議長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代表議會章程第4條、第12條、第1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卷第345-371頁）。由上開規定可知，被告校內學生會會長邱麗芸及學代議會議長陳怡葶既均係經被告學校全體學生選舉所產生，且得代表全體學生出席校內外各級會議，則其等擔任學生事務會議委員，符合北醫組織規程第36條第1項第3款之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之規定。原告主張，要無可採。
　⒋復查證人即被告學生事務處專員黃昭文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係由性平會承辦人員先報告性評會調查結果，亦即原告性騷擾屬實這件事，因為性騷擾屬實，依規定是記大過，故必須送學生事務會議議處。當時主席即學務長張秀如，就表達原告的性騷擾屬實，各位委員有何意見？有沒有委員反對性平會建議議處記大過1次的建議案？因為沒有委員舉手反對，所以會議就認定全數通過等語（本院卷第175頁）、證人即被告牙醫學系教授黃豪銘到庭具結證述，性平會的人有來會議，以簡報方式報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人報告完畢，其個人無問題詢問報告人，報告人離席後，由行政人員將法規唸1遍，最後主席就說原告性騷擾如果屬實，依照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要記大過1次，請我們出席委員用舉手方式表決。但其不記得當時主席是說不同意的舉手？還是同意的舉手？等語（本院卷第17
　　8頁）、證人即當時藥學院院長劉景平到庭具結證稱，性平案件係由性平會調查，該會有派人到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作報告，用簡報報告調查之過程及建議之懲處。因為報告的蠻詳細，其並未詢問性騷擾之其他問題。報告結束後，主席有問我們對性平會報告建議之懲處有沒有反對意見？其沒有反對
　　，印象中亦無其他委員反對，所以就通過這個懲處等語（本院卷第180頁）。互核證人黃昭文、證人黃豪銘及證人劉景平證述之內容，可知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於是否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之規定予以原告大過處分乙事，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請有反對意見之委員舉手，因無出席委員舉手反對，而無異議通過。該會議乃決議：「1.依據本校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對他人有性騷擾之行為，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核予陳生大過乙次之處分，並將輔導學生進行改過銷過程序。2.因本學期操行成績考核已結算，本案列記至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原處分卷1第47頁）。由上觀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踐行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符合會議規範第56條第1項第2款、第58條第1項及第60條規定，堪認系爭學生會議之開會人數及決議，均屬適法。
　⒌至原告主張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並未就原告懲處案進行實質審議，各委員僅獲得片面資訊，即對原告作成大過乙次之懲處
　　，於法不合云云。查依前所述，除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性平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就性平法事件應由具調查專業之性平會認定事實，即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再由具懲處裁量權之相關權責單位決定懲處。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應尊重權限劃分，並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斟酌應為如何之懲處，不應自行調查，方符性平法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之原則。本件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既經系爭性平會調查小組調查作成系爭調查報告
　　，並經108年7月23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決議認定屬實後，移請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懲處案議處。系爭學生事務會議對原告之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除發現性平會所為之調查程序或認定事實有重大瑕疵，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外，依性平法第35條規定，應尊重性平會之調查報告。而證人黃昭文、黃豪銘及劉景平均已證稱性平會承辦人有至該會議，以簡報方式報告原告性騷擾之原委、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報告頗為詳細
　　，證人黃豪銘及劉景平均表示無疑問詢問承辦人等語在案，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依性平會調查結果認定原告系爭行為構成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屬實，遂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2條第9款規定，核予原告大過1次之決議，於法洵無違誤。原告主張，自不足採。
　⒍被告依據系爭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作成原處分，並依北醫學生獎懲辦法第16條規定，於同年月19日公告，即屬適法。　
　㈤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復審議決定，均屬適法：
　　原告主張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陳怡樺教授名列被告性平會委員名冊中，依行為時防治準則第31條第3項第3款、臺北醫學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防治規定第30條第3項第3款，其又擔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成員，於法不合，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成不合法，作成之申復決定應予撤銷云云，並提出被告性平會網頁為憑。查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所屬性平會網頁資料記載，其上所列之性平會委員任期為2年，任期至110年7月31日止（本院前審卷第209-210頁）。足見該網頁所列包含陳怡樺教授在內之該屆性平會委員任期當係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然系爭性平會係分別於108年5月27日、108年7月23日召開，系爭調查報告則係分別於108年6月5日、同年6月24日及同年7月1日進行訪談及評議，斯時系爭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之組成委員均無陳怡樺，此可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爭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頁）、系爭調查報告（原處分卷1第50-51頁）、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性平會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2-41頁）即明。足證陳怡樺並非作成本件事實調查及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且亦無參與其中。則陳怡樺擔任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之委員，並分別於108年8月26日、108年9月2日參與討論會議，及於108年9月10日參與作成申復審議決定（原處分卷1第64-97頁），於法並無不合，核無原告所稱系爭申復審議小組組成不合法之情，則系爭申復審議小組作成之申復決定，自屬適法。原告主張，殊無可採。
　㈥系爭學生申評會之組成、決議及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決定，均無違法：　
　  原告主張施純明主任秘書先參與系爭性平會就本件原告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與決議，繼又以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身分參與評議，未予迴避，是申訴評議決定不合法，應予撤銷云云。查依系爭性平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第2次之簽到單、保密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原處分卷1第3-7、32-41頁），及1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1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簽到單、會議保密同意書（原處分卷1第122-125頁）所示，施純明固為參與並作成本件事實認定之決議之系爭性平會委員
　　，並擔任108學年度之系爭學生申評會委員。惟施純明已於系爭學生申評會予以迴避，並未參與系爭學生申評會之會議及申訴評議決定之作成，此參諸108年10月23日108學年度第1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紀錄已載明略以：「本案為性平延伸之申訴案，施純明主席及蔡奉真委員皆為性平會委員，依本校學生申訴暨處理辦法第15條，考量後迴避本案，……施純明主席於10：36離席」等情（原處分卷1第127頁），及10
　　1年11月5日108學年度第2次系爭學生申評會會議簽到單中有關施純明委員及蔡奉真委員之簽到欄均已記明「迴避」（原處分卷1第252頁）、該日會議決議亦特別註明「迴避委員：施純明、蔡奉真」（原處分卷1第257頁」、及申訴評議決定特別註明「（施純明委員、蔡奉真委員迴避本案，不參與評議）」（原處分卷1第263頁）等語甚明。原告上揭主張，委無可採。又申訴評議決定已於理由欄論斷原告申訴無理由，縱其理由簡略，未就原告申訴理由逐一說明，亦難謂未附理由。原告主張，申訴評議決定未附理由，已然違法，應予撤銷云云，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依系爭學生事務會議決議，作成懲處原告大過乙次之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
　　，申復審議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至原告聲請傳喚甲女、乙女、A男及B女，擬證明甲女、乙女誤指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人云云，惟甲女、乙女已明確指稱原告特徵，並無誤指之情，業經本院審認如上，自無再予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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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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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俞文


